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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篇  24m 以下游艇 

第 1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适用于艇长（LH）为 24m 以下的新建机动游艇。 

1.1.1.2  游艇设计类别如下： 

（1） I 类：系指设计为可航行于距岸庇护地①超过 20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②（Hs）

为 6m 的游艇；  

（2） II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20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4m 的游艇；  

（3） III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2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2m 的游艇； 

（4） IV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1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1m 的游艇；  

（5） V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5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0.5m

的游艇。 

1.1.1.3  游艇的材料与建造工艺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适用要求或 CCS 接受的其他

标准。 

1.1.1.4  游艇的稳性、消防、救生、通信、航行等安全设备与防污染要求等法定要求，除满足

本规范规定外，还应满足游艇船旗国主管机关及航行水域的有关规定。当船旗国主管机关的相关要

求与本规范有不协调之处，应以主管机关的规定为准。 

 

1.1.2  等效与免除 

1.1.2.1  对具有新型结构和新型特性的任何游艇，如应用本篇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这些游艇

对其特性的应用或这些游艇的航行时，经 CCS 同意，可免除本篇的任一规定。 

1.1.2.2  艇上安装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可以代替本篇规定的装置、材料、设备和器

具，条件是经试验和其他方法证明认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至少与本篇所要求者具有同等

效能。 

1.1.2.3  若对本篇的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能提供相应的

试验、理论依据、使用经验，经CCS同意，可以接受作为代替和等效方法。CCS也接受ISO等其他

公认标准，作为等效要求。 

 

1.1.3  定义 

1.1.3.1  除另有规定外，本篇有关定义如下： 

（1） 游艇：系指游艇所有人、游艇俱乐部及其会员用于从事非营业性的游览观光、休闲娱乐

等活动的船舶，包括以及以整船租赁形式从事前述活动的船舶。 

                                                        

①  庇护地系指在船舶处于可能对其安全构成危险的情况下，可提供庇护的任何天然或人工的遮蔽地区，例如船舶

出发港、到达港和其他可供庇护的港口、避风地、锚地、防波堤所屏蔽的水域等。 

②  游艇实际航行水域的有义波高不应超过其设计有义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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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速游艇：系指其满载排水量时的最大航速 V 同时满足下式的游艇： 

V≥7.19▽0.1667
   kn 

V≥25   kn 

式中：▽——满载排水量△对应的排水体积，m
3。 

（3） 帆艇：系指以风力推动帆为主要推进动力的游艇。当它迎风航行时，一次可张开的所有

帆的侧投影面积总和 AS（但不包括重叠部分）应满足下述要求： 

AS ≥ 7(△)
2/3

      m
2
    

式中：△—满载排水量，t 。 

(34)  最大航速：系指游艇在满载排水量时以核定的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到的

航速。 

(45)  艇长 LH(m)：系指从游艇的最前端至最尾端结构的水平距离。该长度包括艇的所有结构和

组成部件，如首柱或尾柱、舷墙与船体/甲板的连接件。该长度不包括不影响艇结构完整性的可拆卸

部件，例如帆桁、艇首斜撑帆杆、艇两端的操纵台、首柱附件、舵、舷外发动机及其安装支架和安

装平台、跳水平台、登艇平台、橡皮护舷木及碰垫等。对于多体游艇，应分别测量每一艇体的长度，

取其中最长者为艇体长度 LH。  

(56)  水线长 LWL(m)：系指艇在满载排水量状态下，静浮于水面时，其刚性水密艇体位于水线

处的艇体长度，但不包括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当游艇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长度的水线应与

设计水线平行。 

（7） 水线宽 BWL(m)：系指艇在满载排水量状态下，静浮于水面时，沿满载水线量得的最大型

宽。对于多体艇，系指满载水线处各片体最大型宽之和。 

(68)  满载排水量△(t)：系指艇上所有按规定配备的设备、货物、备品、附件及索具等都装备齐

全，并装满燃油、滑油、淡水、食品和供应品，额定乘员全部上艇，游艇处于满载使用状态时所排

开水的重量。 

(79)  满载设计吃水 d(m)：系指满载排水量静浮水面时，在水线长 LWL 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为平板龙骨下表面）量到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 

(810) 艇宽 B(m)：系指艇的最宽处，由一舷的肋骨外缘量至另一舷的肋骨外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对纤维增强塑料艇为艇体两侧外表面之间的最大宽度），不包括护舷材等突出物。对多体艇，应

为量至外侧艇体所得的最大宽度。 

(911) 型深 D(m)：系指在水线长 LWL 中点处, 沿舷侧从平板龙骨上缘量至甲板(甲板艇)横梁上缘

或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向距离；对纤维增强塑料艇，由平板龙骨下表面量至干舷甲板(甲板艇)

上缘或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向距离从龙骨（不包括压载龙骨）最低点量至甲板舷弧线的垂向距

离。 

（12） 甲板舷弧线：系指甲板与艇体的交线，对于圆弧形甲板边缘，为正常的交线；如未设甲

板或艇体延伸至甲板以上（舷墙），则为艇体的上缘线。 

（13） 方形系数CB：系指按下式计算所得的船型系数： 

B

WL WL

C =
L B d


 

式中：ρ——游艇航行水域水的比重。 

(1014) 甲板艇：系指从艇首至艇尾范围具有首至尾具有连续的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游艇。 

(1115) 敞开艇：系指除甲板艇以外的游艇（敞开艇仅限于 IV 类、V 类游艇）。从艇首至艇尾范

围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游艇。 

（16）干舷甲板：通常系指最上层的露天全通甲板，其上露天部分的所有开口均设有固定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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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密关闭装置，其下在船侧的所有开口均设有固定式水密关闭装置。 

（12）游艇型式检验证书：系指通过原型艇和/或首制艇的全面检验和试验，证实其代表的一个

游艇型式符合规定要求的文件。 

第 2 节  符合性检验 

第 2 节  入级检验 

1.2.1  一般要求 

1.2.1.1  按照本篇或《帆艇检验指南》建造的 24m 以下游艇或帆艇（以下统称游艇）将根据申

请授予 CCS 船级。业经入级的游艇经本篇规定的建造后检验合格将保持船级①。  

1.2.1.2  入级范围覆盖上述 1.2.1.1 所述规范规定的艇体及其机电设备。游艇入级并不免除艇主

符合船旗国规则的责任。 

1.2.1.3  稳性和消防是游艇入级条件，并应符合本篇的相关要求。  

1.2.1.4  对于使用现行 CCS 规范未特别规定的材料制造的游艇，如这些材料的适用性能够得到

证实，CCS 也可予以入级。                                                    

 

1.2.2  入级符号  

1.2.2.1  基于游艇建造控制情况，并满足本篇适用要求，CCS 将授予下列入级符号：  

★ CSA 

★ CSM 

或 

★ CSA 

★ CSM 

入级符号含义如下： 

★ CSA—— 表示游艇艇体在 CCS 监督下制造，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 CSA—— 表示游艇艇体不在 CCS 监督下制造，但经 CCS 评估和检验，符合 CCS 规范的

规定。 

★ CSM—— 表示游艇输出总功率 130kW 及以上的推进机械和重要辅助机械在CCS监督下安

装，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 CSM —— 表示游艇输出总功率 130kW 及以上的推进机械和重要辅助机械不在 CCS 监督下

安装，但经 CCS 评估和检验，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1.2.3  附加标志 

1.2.3.1  附加标志是游艇不同特点的分级表述，加注在入级符号之后。 

1.2.3.2  游艇类型附加标志见表 1.2.3.2。 

 

 游艇类型附加标志 表 1.2.3.2 

游艇类型 附加标志 

游艇 

高速游艇 

帆艇② 

Yacht 

High Speed Yacht 

Sailing Yacht 

                                                        
①  船级的暂停、取消与恢复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2 章第 9 节的规定。 

②  按照 CCS《帆艇检验指南》建造的帆艇将授予“sailing yacht”游艇类型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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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结构型式附加标志见表 1.2.3.3。 

 

 结构型式附加标志 表 1.2.3.3 

结构型式 附加标志 

单体 

双体 

多体 

Mono-Hull 

Catamaran 

Multi-Hull 

 

1.2.3.4 设计类别附加标志见表 1.2.3.4。对仅在内河航行的游艇，将加注“Inland Waters”附加标

志。 

 设计类别附加标志  表 1.2.3.4 

设计类别 附加标志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V 类 

Design Category I （Hs= ××   m ）① 

Design Category II （Hs= ××   m ） 

Design Category III （Hs= ××   m ） 

Design Category IV （Hs= ××   m ） 

Design Category V （Hs= ××   m ） 

 

1.2.3.5  舒适性附加标志见表 1.2.3.5。 

 

 舒适性附加标志 表 1.2.3.5 

舒适性 附加标志 

噪声舒适性 

振动舒适性 

COMF Y(NOISE N) 

COMF Y(VIB N) 

 

1.2.3.6  主艇体以纤维增强塑料、铝合金材料制造的游艇分别授予“FRP”、“ALY”附加标

志。钢质游艇不必授予材料附加标志。 

1.2.3.7  以甲板艇和敞开艇为构造形式的游艇分别授予“Deck”和“Open”结构形式附加标

志。 

1.2.3.8  如游艇配备锚设备并符合本篇第 5 章第 2 节要求，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可授予

“E”设备附加标志。 

1.2.3.9  采用 LPG 动力并符合本篇第 8 章要求的游艇可授予“LPG”动力附加标志。 

1.2.3.10  采用原型艇或首制艇型式检验的游艇应标识“Type Examine”附加标志，其后的产品

艇则应在“Type Examine”附加标志后加注“Product”后缀标志，即“Type Examine,Product”。 

1.2.3.11  当游艇或其机械设备采用新颖设计或新型结构获 CCS 批准后，将加注一适当的特殊

标志并记入船舶录。 

 

1.2.4  入级证书 

1.2.4.1  经初次入级检验或特别检验并符合本篇适用要求的游艇，CCS 将签发入级证书。证书

有效期不超过 5 年。  

 

1.2.5  新建游艇审图与检验  

                                                        
①  “HS=××m ”表示该设计类别对应的设计有义波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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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对于申请 CCS 船级的游艇，应视其适用情况将图纸和所有必要的文件资料提交 CCS

批准，具体文件目录如下：  

（1）船体部分： 

①  总布置图； 

②  基本结构图（包括主要横剖面结构、其他典型剖面和舱壁等）； 

③  艇体外板（包括铺层设计）； 

④  甲板、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⑤  与艇体构成整体的油水舱柜; 

⑥  主机基座； 

⑦  舵叶及其舵杆和舵承； 

⑧  锚泊与系泊设备布置； 

⑨  完整稳性计算书； 

⑩  防火结构图； 

⑪  开口关闭装置。 

（2）机电部分： 

①  机舱布置； 

②  螺旋桨和轴系； 

③  液压操舵装置； 

④  管系布置图（包括主辅机排气管系、燃油管系、消防水管系及舱底水管系）； 

⑤  汽油机和/或汽油柜舱室通风系统布置及计算； 

⑥  明火烹饪设备、材料和布置图； 

⑦  灭火设备布置图； 

⑧  电力负荷计算书(包括蓄电池容量计算)； 

⑨  电力系统图，图中应标明： 

（a）电机、变压器、蓄电池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 

（b）配电板的所有馈电线； 

（c）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和主要额定参数； 

（d）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 

⑩  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发电机、蓄电池组、配电板等设备的安装位置)； 

⑪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 

1.2.5.2  对于纯电池动力电力推进游艇，还应补充下列图纸提交 CCS 批准： 

（1）电力推进系统单线图，图中应标明： 

①  电机、蓄电池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 

②  电缆型号、截面积和负载电流； 

③  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 

④  BMS 系统（如适用）及全船控制电路系统图； 

⑤ 配电板的位置等。 

（2）电力推进监测和报警项目表； 

（3）电力推进系统半导体变换器（如设有）的布置； 

（4）蓄电池及蓄电池舱（室）布置图； 

（5）蓄电池舱（室）通风系统图及计算书（如适用）； 

（6）蓄电池舱（室）防火结构图； 

（7）蓄电池舱（室）温度探测和报警系统图、布置图；  

（8）蓄电池舱（室）灭火设备布置图及灭火剂量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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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总说明书； 

（2）型线图； 

（3）游艇产品明细表； 

（4）材料规格； 

（5）艇体建造工艺； 

（6）艇主手册。 

1.2.5.4  根据游艇型式，CCS 根据需要，可要求提交其他图纸和资料。 

1.2.5.5  对于申请 CCS 船级的帆艇，应按 CCS《帆艇检验指南》的规定将图纸和技术文件提交

CCS 审批。 

1.2.5.6  对于批准图纸上标明的构件尺寸、布置或设备的任何更改或增删也应提交审批/审查。 

1.2.5.7  制造条件和评估：  

（1）对于材料加工和机械装置和部件的制造，CCS《材料与焊接规范》应予以应用。  

（2）制造纤维增强塑料和其他非金属特殊材料游艇的制造设施、质量控制、制造程序，以及人

员技能和工艺应适宜。适宜性应通过相关的工艺认可予以证实。总体上，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应予以应用。  

（3）游艇制造厂应按本章第 3 节 1.3.2 的规定接受评估。  

1.2.5.8  游艇建造检验应至少包括下述项目： 

（1） 确认本篇附录 1 要求的产品持证情况； 

（2） 艇体主要构件，包括艇壳、甲板、上层建筑和主横舱壁； 

（3） 核查艇体层板性能试验报告（如适用）； 

（4） 与艇体结构构成整体的燃油柜和水柜； 

（5） 艇体加强区域结构； 

（6） 主机基座； 

（7） 压载固定； 

（8） 舵及其舵杆和舵承； 

（9） 水密关闭布置（舱口、门、窗）； 

（10）主、辅机及操舵装置的安装（如适用）； 

（11）管系安装； 

（12）发电机、蓄电池和配电板以及纯电池动力电力推进装置（如适用）； 

（13）电缆规格及其安装，包括电缆水密或耐火贯穿件； 

（14）防爆设备或防点燃设备(如适用)； 

（15）照明系统； 

（16）电缆、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电气设备的保护装置和接地； 

（17）避雷装置（如适用）； 

（18）防火结构（如适用）、消防设备及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19）检查桅索拉板与船体结构的连接； 

（20）检查压载龙骨与船底结构的连接； 

（21）检查桅杆与舱壁或甲板或船底的连接（如适用）； 

（22）对升帆和落帆进行效用试验（如适用）。 

1.2.5.9  对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游艇，建造检验还应包括下列要求： 

（1）蓄电池舱（室）检验项目 

①  蓄电池舱（室）的通道检查； 

②  蓄电池舱（室）内设备安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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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蓄电池舱（室）通风系统的试验与检查； 

④  蓄电池舱（室）与其他舱室防火分隔的检查； 

⑤  蓄电池舱（室）内消防设施的检查； 

⑥  蓄电池舱（室）内温度监测装置的检验和试验。 

（2）安装检验 

①  电池组的布置是否便于更换、检查、测试和清洁； 

②  电池组与舱壁、甲板的距离是否满足法规要求； 

③  电池组是否安装在可能遭受过热、过冷、水溅、蒸汽、其他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性能

恶化影响的处所内。 

（3）功能检验 

①  电池的充放电装置的功能试验； 

②  电池管理系统监测、报警的功能试验； 

③  蓄电池舱（室）内消防设备（温度探测等）的功能试验； 

④  电池管理系统的安保功能试验； 

⑤  电池系统的效用试验。 

1.2.5.10  新建艇应在 CCS 验船师参加下进行全面试验。试验项目应包括本篇和/或适用标准所

有涉及艇体、机械和电气设备的构造和安全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艇体及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2）灌水试验（如适用）； 

（3）稳性试验（如适用）； 

（4）实艇抛落试验①（如适用）； 

（5）倾斜试验/空船重量测定； 

（6）管系密性试验； 

（7）监控及报警装置的试验； 

（8）遥控操纵装置的效用试验； 

（9）系泊与航行试验，包括装载、操舵、锚泊、主辅机运行，包括应急停车，以及应急装置及

其报警试验； 

（10）升帆和落帆效用试验（如适用）。 

 

1.2.6  建造后检验 

1.2.6.1  检验种类： 

（1）特别检验：所有游艇应在入级证书到期日之前完成特别检验。检验内容见 1.2.6.2 和 1.2.6.3

的有关要求。  

（2）临时检验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5 节 1.5.2.6 执行。  

1.2.6.2  特别检验应在干坞或岸上进行。为此，游艇应升高到能全面检查龙骨和艇底的高度。

检验范围包括：  

（1）艇体结构区域，包括基座；  

（2）水密关闭装置，诸如舱口、天窗、空气和测深管、排水口、排放管、门等，包括其密封和

锁闭装置；  

（3）舵和操舵装置；  

（4）主辅机械；  

（5）电气装置，包括相关机械、配电板和电缆；  

（6）螺旋桨，包括固定装置；  

                                                        
① 具体可参见 ISO 12215“小艇——艇体结构/构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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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整个螺旋桨轴就地外部检查；  

（8）海水阀和所有船壳上进出开口；  

（9）淡水、压载和燃油舱柜内部检查；  

（10）水舱压力试验；  

（11）水密关闭装置冲水试验； 

（12）锚、锚链和锚链孔检查（如适用）；  

（13）舱底和压载管系包括相关泵，通过操作试验进行检查；  

（14）基于外部检查发现，拆解检查海水阀；  

（15）基于外部检查发现，抽出检查螺旋桨轴；  

（16）认为必要，拆解检查机械部件；  

（17）考虑检修和维护工作之间的运行时间，部分或全部拆解检查主机；  

（18）全部机械设备、电气装置在游艇漂浮状态下进行效用试验；  

（19）检查桅索拉板与船体结构的连接； 

（20）检查压载龙骨与船底结构的连接； 

（21）检查桅杆与舱壁或甲板或船底的连接； 

（22）对升帆和落帆进行效用试验。 

1.2.6.3  测厚和腐蚀/磨损处理  

（1）对艇龄超过 10 年的钢质游艇，艇体结构件应进行测厚。测厚范围取决于艇龄和维护状态。  

（2）因损坏或磨损而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部件应予以修理或更换。  

（3）构件厚度小于规定厚度的 90%应予以换新。 

（4）如发现锚重比规范要求重量减少 10%及以上时，应予换新。如发现任何锚链环的最大磨损

部分的平均直径比规范规定直径减少 12%及以上时，应予换新。 

 

1.2.7  现有游艇的初次入级检验 

1.2.7.1  现有游艇申请初次入级检验时，应将艇体构造及机电设备布置的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审查。对持有有效证书的现有艇，经评估后如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免送其中部分图纸资料。 

（1）船体部分包括：  

① 总布置图；  

② 基本结构图（包括主要横剖面结构、其他典型剖面和舱壁等）；  

③ 门、窗、盖布置；  

④ 干舷，完整稳性计算书；  

⑤ 帆艇的帆、帆索及桅杆布置图；  

⑥ 帆艇压载龙骨图（包括压载龙骨外形、材料、结构及其与艇体的连接等）；  

⑦ 帆艇桅索拉板布置图（包括与桅索拉板配套的所有桅索的规格与破断负荷）； 

⑧ 帆艇桅杆与艇体结构的连接图； 

⑨ 艇主手册。 

（2）机电部分包括：  

① 机舱布置；  

② 螺旋桨和轴系；  

③ 管系布置（包括主辅机排气管系、燃油管系、消防水管系及舱底水管系）；  

④ 电力系统图；  

⑤ 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发电机、蓄电池组、配电板等设备的安装位置)。  

1.2.7.2  检验项目应按特别检验的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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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被授权法定检验 

（1）申请 CCS 船级的游艇，CCS 已获得对其法定检验的授权时，本篇要求的各种入级检验与

法定检验同时进行。 

（2）有关游艇稳性、消防，以及其相关的便携式设备的检验要求，应按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规

定。 

 

第 2 节  符合性检验 

 

1.2.1  一般要求 

1.2.1.1  凡申请 CCS 游艇符合性检验，并确认符合本篇要求或申请方指定的适用标准，CCS

签发游艇符合性证明。 

1.2.1.2  按表 1.2.1.2，完成原型艇①和/或首制艇②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原型检验和试验合格

后签发“游艇型式检验证书”,同时对首制艇签发“游艇符合证明”。产品艇③经制造检验合格后签发“游

艇符合证明”。 

 

                                                       表 1.2.1.2 

检验游艇 

检验过程 
原型艇/首制艇 产品艇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审图） X  

  原型检验和试验 X  

  制造检验  X 

注：“×”为适用检验项目。 

 

1.2.1.3  申请方也可申请按本篇的部分要求进行部分检验，CCS 将在相应游艇证书清楚标明检

验范围。 

1.2.1.4  如申请方不申请游艇型式检验证书，则游艇符合证明应在完成 1.2.3 和 1.2.4 要求后签

发。 

1.2.1.5  当 CCS 接受主管机关进行法定检验，并符合本篇要求时，则可仅签发法定证书。 

 

1.2.2  制造厂评估 

1.2.2.1  游艇制造厂应确保如下资源的适宜性，并经 CCS 评估： 

（1）设施和设备； 

（2）质量控制； 

（3）生产程序； 

（4）人员的游艇制造技能。 

1.2.2.2  游艇制造厂应随同评估申请，提交包括生产规模、组织机构、技术设备、生产程序和

人员资格等有关资料。 

1.2.2.3  经评估合格后的游艇制造厂应确保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材料制造商的加工程序以

及工业界的事故预防规则和操作实践。 

                                                        
①  原型艇系指为评估设计的符合性而按设计制造的模型游艇。 

②  首制艇系指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制造的首艘游艇。 

③  产品艇系指除原型艇和首制艇以外的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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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如游艇制造厂发生影响评估条件的任何改变，如生产设备、生产程序等，应立即通知

CCS，并将新程序及相关文件在实施前提交 CCS。 

 

1.2.3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 

1.2.3.1  下列范围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如适用）一式三份随同申请提交 CCS 审批： 

（1）船体部分： 

 总布置图； 

 基本结构图（包括主要横剖面结构、其他典型剖面和舱壁等）； 

 艇体外板（包括铺层设计）； 

 甲板、上层建筑和舱室； 

 与艇体构成整体的油水舱柜 

 主机机座； 

 舵叶及其舵杆和舵承； 

 锚泊与系泊设备布置； 

 完整稳性计算书； 

 材料规格； 

⑪ 艇体建造工艺； 

⑫ 开口关闭装置。 

（2）机电部分： 

 机舱布置； 

 螺旋桨和轴系； 

 液压操舵装置； 

 管系布置图（包括主辅机排气管系、燃油管系、消防水管系及舱底水管系）； 

 汽油机和/或汽油柜舱室通风系统布置及计算； 

 明火烹饪设备、材料和布置图； 

 灭火设备布置图； 

 电力负荷计算书(包括蓄电池容量计算)； 

 电力系统图，图中应标明： 

a. 电机、变压器、蓄电池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 

b. 配电板的所有馈电线； 

c. 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和主要额定参数； 

d. 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 

 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发电机、蓄电池组、配电板等设备的安装位置)； 

⑪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 

1.2.3.2  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总说明书； 

（2）型线图； 

（3）游艇产品明细表。 

1.2.3.3  根据游艇型式，CCS 根据需要，可要求提交其他图纸和资料。 

 

1.2.4  原型检验和试验 

1.2.4.1  经 CCS 制造厂评估后，首制艇和/或原型艇应在 CCS 检验下制造，并符合批准的图纸

和技术文件。 

1.2.4.2  首制艇和/或原型艇的原型检验应至少包括下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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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重要设备的产品证书； 

（2）艇体主要构件，包括艇壳、甲板、上层建筑和主横舱壁，及水密完整性； 

（3）核查艇体层板性能试验报告（如适用）； 

（4）与艇体结构构成整体的燃油柜和水柜； 

（5）艇体加强区域结构； 

（6）主机机座； 

（7）压载固定； 

（8）舵及其舵杆和舵承； 

（9）水密关闭布置（舱口、门、窗）； 

（10）主、辅机及操舵装置的安装（如适用）； 

（11）管系安装； 

（12）发电机、蓄电池和配电板（如适用）； 

（13）电缆规格及其安装，包括电缆水密或耐火贯穿件； 

（14）防爆设备或防点燃设备(如适用)； 

（15）照明系统； 

（16）电缆、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电气设备的保护装置和接地； 

（17）避雷装置。 

1.2.4.3 原型艇和/或首制艇应在 CCS 验船师参加下进行全面试验。试验项目应包括本篇和/或适

用标准所有涉及艇体、机械和电气设备的构造和安全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艇体及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2）灌水试验（如适用）； 

（3）稳性试验（如适用）； 

（4）实艇抛落试验（如适用）； 

（5）倾斜试验； 

（6）管系密性试验； 

（7）监控及报警装置的试验； 

（8）遥控操纵装置的效用试验； 

（9）航行试验，包括装载、操舵、锚泊、主辅机运行，包括应急停车，以及应急装置及其报警

试验。 

 

1.2.5  型式检验证书的保持和换新 

1.2.5.1  游艇型式检验证书有效期内， 如发生下列变化的游艇应进行 1.2.4 相同范围的原型检

验与试验： 

（1）生产程序和制造工艺； 

（2）重大设计变更。 

1.2.5.2  如型式检验证书需要换新，游艇制造厂应在证书到期日前 3 个月内向 CCS 提出书面申

请，并通知任何有关艇型设计的变更情况。CCS 在收到申请后应： 

（1）重新审查图纸文件，核实该游艇设计对应适用规范或标准的变化情况； 

（2）进行制造厂评估； 

如游艇设计和制造工艺未发生变更，可免除原型检验和试验。  

 

1.2.6  制造检验 

1.2.6.1  产品艇的制造过程应经 CCS 检查，以确定其能够持续符合原型艇和/或首制艇试验结

果以及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要求。检验项目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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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艇体结构所用材料和工艺符合批准图纸和技术文件； 

（2）总体确认游艇及其机电设备安装和布置符合批准的图纸，并审查制造厂有关的安装和调试

记录。 

1.2.6.2  制造检验的频次取决于制造厂内部质量控制的性质和程度、游艇的尺度和型式以及每

年的生产数量，必要时可以要求进行强度和功能试验。制造厂应确保 CCS 指派的验船师随时检查

其内部质量控制文件。 

 

1.2.7  证书 

1.2.7.1  游艇型式检验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并应标明下列内容：： 

（1）游艇的型号； 

（2）制造厂名称； 

（3）游艇型式（规格）； 

（4）试验范围。 

1.2.7.2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游艇型式检验证书自动失效： 

（1）游艇型式重新设计； 

（2）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3）管理组织发生重大变化。 

1.2.7.3  游艇符合证明应阐明游艇的型号、制造厂名称、游艇类别、制造年月、制造编号和游

艇型式检验证书编号。 

第 3 节  型式检验 

1.3.1   一般要求 

1.3.1.1  完成原型艇①和/或首制艇②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原型检验和试验合格后，CCS 将签

发“游艇型式检验证书”，同时批准制造厂提交的型式检验产品艇③质量控制计划和船用产品持证

清单并对首制艇签发入级证书、授予“Type Examine”附加标志。对满足本节 1.3.7 要求的型式检验

产品艇将直接签发入级证书并授予“Type Examine,Product”附加标志。 

 

1.3.2  制造厂评估 

1.3.2.1  游艇制造厂应确保如下资源的适宜性，并经 CCS 评估： 

（1）经认可的 ISO-9001/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2）设施和设备； 

（3）质量控制； 

（4）生产程序； 

（5）人员的游艇制造技能； 

（6）质量检验和试验、整理相关产品和船舶证书、出具质量证明以及提供检验和试验资料的能

力； 

（7）近年来生产的游艇质量稳定，质量记录良好。 

1.3.2.2  游艇制造厂应随同评估申请，提交包括生产规模、组织机构、技术设备、生产程序和

人员资格等有关资料。 

1.3.2.3  经评估合格后的游艇制造厂应确保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材料制造商的加工程序以

                                                        
①  原型艇系指为评估设计的符合性而按设计制造的模型游艇。 

②  首制艇系指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制造的首艘游艇。 

③  型式检验产品艇系指除原型艇和首制艇以外的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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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业界的事故预防规则和操作实践。 

1.3.2.4  如游艇制造厂发生影响评估条件的任何改变，如生产设备、生产程序等，应立即通知

CCS，并将新程序及相关文件在实施前提交 CCS。 

 

1.3.3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  

1.3.3.1  图纸和技术文件的审查范围见本章 1.2.5.1~1.2.5.6 的规定。 

 

1.3.4  原型检验和试验 

1.3.4.1  经 CCS 制造厂评估后，首制艇和/或原型艇应在 CCS 检验下制造，并符合批准的图纸

和技术文件。 

1.3.4.2  首制艇和/或原型艇的原型检验项目见本章 1.2.5.8 的规定。 

1.3.4.3  原型艇和/或首制艇应在 CCS 验船师参加下进行全面试验。试验项目见本章 1.2.5.10 的

规定。         

    

1.3.5  型式检验证书的保持和换新 

1.3.5.1 持有游艇型式检验证书的制造厂应在证书到期日的每个周年日前后 3 个月内申请年度

审核，以保持证书的有效性。年度审核应至少审核下列项目： 

（1）确认客户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效运行； 

（2）适用的法规、规范等标准修改是否影响型式检验证书的有效性； 

（3）生产程序和制造工艺是否发生变化；  

（4）原材料和产品采购是否有效控制； 

（5）质量控制计划执行情况； 

（6）检验和试验（必要时）； 

（7）抽查自上次审核以来的型式变更和型式检验产品艇的文件资料存档情况（如有时）。 

1.3.5.2  游艇型式检验证书有效期内，如游艇发生下列变化，则应进行与 1.3.4 相同范围的原型

检验与试验： 

（1）生产程序和制造工艺； 

（2）如下之一的重大设计变更： 

① 适用的法规、规范等标准换版或重大修改影响到游艇型式检验证书的有效性； 

② 主尺度变更，如艇长、艇宽、型深、最大吃水； 

③ 艇体材质变更； 

④ 设计类别从低到高变更（如从 III 类改为 II 类）； 

⑤ 主船体线型变更（模具变更）； 

⑥ 甲板层数变更； 

⑦ 船体主要结构的型式和布置重大变更（如水密舱壁、外板、甲板、强框架）； 

⑧ 主机功率变更，超出证书的最大功率数值； 

⑨ 载人数变更，超出证书的最大载人数； 

⑩ 游艇布置变更等导致产品艇空艇排水量与首制艇/原型艇偏差超过±2%、和/或重心纵向

位置偏差超过 1%LWL。 

1.3.5.3  游艇型式检验证书如发生下列之一或多个变化但未出现上述 1.3.5.2 中的任一情况，则

应向 CCS 申请型式变更，型式变更可仅针对变更部分进行检验和/或试验，结果合格后，CCS 应向

制造厂签发型式变更证书，该证书需结合原型式检验证书使用方为有效： 

（1）主机数量（仅舷外机）和功率变更，但未超出证书记载最大功率； 

（2）发电机数量和功率变更、蓄电池容量变更、用电设备负荷增加等，但电力负荷计算满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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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求； 

（3）电制变更（如交流变直流、单相 220V 变为三相 380V 或者相反等）； 

（4）上层建筑外形和/或舱室布置的变更； 

（5）制作工艺变更（如手糊法变真空法等）。 

1.3.5.4  当型式检验产品艇发生质量事故时，CCS 有权对游艇制造厂进行附加审核，附加审核

按年度审核要求进行。 

1.3.5.5  如型式检验证书需要换新，游艇制造厂应在证书到期日前 3 个月内向 CCS 提出书面申

请，并通知任何有关艇型设计的变更情况。CCS 在收到申请后应： 

（1）重新审查图纸文件，核实该游艇设计对应适用规范或标准的变化情况； 

（2）进行制造厂评估； 

（3）如游艇设计和制造工艺未发生变更，可免除原型检验和试验。  

 

1.3.6  型式检验证书 

1.3.6.1  游艇型式检验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并应标明下列内容：  

（1）游艇的型号、主尺度与乘员定额； 

（2）制造厂名称； 

（3）游艇类别； 

（4）设计类别； 

（5）艇体材料； 

（6）最大排水量； 

（7）主机最大功率； 

（8）甲板层数； 

（9）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1.3.6.2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游艇型式检验证书自动失效： 

（1） 游艇型式重新设计； 

（2） 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3） 管理组织发生重大变化； 

（4） 年度审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5）入级符号和/或附加标志发生变更。 

 

1.3.7  入级证书的直接申领 

（1）对已持有型式检验证书的新建游艇（型式检验产品艇），游艇制造厂应在开工前确认游艇

建造依据的型式检验批准图纸未发生变更或只发生轻微变更（即不涉及本章 1.3.5.2 和 1.3.5.3 的变

更），则可在建造完成后直接向 CCS 申领游艇入级证书。此时，游艇制造厂应自行存档并向 CCS

提供以下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① 游艇制造厂符合性声明（格式参照本篇附录 2）； 

② 艇主手册；  

③ 空船重量重心检查报告； 

④ 出厂报告（质量记录、检验/试验报告和记录等）； 

⑤ 按照批准的船用产品持证清单整理的船用产品证书汇总； 

⑥ 其他必要的文件（如船舶识别号、船名、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码等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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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艇体结构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本章适用于以纤维增强塑料、钢或铝合金为艇体结构材料的游艇。对艇长 LH为 6m 以

下的艇，其构件尺寸可通过实艇投落试验来验证①。 

2.1.1.2  对于所有双体游艇，均应校核其连接桥结构的总横强度和扭转强度。校核方法可参见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规定。 

2.1.1.3  帆艇的艇体结构、压载龙骨、桅索拉板和桅杆强度，应满足 CCS《帆艇检验指南》的

相关要求。 

  

2.1.2  结构设计原则 

2.1.2.1  艇体结构的设计应使其能够承受整个正常航行期间可能遭遇的最大外力。 

2.1.2.2  允许采用直接计算法设计艇体结构，但结构计算书应经 CCS 审查。具体计算方法参见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附录 2 和附录 3，其载荷按照本章规定。 

2.1.2.3  通常，艇壳板的结构应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扶强材予以加强，但对夹层结构或艇长 LH

为 8m 以下的小型游艇，且其艇壳板厚度已超出其强度要求以及艇体的形状已提供了加强作用者除

外。 

2.1.2.4  对于无扶强材的艇壳板， 凡艇体横剖面线型上呈小于 130°角的硬点处（如艇底中心

线处、甲板与舷侧板相交处、舷侧折角处以及舷侧设置的连续小平台等等），只要具有足够的强度

和刚度，均可作为该处设有扶强材处理。在计算该处板厚时，短边长度 s 如为曲面板则应取其曲面

的弦长。 

2.1.2.5  尽管有 2.1.2.4 的规定，只要具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且与艇体联成一体的双底结构、

固定液柜、隔板、内部构件等可作为扶强材。 

2.1.2.6  艇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全艇范围内保持连续。 

第 12 节  纤维增强塑料艇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纤维增强塑料为艇体结构材料的游艇。对艇长 LH为 6m 以下的艇，

其构件尺寸可通过实艇投落试验来验证②。 

2.1.1.2  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艇的工厂需经 CCS 评估。建造厂应对建造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2.1.1.3  本节规定适用于单层板结构和夹层板结构的游艇 。 

2.1.1.4  结构设计原则 

（1）艇体结构的设计应使船舶能够承受整个正常航行期间可能遭遇的最大外力。 

（2）允许采用直接计算法设计艇体结构，但结构计算书应经 CCS 审查。  

（3）通常，艇壳板的结构应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扶强材予以加强，但对夹层结构或艇长 LH 为 8m

以下的小型游艇，且其艇壳板厚度已超出其强度要求以及艇体的形状已提供了加强作用者除外。 

（4）对于无扶强材的艇壳板， 凡艇体横剖面线型上呈小于 130°角的硬点处（如艇底中心线处、

甲板与舷侧板相交处、舷侧折角处以及舷侧设置的连续小平台等等）均可作为该处设有扶强材处理。

                                                        
①  具体可参见 ISO 12215“小艇——艇体结构/构件尺寸”。 

②  具体可参见 ISO 12215“小艇——艇体结构/构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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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该处板厚时，短边长度 s 如为曲面板则应取其曲面的弦长。 

（5）只要具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且与艇体联成一体的双底结构、固定液柜、隔板、内部构件

等可作为扶强材。 

（6）艇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全艇范围内保持连续。 

（7）板的厚度应为不计胶衣及修整复合物或其他非增强材料时的厚度。 

（8）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有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聚碳酸脂玻璃或层压玻璃。玻璃厚度要求

应满足 CCS《沿海小船建造规范》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的要求。 

  

2.2.1  一般要求 

2.2.1.1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纤维增强塑料为艇体结构材料的游艇。 

2.2.1.2  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艇的工厂需经 CCS 评估。建造厂应对建造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2.2.1.3  纤维增强塑料板的厚度应为不计胶衣及修整复合物或其他非增强材料时的厚度。 

2.1.1.52.2.1.4  总强度 

（1）对 LWL 为 15m 及以上，且 LWL/D 大于或等于 12 的纤维增强塑料艇，需校核艇体的总纵强

度。 

（2）本条规定的艇体中剖面模数要求是以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正交布铺糊成型的标准铺层设计单

层板的力学性能为基准。对于其他铺层设计，若其单层板的强度与标准铺层设计层板的强度不一致

时，艇体中剖面模数的要求可乘以下列规定的系数 K 进行修正： 

/ tK= 180  

式中：σt——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N/mm
2。 

（3）计算总纵强度时，通常取 LWL 之半处的艇中横剖面作为校核剖面。对干舷甲板边线（甲板

艇）或舷侧顶板线（敞开艇）的艇体中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fLWL
2
BW(Cb+0.7)   W=fLWL

2
BWL(CB+0.7)    cm

3
 

式中：f ——系数，f=0.25 LWL +24； 

      LWL ——水线长，m； 

      BWL ——满载水线处的艇宽，m； 

      CbB ——艇在满载水线下的方形系数。 

（4）中剖面对其中和轴的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4.0W LWL    cm
4 

式中：LWL ——水线长，m； 

W ——按本节 2.1.1.5(2)2.2.1.4(3)计算的中剖面模数，cm
3。 

（5）中剖面模数的计算： 

① 所有在艇中 0.4LWL 范围内连续的艇体纵向构件均可计入中剖面模数。但上述构件上的

开孔面积应予以扣除； 

② 艇中 0.4LWL 范围内，长度超过 0.2LWL 的上层建筑一般可认为参与总纵强度。但如上述

上层建筑的侧壁上有大量开孔，且开孔纵向孔径之和超过该建筑长度之半，则认为该

建筑不参与总纵强度； 

③ 对采用夹层结构作为部分艇体构件的游艇，可引入“相当剖面模数 We”。 

艇体梁总纵弯曲时，由若干夹层结构构件组成的艇中相当剖面模数 We 应按下式计算： 

i i
e

E I
W

EY


    cm

3
 

式中：E ——计算点处材料的弹性模量，N/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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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计算点至艇中剖面中和轴的垂向距离，cm； 

Ei、Ii ——分别为艇中剖面的各个构件材料的弹性模量（N/mm
2）和各个构件对艇中剖面中和轴

的惯性矩（cm
4）。 

（6）对双体游艇，还应校核两片体连接桥结构的总横强度和扭转强度。校核方法可参见 CCS

《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 

2.1.1.62.2.1.5  主机基座与机舱骨架 

（1）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如布置允许，基座纵桁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横

隔板和横肘板，以确保有效支承。 

（2）机舱内的骨架应保持结构的连续性，避免应力集中。     

2.1.1.72.2.1.6  尾封板 

（1）尾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板的厚度，其骨材要求与舷侧板的骨材要求相同。 

（2）尾封板的设计应确保由舷外机或尾推进装置引起的弯矩和推力传递至艇体结构时不产生过

度的应力。 

（3）通常，舷外机和尾推进装置的尾封板应是其芯材为胶合板或类似的刚性和合适材料的夹层

板。尾封板的总厚度一般应不小于表 2.1.1.72.2.1.6（3）的要求。 

 

 尾封板总厚度 表 2.1.1.72.2.1.6（3） 

发动机功率 

kW 

尾封板总厚度 

（舷外机）mm 

尾封板总厚度 

（尾推进装置）mm 

18 至<30 30 35 

30 至<60 35 40 

60 至<150 40 45 

150 至<250 45 50 

≥250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2.1.1.82.2.1.7  局部加强 

（1）对高速游艇受波浪拍击严重区域（一般距首
1

3
WLL 处的前后 0.15LWL 范围内），应采取适当

的加强措施。 

（2）对尾轴架、舵柱及其附体等贯穿艇体处的外板或锚泊、系泊、拖带的强力点部位的板应设

预埋件并予以适当加强。 

（3）应尽量避免在外板上开口，如需开口，则开口角隅应为圆角。对大开口还应根据具体情况

予以补偿。 

（4）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如开门、窗、孔，其角隅应为圆角，且四周应予加强。 

2.1.1.92.2.1.8  带板有效宽度 

（1） 本节规定的骨材剖面模数的要求值均为连带板的最小要求值。构件带板有效宽度 be按下述

规定选取： 

① 带板为单层板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be=23t+bs    mm 

② 带板为夹层板： 

如芯材为泡沫塑料、轻木等无效芯材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be=11d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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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芯材为胶合板等有效芯材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be=35d    mm 

式中：s ——骨材间距，mm； 

      t ——带板的厚度，mm； 

      d ——带板的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mm； 

      bs ——骨材的净宽度，mm。 

（2）骨材若采用松木、胶合板等有效材料作芯材时，其剖面模数的计算可计入芯材的影响，但

在计算芯材的剖面积时，应乘以芯材的弯曲弹性模量与层板材料的弯曲弹性模量之比。 

2.2.1.9  骨材的几何尺寸 

（1）对帽型骨材，其腹板高度与其单侧腹板厚度之比应不超过 30，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应不

超过 20； 

（2）对 T 型剖面的骨材，其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不应超过 20，其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不应

超过 10； 

（3）对其他剖面型式的骨材另行考虑。 

2.1.1.102.2.1.10  层板的铺层设计 

（1）艇体的壳板和构件应根据不同用途选择合适的原材料配合和合理的铺层设计。 

（2）层板厚度变化应缓慢，过渡区的宽度至少为厚度差的 30 倍。 

2. 1.1.112.2.1.11  层板试件力学性能要求 

（1）以纤维增强的层板试件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2）本节规定的艇体构件尺寸均应以层板的两个主方向上弹性模量之差不超过 20%为基准。 

（2）每层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增强的层板厚度 t 可按下式或其他公认标准(如 ISO)求得： 

t= 
R

G

G

G

R

G WW

G

W

 1000100010
     mm 

式中：WG —单位面积玻璃毡或玻璃布的设计重量，g/m
2； 

      G —层板的玻璃纤维含量（重量比），％； 

       R —经固化后的树脂比重，g/cm
3； 

 G —玻璃毡或玻璃布的比重，g/cm
3。 

（3）以玻璃纤维增强的层板的厚度 t 可按下式求得： 

W
G

t
RGR

）（


111
     mm 

式中：W ——层板单位面积中的玻璃纤维毡或/和玻璃布的纤维总重量，kg/m
2； 

G ——层板中总名义玻璃纤维含量比，可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确定； 

γR ——经固化后的树脂比重，g/cm
3，若无实测数据，可取 1.2； 

γG ——玻璃纤维毡或纤维布的比重，g/cm
3。若无实测数据，可取 2.5。 

2. 1.1.122.2.1.12  艇体密性试验 

（1）艇体完工后，应对主要舱室进行冲水试验，以证实结构件的强度和/或密性。试验压力尽实

际可能为该舱内构件在游艇破损时可能遭受的最大压力。 

（2）冲水试验时，出水口压力应不小于 0.2MPa，喷嘴离被试项目的距离应不大于 1.5m，喷嘴

内径应不小于 12mm，水柱移动速度应不大于 0.1m/s。 

 

2.12.2  局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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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  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1） 艇重心处的设计垂向加速度 acg 应由船东或设计部门提供，一般可取为重心处 1/100 最大

加速度的平均值。设计部门还可自行调整，选择合理的 acg 值。 

（2）艇重心处的设计垂向加速度 acg 与该艇航行限制规定的有义波高 H1/3 和艇在该波高下对应

的航速 VH三者的关系如下： 

  2
3

3/1

4.1

/25007.0
426

1
smg

B

B

L

B

H

L

V
a WL

WL

WL

WLWL

H
c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g ——重力加速度，取 9.81m/s
2； 

      VH ——艇在有义波高 H1/3 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kn； 

      H1/3 ——有义波高，m； 

      LWL ——水线长，m； 

      BWL ——水线宽，m； 

      β ——艇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艇底斜升角（o），见图 2.12.2.1（2），取 βmax=30
o，βmin=10

o； 

      Δ ——满载排水量，t； 

 

 

图 2.12.2.1（2） 

 

（3）将最终的 acg 取值代入上述（2）所列公式，推算出该设计值对应的一组 H1/3～VH 值，并将

其记录在艇主手册中。各类艇航行时的 H1/3max不必超过下述规定： 

对 I 类艇，取 H1/3max＝8 m 

对 II 类艇，取 H1/3max＝6 m 

对 III 类艇，取 H1/3max＝4 m    

对 IV 类艇，取 H1/3max=2 m 

对 V 类艇，取 H1/3max=1 m 

2.12.2.2  局部计算压力 

（1）艇底波浪冲击压力 Psl 按下式计算，且应不小于按本节 2.12.2.2（3）确定的对应位置处的

舷侧压力： 

da
A

KP cglsl

3.0

116.1 






 
＝   da

nA
KP cg

x

lsl














 


50

50
16.1

3.0

1
    kN/m

2 

式中：Kl1 ——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艇中前取 Kl1＝1， 尾端取 Kl1＝0.5，尾端与艇中之间用线性插

值法求得； 

      A ——冲击压力计算面积，m
2； 

对板格：A 通常取不大于 2.5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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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强筋或桁材：A = 承载宽度×跨距； 

但对于板格和骨材，A 无论如何都不应取小于 0.002△/d。 

s ——骨材间距，m； 

d ——吃水，m； 

Δ ——满载排水量，t； 

n ——片体数，对单体船取 n＝1；对双体船取 n＝2； 

β ——艇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艇底斜升角（o），见 2.2.2.1（2）；  

βx ——计算横剖面处的船底升角（°），取 βxmax=30
o，βxmin=10

o； 

acg ——设计垂向加速度，m/s
2，按本节 2.12.2.1 取值。 

（2）双体游艇连接桥底的压力 Pwd 由下式确定，且应不小于按本节 2.12.2.2（3）确定的对应位

置处水线以上舷侧压力： 

cglwd a
A

KP

3.0

275.0 






 
＝     kN/m

2 

式中：Kl2——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艇中前取 Kl2＝1.5，尾端取 Kl2＝0.8，位于尾端与艇中之间用线

性插值法求得； 

Δ、A、acg——同上述（1）。 

（3）舷侧波浪冲击压力 Ps 按下式计算： 

2kN/m15.081.9 sls PhP   

式中：h——从舷侧板最低载荷计算点到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甲板艇）或舷侧顶板上缘（敞开艇）

的垂直距离，m，但最小值应取舷侧范围高度的 0.8 倍且不必大于 0.8m；    

Psl ——该处艇底的冲击压力，kN/m
2。 

（4）甲板计算压力 Pd按下式表 2.2.2.2（4）计算： 

 

 甲板计算压力 表 2.2.2.2（4） 

 甲板计算压力 Pd（kN/m2） 

露天干舷甲板及距首垂线 0.25LWL之前的第二层及以下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露天甲板 
2 + 0.25 LWL，且不低于 3.6

①
 

非露天干舷甲板及距首垂线 0.25LWL之后的第二层及以

下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露天甲板 
2 + 0.1 LWL，且不低于 3.6

①
 

乘员甲板 3.6 

其他甲板 3 

露天甲板   Pd=0.25 LWL +2.0    kN/m
2 

非露天甲板  Pd=0.1 LWL +2.0  kN/m
2
 

乘员甲板    Pd=3.6   kN/m
2 

注：① 对 II 类、III 类、IV 类和 V 类游艇，其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可分别取上述公式计算值的 0.95 倍、0.9 倍、0.85

倍和 0.8 倍，但应不低于 3.6 kN/m2。 

按上述算得的各最终值均应不低于 3.6 kN/m
2。 

（5）舱壁计算压力 Ph按下式计算： 

水密舱壁及其扶强材                  Ph=  8h      kN/m
2
 

防撞舱壁、液体舱壁及其扶强材        Ph= 12hd      kN/m
2
 

式中：h——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 

     hd ——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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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P 按下式计算： 

前端壁及扶强材          P＝2＋0.25LWL       kN/m
2
 

侧壁、尾端壁及扶强材    P＝2＋0.1LWL        kN/m
2
 

顶板及扶强材            P＝3               kN/m
2
 

式中：LWL——水线长，m。 

对 II 类、III 类、IV 类和 V 类游艇，其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前端壁及扶强材计算压力可分别取

上述值的 0.95 倍、0.9 倍、0.85 倍和 0.8 倍。 

按上述算得的各最终值均应不低于 3kN/m
2，且不必超过相应位置处舷侧顶板上缘的计算压力。 

2.12.2.3  层板结构尺寸 

（1）单层板的最小板厚 tmin按下式计算： 

min WLt K L 0     mm 

式中：K0——系数，由表 2.12.2.3（1）查取； 

     LWL ——水线长，m。 

 

 系数 K0 表 2.12.2.3（1） 

 
艇底外板 

连接桥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壁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1.30 1.15 1.00 1.00 0.85 0.85 1.10 1.20 

 

（2）单层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8.44 21

fnu

P
sCCt


  

0 1 244.8 mm
fnu

P
t k C C s


  

式中：C1——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C1=1-0.5s/r，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C2——板格长边 l 与短边 s 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C2＝ )25.01(
s

l

s

l
     如 sl / ＜2 

C2＝1.0              如 sl / ≥2 

σfnu ——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N/mm
2； 

      s ——骨材间距，m，通常指纵骨间距对次要骨材取其间距，对桁材或肋板为其承受面积的

宽度；对于帽型骨材，应扣除其底边宽度； 

      P ——艇体局部强度计算中，构件单位面积上承受正压力的设计值，按本节 2.12.2.2 计算； 

k0 ——板材位置系数。艇长小于 15m 时，k0=1；艇长 15m 及以上，见表 2.2.2.3（2）。 

 

 系数 K0 2.2.2.3（2） 

结构名称 板材位置系数 K0 

艇底板 

中前 0.95 

中前与尾端之间 0.95 

尾端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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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名称 板材位置系数 K0 

舷侧板 

中前 0.8 

中前与尾端之间 0.8 

尾端 0.8 

甲板板 
露天甲板 0.85 

非露天甲板 0.85 

其他 1.0 

 

（3）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tmin按下式计算： 

           mm0min WLLKt     且不小于 2.0mm,外露面板①
 

           mm5.00min  WLLKt  且不小于 1.5mm，被保护面板②
 

式中：K0——系数，由表 2.12.2.3（3）查取。 

 

 系数 K0 2.12.2.3（3） 

 
艇底外板 

连接桥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壁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0.6 0.5 0.45 0.45 0.35 0.35 0.40 0.45 

 

（4）夹层板芯材最低要求  

船底、舷侧、尾封板、货物甲板构件的夹层板芯材的剪切强度应不低于 0.8N/mm
2，抗压强度

应不低于 0.9N/mm
2，其他构件的夹层板芯材的剪切强度应不低于 0.5N/mm

2，抗压强度应不低于

0.6N/mm
2。 

（45）夹层板的总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1

1
428.1

c

Ps

K
t

 








  

式中：γ ——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 6≤γ≤14； 

      τc ——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K ——系数，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86－0.06γ，且 K≮不小于 1；对聚氯乙烯

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95-0.079γ，且 K≮不小于 1；对胶合板芯材夹层板，K 取

1.0。 

   s、P ——见本节 2.12.2.3（2）。 

2.12.2.4  骨材 

（1）骨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K 3
2

cm
fnu

sPl


 

                                                        

①  “外露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持续受到液体的浸沉或可能受到局部机械磨损或冲击载荷。 

②  “被保护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不承受上述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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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u

l sP
W KK




2

0      cm
3
 

式中：σfnu ——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N/mm
2； 

      K ——系数，由表 2.12.2.4（1a）查取； 

K0 ——系数，由表 2.2.2.4（1b）查取； 

      l  ——骨材跨距，m，当骨材端部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当骨材端

部不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取在骨材端部。对艇体强骨材（如龙骨、实肋板、纵桁等），

则与之相交的舱壁可作为该强骨材的端点。对甲板及上层建筑强骨材（如强横梁、

纵桁等），则除舱壁外，与之相交的支柱点也可作为该强骨材的端点；如强骨材支

撑处的结构能有效地防止该骨材在该处转动或位移，则该支撑处可取作该强骨材的

端部； 

  s 、P ——见本节 2.12.2.3（2）。 

（2）对龙骨如按上述（1）计算剖面模数不切实际时，其剖面模数可另行考虑，但至少应满足

下述条件： 

① 对中内龙骨，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该处实肋板剖面模数的 1.5 倍；对旁内龙骨，其剖面

模数应不小于该处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系数 K 2.12.2.4（1a） 

 
K 

龙骨、纵桁、强肋骨、实肋板、强横梁 纵骨、肋板、肋骨、横梁、扶强材 

艇底、连接桥

底 
480 400 

舷侧 480 400 

甲板 480 400 

上层建筑 _ 400 

水密舱壁 _ 400 

液体舱壁 

防撞舱壁 
_ 480 

 

 系数 k0 2.2.2.4（1b） 

结构名称 
位置系数 k0 

艇长<15m 艇长≥15m 

龙  骨 1.0 1.0 

船底纵桁 1.0 0.85 

实肋板 1.0 0.9 

舷侧强肋骨 0.8 0.8 

舷侧纵桁 1.0 0.8 

甲板强横梁 1.0 0.85 

其  他 1.0 

 

2.12.2.5  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 

    （1）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 Ae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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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0.01hwtw     cm
2
    端部无肘板 

Ae=0.01hwtw+ΔAe  cm
2
    端部有肘板 

式中：hw——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有效高度，mm； 

      tw——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总厚度，mm; 

    ΔAe——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cm
2
,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 θ 取值，见图 2.12.2.5（1）。 

θ＝45
o时，ΔAe＝0.9f1；θ=0

o 时，ΔAe＝0；θ为中间值时，可用插入法求取 ΔAe。f1 为计算剖面

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
2。 

（2）按上述 2.12.2.5（1）计算所得的有效腹板面积 Ae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Aemin值： 

Aemin=
2cm

5.25

u

slP


 

式中：τu——夹层板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s、P、l——见本节 2.12.2.4（1）。 

 

 

图 2.12.2.5（1） 

第 23 节  钢 质 艇 

2.23.1  一般要求 

2.2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钢为艇体结构材料的游艇。 

2.23.1.2  结构设计原则 

（1）艇体结构的设计应能承受船舶在整个服役期间所遭遇的最大外力。 

（2）允许采用直接计算法设计艇体结构，但结构计算书应经 CCS 审查。 

（31）纵骨架式结构的纵向构件应保持连续或等效连续。 

（42）艇体实肋板、强肋骨和甲板强横梁应布置在同一横剖面内。 

（53）在机舱一般应设置实肋板，在推力轴承处须另行加强。 

（64）机舱内的主机座前后端须设置实肋板。 

（7）对艇长 LH为 6m 以下的艇，其构件尺寸可通过实艇投落试验来验证①。 

（8）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有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聚碳酸脂玻璃或层压玻璃。玻璃厚度要求

应满足 CCS《沿海小船建造规范》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的要求。 

（95）本节计算所得的板厚，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25mm 可予不计；大于 0.25mm 且小于 0.75mm

                                                        
①  具体可参见 ISO 12215“小艇——艇体结构/构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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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进为 0.5mm，等于或大于 0.75mm 时，应进为 1.0mm。 

（6）本节计算骨材剖面模数时，骨材带板的有效宽度 be应按下述规定选取： 

        对于次要骨材：  be = s； 

对于主要骨材：  
3/2

3.0 









s

l
sbe ，但不大于 5/l 。 

2.23.1.3  局部加强 

（1）钢质游艇的局部加强与本章 2.1.1.82.2.1.7 要求相同。 

2.23.1.4  艇体密性试验 

（1）艇体完工后，应进行密性试验。其要求与本章 2.1.1.122.2.1.12 相同。 

（2）由于冲水试验可能造成机械、电气设备绝缘或舾装件的损坏而不可行时，则可用对焊缝的

细致目视检查予以替代。 

 

2.23.2  局部强度 

2.23.2.1  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要求与本章 2.12.2.1 相同。 

2. 23.2.2  艇底、艇侧、甲板、上层建筑等处的局部计算压力要求与本章 2.12.2.2 相同。 

2. 23.2.3  板厚 

（1）最小板厚 tmin应不小于按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min WLt K L 3

0
   mm  

式中：K0——系数，查表 2. 23.2.3（1）； 

     LWL ——水线长，m。 

 

                                  系数 K0                            表 2. 23.2.3（1） 

构件名称 K0 

艇底外板 1.4 

连接桥湿甲板 1.3 

舷侧外板 1.3 

甲板：露天/非露天 1.1/0.9 

上 

层 

建 

筑 

前端壁 1.2 

侧壁、后壁 0.86 

顶板 0.65 

舱壁 1.0 

主机座 1.90 

 

（2）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

P
t K C C s


 1 1 2     mm 

式中：K1——系数，查表 2. 23.2.3（2）； 

       s ——骨材间距，m，通常指纵骨间距对次要骨材取其间距，对桁材或肋板为其承受面积的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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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C1 ＝1-0.5s/r ,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C2——板格长边 l 与短边 s 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C2＝ )25.01(
s

l

s

l
     如 sl / ＜2  ； 

C2＝1.0              如 sl / ≥2  。 

P ——设计压力，按本章 2.12.2.2 要求计算所得值； 

σS ——材料屈服强度， N/mm
2
 。 

 

                                       系数 K1                            表 2.23.2.3（2） 

名   称 
K1 

首垂线 0.1LWL处 船中 0.4LWL处 尾垂线 0.1LWL 

艇底、连接桥底 21.8 25.0 21.8 

舷 

 

侧 

近艇底 21.8 25.0 21.8 

近中和轴 20.5 
纵骨架式：20.5 

横骨架式：21.8 
20.5 

近甲板 20.5 25.0 20.5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顶板） 
纵骨架式：20.5 

横骨架式：21.8 
25.0 

纵骨架式：20.5 

横骨架式：21.8 

上层建筑/甲板室围壁 21.8 

横 

舱 

壁 

防撞舱壁 21.8 

水密舱壁 19.0 

液舱舱壁 21.8 

 

2.23.2.4  骨材  

（1）骨材剖面模数 W（包括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

l sP
W K




2

2     cm
3
 

式中：K2——系数，查表 2.23.2.4（1）； 

P、s、σS 同本节 2.23.2.3（2）。 

l 同第 12 节 2.12.2.4（1）。 

 

                                    系数 K2                               表 2.23.2.4（1） 

名   称 

次骨材 强骨材 

纵骨 
横梁、肋骨、肋

板 

扶强材 

 

桁材、强肋骨、实肋板、

强横梁 

艇底、连接桥底 136 150  150 

舷侧 128 150  150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顶板） 
甲板：136 

顶板：150 
150  150 

上层建筑/甲板室前、侧壁   150 150 

上层建筑/甲板室后壁   150 150 

舱 

壁 

防撞舱壁、液舱壁   150 150 

水密舱壁   1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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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5  骨材剪切强度 

（1）纵骨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Aemin值： 

Aemin＝
 

22.67
S

l s sP




    cm

2
 

Ae按下式计算： 

Ae＝0.01ht    cm
2
 

式中：h——纵骨腹板高度，mm； 

      t——纵骨腹板厚度，mm； 

l、s、P、σS——同本节 2.2.2.3（2）2.3.2.4（1）。 

（2）桁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Aemin值： 

Aemin＝13.5
S

slP


    cm

2
 

Ae按下式计算： 

Ae＝0.01hWtW        cm
2
   端部无肘板 

Ae＝0.01hWtW ＋ΔAe  cm
2
   端部有肘板  

式中：hW ——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实效高度，mm; 

      tW ——腹板厚度，mm； 

l、s、P、σS——同本节 2.23.2.4（1）； 

     ΔAe ——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 θ取值，见本章图 2.12.2.5（1）。 

θ＝45
°时，ΔAe＝0.9f1；θ＝0

°时，ΔAe＝0；θ 为中间值时，可用插入法求取 ΔAe。f1 为计算剖面

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
2。 

第 34 节  铝合金艇 

2.34.1  一般要求 

2.34.1.1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铝合金为艇体结构材料的游艇。 

2.34.1.2  结构设计原则铝合金艇的结构设计原则与本章 2.23.1.2 要求相同。 

2.34.1.3  其他铝合金艇的局部加强及艇体密性试验等要求与钢质艇相同。 

 

2.34.2  垂向加速度 

2.34.2.1  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要求与本章 2.12.2.1 相同。 

 

2.34.3  局部计算压力 

2.34.3.1  艇底、艇侧、甲板、上层建筑等处的局部计算压力要求与本章 2.12.2.2 相同。 

 

2.34.4  板厚 

2.34.4.1  最小板厚 tmin应不小于按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min WLt K L 3
0

    mm 

式中：K0——系数，查表 2.34.4.1 ； 

     LWL ——水线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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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数 K0                                表 2.34.4.1  

构件名称 K0 

艇底外板 1.55 

连接桥湿甲板 1.40 

舷侧外板 1.40 

甲板：露天/非露天 1.40/1.16 

上 

层 

建 

筑 

前端壁 1.30 

侧壁、后壁 0.92 

顶板 0.80 

舱壁 1.16 

主机座 1.90 

  

2.34.4.2  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2

SW

P
t K C C s


     mm 

式中：K ——系数，查表 2.34.4.2； 

      s ——骨材间距，m，通常指纵骨间距对次要骨材取其间距，对桁材或肋板为其承受面积的

宽度；  

C1 ——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C1＝1-0.5s/r，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C2 ——板格长边 l 与短边 s 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C2＝ )25.01(
s

l

s

l
     如 sl / ＜2； 

C2＝1.0              如 sl / ≥2。 

P ——设计压力，按本章 2.12.2.2 要求计算所得值； 

σSw ——材料焊接后屈服强度，N/mm
2。如采用带筋成型板，焊缝离板边较远，σSw 可取为构

件材料的屈服强度 σS。如为铆接结构，σSw则取 0.9σs。 

 

 系数 K 表 2.34.4.2 

名   称 板 

次骨材 强骨材 

纵骨 
横梁、肋骨、

肋板 
扶强材 

桁材、强肋骨、实肋

板、强横梁 

艇底、连接桥底 25.0 115 135  135 

舷侧 25.8 130 150  150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 

甲板室顶板） 

 

27.8 
130 150  150 

上层建筑/甲板室前壁 25.8   170 150 

上层建筑/甲板室侧、后壁 25.8   150 150 

舱 

壁 

防撞舱壁、液舱壁 25.8   130 150 

水密舱壁 23.4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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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  骨材 

2.34.5.1  骨材剖面模数 W（包括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l sP
W K




2

    cm
3
 

式中：K ——系数，查表 2.34.4.2； 

 l、P、s——同第 23 节 2.23.2.4（1）； 

σSW ——材料焊接后屈服强度，N/mm
2。应满足下列要求： 

（1）除舱壁扶强材外，所有部位纵骨屈服强度均采用材料焊接后屈服强度 σSW； 

（2）除艇底及水上平底结构外，所有部位桁材，强肋骨及强横梁均可采用材料的屈服强度 σS。 

（3）若为铆接结构，σSW 则取 0.9σS。 

2.34.5.2  骨材的剪切强度 

（1）骨材的剪切强度要求与本章 2.23.2.5 相同。 

第 5 节  门、窗、盖等设施 

2.5.1  一般要求 

2.5.1.1  封闭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门以及露天甲板上的舱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风雨

密门和舱口盖的强度应与周围结构的强度相当。 

2.5.1.2  干舷甲板以下处所的舷窗应不易开启，并设有带有铰链的内侧舷窗盖，其装置应能有

效地关闭和保证水密。如舷窗的下缘离水线高度大于 500mm，则可不设内侧舷窗盖。当游艇航行时，

舷窗必须关闭锁紧。 

2.5.1.3  防撞舱壁上不允许设置门，可允许设置用螺栓固定的水密人孔盖。水密舱壁上的门必

须为水密门，且航行时保持关闭。 

2.5.1.4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窗及其框架结构应能保证风雨密。窗玻璃、框架及与侧壁的连

接应牢固、可靠，足以承受在其营运水域正常航行时可能遭遇的波浪冲击，且其连接结构应与周围

结构的强度相当。 

2.5.1.5  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 CCS 接受的相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聚碳酸脂玻璃或夹层玻

璃，并提交玻璃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玻璃厚度应满足 2.5.2 的要求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的要求。 

 

2.5.2  窗玻璃的厚度及粘结 

2.5.2.1  外窗玻璃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值： 

31.6 b

b kCP
t


     mm 

式中：b ——窗开口短边长度，mm； 

P ——窗玻璃承受的载荷，kN/m
2，可按本章 2.2.2.2 的规定取值； 

C ——系数，查图 2.5.2.1； 

b
 ——窗玻璃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MPa； 

k ——安全系数，取 k＝4.0   钢化安全玻璃； 

                      取 k＝3.5  聚碳酸脂。 

若为夹层玻璃，则玻璃层数至多不超过三层，且三层玻璃中任何二层的厚度差应不大于 2mm，

层间塑料薄膜厚度不大于 0.76mm。夹层玻璃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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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层的夹层玻璃   t=t1+t2=1.2teq 

对于三层的夹层玻璃   t=t1+t2+t3=1.5teq 

上式中：t1、t2、t3 分别为各层玻璃厚度，mm； 

         teq 为按单层玻璃厚度公式算得的相当厚度，mm。 

所取厚度 t 还应不小于下列最小值 tmin： 

上层建筑或驾驶室前窗玻璃：   tmin＝4mm   钢化安全玻璃； 

tmin＝5mm   聚碳酸脂；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侧窗玻璃：tmin＝3mm    钢化安全玻璃； 

tmin＝4mm   聚碳酸脂。 

 

 

图 2.5.2.1 

 

2.5.2.2  外窗玻璃若为聚碳酸脂玻璃，则玻璃嵌入窗框内的深度应不小于窗玻璃短边长度的

0.03 倍。 

2.5.2.3  外窗玻璃可以采用粘接方式直接与壁板连接，如有必要应在窗玻璃的下缘处设置金属

的水平构件支承玻璃重量。使用的粘接剂应具有抗紫外线、低温、高温和清洁用的化学剂的能力。

粘接剂的长效粘接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施工要求、程序等文件应提交 CCS 认可。 

2.5.2.4  上述 2.5.2.3 的粘接方式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1）玻璃的粘接宽度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lb

blP
d

t

W





5.2
    mm 

式中：PW＝0.0125（50+0.5V）2
    KN/m

2； 

V ——最大静水航速，Kn； 

b ——窗的短边长度，m； 

l ——窗的长边长度，m； 

σt ——粘接剂的最小拉伸强度，Mpa。 

最小粘接宽度 dmin＝20b  mm。 

（2）粘接剂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5 l   mm,  对钢化安全玻璃 

         t=8 l   mm,  对聚碳酸脂玻璃 

最小粘接剂厚度 tmin=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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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粘接剂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0.7MPa，在延伸率为 12.5％时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0.14MPa。

粘接剂扯断时的延伸率应大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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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轮  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机械、燃油舱柜以及相关的管系和附件等的设计与构造应符合其拟定的用途，其安装

和防护应使其在游艇正常航行时对人员的危害降至最低，故应特别关注运动部件、热表面及其他危

害之处。 

3.1.1.2  凡用于游艇上的重要机器和设备，如发动机、齿轮箱、弹性联轴器、舱底泵、消防泵、

螺旋桨、Z 型推进装置、喷水推进器等应具有相应的船用产品证书。 

3.1.1.2  挠性软管与膨胀接头应符合 CCS 接受的其他公认标准（如 ISO 7840，ISO 8469 等①）

的相关要求。 

 

3.1.2  环境条件  

3.1.2.1  主推进机械和为游艇推进和安全服务的辅助机械应设计成在表 3.1.2.1的倾斜状态下可

正常运转。 

 

 游艇倾斜角 表 3.1.2.1 

装置和设备 

倾斜角(°)
①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主机、辅机 15 22.5 5 7.5 

注：① 可能同时发生横向和纵向倾斜。 

 

3.1.2.2  发动机的额定功率一般是指在绝对大气压 0.1MPa、环境温度 45
◦
C、相对湿度 60％、

海水温度 32
◦
C 的环境条件下，发动机所能发出的最大持续功率。 

 

3.1.3  后退措施 

3.1.3.1  游艇应具有适当的后退能力，以确保在一切正常情况下能可靠地控制游艇。 

 

3.1.4  出入口 

3.1.4.1  机舱至少应设有一个出入口。有人值班机舱的出入口应设有梯道，其布置应使操作人

员出入方便。 

 

3.1.5  通风 

3.1.5.1  柴油机机舱应有足够的通风，以保证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机器全功率运转时机舱内有足

够的空气，从而确保人员安全和机器的正常运转。 

3.1.5.2  安装有汽油机和(或)汽油柜的舱室，其通风应符合本章第 3 节的规定。 

3.1.5.3  除非游艇的舱口围板、上层建筑或艇体能产生一隔障，以防止燃油蒸气进入该艇内，

否则在燃油注入口或燃油系统透气管出口的 400mm 水平半径范围内，不应设置通风开口，在这个
                                                        

①  ISO 7840“小艇—耐火燃料软管”；ISO 8469 "小艇—非耐火燃油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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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的垂直向上位置也不应设置通风开口。 

 

3.1.6  监控 

3.1.6.1  在游艇的操纵位置附近应设有下列操控和监视仪表：  

（1）舵角显示（如适用）； 

（2）主机转速显示； 

（3）主辅机的遥控停机； 

（4）燃油泵的关停； 

（5）舱底水水位报警； 

（6）机舱风机故障报警(仅适用于汽油机或 LPG 动力机舱)。 

 

3.1.7  试验 

3.1.7.1  轮机装置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航行试验。 

第 2 节  发动机装置 

3.2.1  一般要求 

3.2.1.1  驱动推进装置每一台发动机应装有可靠的调速器和超速保护装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1）调速器应使其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115％； 

（2）超速保护装置应独立于调速器，并能防止发动机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120％。 

3.2.1.2  驱动发电机的每一台发动机应有调速器和安全装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1）突然卸去或突然加上额定负荷时，其瞬时调速率和稳定调速率应分别不大于额定转速的

10％和 5%.突加额定负荷时，稳定时间（即转速恢复到波动率为±1％范围的时间）应不大于 5s； 

（2）发动机额定功率大于 220kW 时，应装设独立于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发动机转

速超过额定转速的 115％。 

3.2.1.3 主机应设有应急停车装置。在驾驶室进行遥控的主机，则应在驾驶室设有应急停车装置。 

3.2.1.4  在不补充能源的情况下，艇上所设起动装置应能对主机从冷机连续起动不少于 6 次，

对辅机的起动次数不少于 3 次。 

3.2.1.5  发动机在艇内的安装应使操作人员易于接近，以便于检查和维护。 

3.2.1.6  发动机在艇内的刚性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考虑如下措施： 

（1）固定螺栓的螺母应有防松装置； 

（2）主机和齿轮箱的固定螺栓至少应配有适当数量的各有 2 个紧配螺栓； 

（3）主机和齿轮箱应尽可能采用公共机座。 

3.2.1.7 发动机海水冷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一般应连接不少于两个舷外海水吸口，吸口

应尽可能分布在两舷；如能确保在任何工况下对上述系统冷却水的有效供给，则可仅设 1 个海水吸

口。 

 

3.2.2  报警装置 

3.2.2.1  主机应设有下列报警装置： 

（1）滑油低压报警装置； 

（2）冷却水高温报警装置。 

在驾驶室遥控的主机，上述报警应延伸至驾驶室。 

3.2.2.2  功率大于 35kW 的发电机原动机，应设有滑油低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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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 

3.2.3.1  舷外挂机应用贯穿螺栓或等效设施可靠地固定在艇的尾封板上。 

3.2.3.2  安装舷外挂机的尾阱应有足够的尺寸，以便舷外挂机能根据运转工况的需要，左右、

上下摆动。 

3.2.3.3  舷外挂机的操纵电缆和燃油软管，如穿过艇体结构应有效密封。 

3.2.3.4  总功率小于 40kW 的舷外挂机，其转速和转向，可用单手柄操纵。总功率为 40kW 及

以上的舷外挂机，应在艇首设置手轮操纵台。 

3.2.3.5  航速超过 20kn 的游艇如操舵位置开敞，应在操舵位置附近设有一安全保护绳，如驾驶

员失落于舷外时，该安全保护绳可关停舷外挂机。 

第 3 节  汽油机和（或）汽油柜舱室 

3.3.1  定义 

3.3.1.1  开敞舱室：系指每 1m
3 净舱容至少具有 0.34m

2 直接开向大气的固定开孔面积的任何舱

室。 

 

3.3.2  一般要求 

3.3.2.1  除开敞舱室外，装有汽油机和（或）汽油柜的舱室，应按本节 3.3.3 和/或本节 3.3.4 的

规定设置通风系统。 

3.3.2.2  装有汽油机和（或）汽油柜的舱室应与封闭的乘员处所分隔，并能防止油气进入客舱。 

3.3.2.3  凡装有汽油机和（或）汽油柜的舱室，其通风系统的进气或排气管道不应通向乘员舱

室。 

3.3.2.4  除开敞舱室外，安装在汽油机或汽油柜的舱室以及与这些舱室相连通的其他舱室中的

电气部件应为防点燃型的①。 

3.3.2.5  安装在汽油机上的电气部件应符合本篇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3.3.2.6  便携式汽油箱或带有汽油燃料的设备应不放置在密闭的处所内，其放置处应设有快速

系固装置，并能在应急情况下便于将其投弃。 

 

3.3.3  自然通风系统 

3.3.3.1  设有下列任一设备的非开敞舱室，均应设有自然通风： 

（1）设有汽油机； 

（2）设有固定安装的汽油柜和除该油柜液位测量装置之外的电气元件； 

（3）设计用于安装便携式汽油箱。 

3.3.3.2  自然通风的舱室应装设一个来自大气的进气孔或进气管道和一个通向大气的排气孔或

排气管道。 进排气系统的布置应符合下列所有要求： 

（1）每一排气孔或排气管道的开口均应位于低于舱室高度的 1/3 处；  

（2）每一进气孔或进气管道开口和每一排气孔或排气管道开口均应位于正常舱底水积聚面之

上； 

（3）只要舱室的尺寸允许，该舱室进气与排气管道开孔之间应至少隔开 600mm。 

3.3.3.3  各进气孔或管道的合计内横截面积，以及各排气孔或排气管道的合计内横截面积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且每一进、排气孔或排气管道的内横截面积应不小于 3000mm
2： 

A=3300 n (V/0.14) 

                                                        
①  可参见 ISO 8846 “小艇—电气装置—周围易燃气体的点火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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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各开孔或管道的最小合计内横截面积，mm
2； 

V —舱室净容积，等于舱室总容积减去舱内固定安装之部件的体积，m
3； 

      
n  

—自然对数。 
 

3.3.4  动力通风系统 

3.3.4.1  设有汽油机的非开敞舱室，应设有抽风式动力通风系统。抽风机应是不会产生火花的

结构型式。 

上述本节 3.3.3 中用于自然通风的排风管道可用于动力通风系统中的抽风管道。 

3.3.4.2  抽风机的进气管开口位置应低于舱室高度的 1/3 处，且应在正常舱底水积聚面之上。 

3.3.4.3  抽风机的排风口应尽量远离发动机排气管出口。 

3.3.4.4  每一动力通风舱室的抽风机或抽风机组的总排风量 Q 应不小于表 3.3.4.4 中所列的值。 

 

                                       总排风量 Q                         表 3.3.4.4  

净舱容 V m3 总排风量 Q  m3/min 

V＜1 

1≤V≤3 

V＞3 

1.5 

1.5×V 

0.5×V+3 

 

3.3.4.5  装有抽风机的汽油机舱室应在启动汽油发动机前 4 分钟开启抽风机。在游艇航行期间

(包括上、下乘员或临时停航)，汽油机舱室应保持持续的动力通风。当抽风机因故关停时，应在机

器处所和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第 4 节  轴系与推进器 

3.4.1  轴的直径 

3.4.1.1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轴系的材料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中的有关规定。轴采

用锻钢制造时，其材料的抗拉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碳钢和碳锰钢为 400～760N/mm
2； 

（2）合金钢不超过 800N/mm
2。 

如材料抗拉强度超过本章 3.4.1.1（1）和（2）的限制值，则轴径计算应符合本章 3.4.1.2 的规定。 

3.4.1.2  轴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d= 100C 3

m

)
160R

560
(

e

e

n

N
     

式中: C ——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具体数值见表 3.4.1.2)；但当游艇小于 500 总吨时，螺旋桨轴

直径计算中的 C 均取 1.04；   

Ne ——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ne ——轴传递 Ne 的额定转速，r/min； 

Rm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计算时，当采用碳钢和碳锰钢时，对于中间轴，如 Rm＞760N/mm
2

时，取 760N/mm
2；对于螺旋桨轴和尾管轴,如 Rm＞600N/mm

2 时，取 600N/mm
2。当

采用合金钢或不锈钢时，对于中间轴、螺旋桨轴及尾管轴，如 Rm＞800N/mm
2 时，取

800N/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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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 C            表 3.4.1.2 

具有下列型式的中间轴 
对在发动机外的推

力轴 
具有下列型式的螺旋桨轴 

整体连接

法兰 

液压无键套

合联轴器 
键槽 

径向孔、

横向孔 
纵向槽 

在推力环

处向外等

于推力轴

直径的部

分 , 其 余

部分可按

圆锥减小

到中间轴

直径 

 滚柱轴承

用 作 推 力

轴 承 时 轴

向轴承处 

无键套合

或法兰连

接的螺旋

桨轴、空

气螺旋桨

轴、喷水

推进泵轴 

有键螺旋桨轴 

1.0P

①
P

 
1.0

⑥
P 1.10P

②⑤
P

⑦
P  1.10P

③⑤
P

 1.20P

④⑤
P
 

1.10 1.10 1.22 1.26 

注 ：① 法兰根部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 0.08 d。 

② 至少在键槽及从键槽两端延伸到 0.2d 的长度范围内，C 取 1.10。在这个范围以外， 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C=1.0 的计算直径。键槽底部横截面的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 0.0125d。 

③ 至少在孔及从孔两边缘延伸到 0.2d 的长度范围内，C 取 1.10。在这个范围以外， 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C=1.0

的计算直径。镗孔直径应不大于 0.3d。 

④ 至少在槽及从槽两边延伸到 0.3d 的长度范围内，C 取 1.20。在这个范围以外，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C=1.0

的计算直径。一般槽长度应小于 0.8d，宽度应大于 0.1d,内径应小于 0.8d。槽的末端圆角不小于槽宽度的一

半，槽的数量应不大于 3。 

⑤ 当遇到轴上有多种型式时，则其修正时，多个系数应连乘计算。 

⑥ 其中 d 为以 C=1.0 时计算所得的值。当轴的扭振应力超过持续许用扭振应力 90％时，则套合直径应增大，

如增加直径 1～2％。 

⑦ 对设有转速禁区的轴系，一般不采用键槽。 

 

3.4.1.3  轴材料为合金钢或不锈钢时，轴的直径 d 通常情况下可取上述计算值的 0.9 倍。当轴

材料为双相不锈钢时，如能提交其他的替代计算方法，经本社认可后，轴的直径 d 取值允许进一步

减小，但不小于上述计算值的 0.8 倍。 

 

3.4.2  轴套（如设有） 

3.4.2.1  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铜套厚度t应不小于下式规定的值： 

t＝0.03d＋7.5      mm 

式中：d——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直径，mm。 

当采用不锈钢轴套时，轴套厚度取上述计算值的一半，但不小于6mm。 

位于轴承档之间的铜套厚度可适当减少，但不小于 0.75t。 

3.4.2.2  一个轴承处轴套一般应是整体铸造。需要时，轴套可由几段组成，但应采用可靠的方

法焊成一体，以防海水浸入。 

3.4.2.3  如两段轴承轴套之间使用纤维增强塑料或工程塑料等物包覆轴身时,则其包覆工艺及

与轴套衔接处的结构应能有效地防止海水浸入。接缝部分不应处在轴承区域内。 

3.4.2.4  整体式或分段轴套,在粗加工后应进行 0.2MPa 的液压试验,应无裂纹或泄漏现象。 

 

3.4.3  尾管及轴承 

3.4.3.1  海水润滑的尾管后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螺旋桨轴的规定直径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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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油润滑的尾管后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螺旋桨轴规定直径的 2 倍。 

3.4.3.3  对油润滑或水润滑的合成塑料轴承，其长度应不小于规范所要求的螺旋桨轴直径的 2

倍。 

3.4.3.4  对油润滑的轴承，应装有可靠的油封装置，并应设有冷却润滑油的措施。 

3.4.3.5  尾管在艇上安装之前，应作压力为 0.2MPa 的液压试验。 

 

3.4.4  联轴器 

3.4.4.1  对于用键传递扭矩的联轴器，键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键受剪

切的有效截面积应满足下式的规定： 

md

d
BL

6.2

3

   mm
2 

式中：B ——键的宽度，mm； 

L ——键的有效长度，mm； 

d ——由 3.4.1.2 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dm ——键中部处轴的直径，mm。 

3.4.4.2  联轴器接合面处的紧配螺栓的直径 df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mb

3

f
RD

)d
d

Z

160R(
65.0 m 

     mm 

式中：d ——实心中间轴规范计算直径， mm； 

Z ——螺栓数； 

D ——节圆直径,mm； 

      Rm ——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N/mm
2； 

Rmb ——螺栓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不大于 1.7 倍中间轴材料

的抗拉强度，也不大于 1000N/mm
2，N/mm

2。 

    3.4.4.3  如采用普通螺栓连接时,则螺栓的螺纹根部直径 n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me

e
n

DZn

N
d

R

10
25

6
  

式中：Ne——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ne ——轴传递 Ne 时的转速，r/min； 

其他符号的含义与本节 3.4.4.2 相同。 

 

3.4.5  螺旋桨 

3.4.5.1  螺旋桨桨叶厚度及螺旋桨与浆轴的安装应分别符合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的相关规定或接受的标准。 

 

3.4.6  Z 型推进装置 

3.4.6.1  回转装置动力设备如为电动或电动液压时，应设有备用动力设备或其他应急操纵措施，

若游艇设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 Z 型推进装置，则可免设备用动力设备。 

3.4.6.2  舵桨装置应在驾驶室和舵桨机室设有舵角指示器。 

3.4.6.3  舵桨装置的输入轴、立轴及螺旋桨轴的直径，应不小于按本节 3.4.1.2 公式计算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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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4.6.4  舵桨装置的螺旋桨强度和安装要求应符合本节 3.4.5 的有关规定。 

3.4.6.5  舵桨装置应有良好的润滑，其润滑油温度应不大于 70℃。 

3.4.6.6  舵桨装置的上、下轮齿箱、转舵齿轮箱等部件制造完毕后应进行 0.2MPa 的液压试验，

组装后应进行 0.1MPa 的密性试验。 

3.4.6.7  液压管路应进行 1.5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装艇后应连同附件进行 1.25 倍设计压力

的密性试验。 

 

3.4.7  喷水推进器 

3.4.7.1  喷水推进器应能承受所有运转工况下的负荷。 

3.4.7.2  喷水推进器泵轴的直径应符合本节 3.4.1.2 的有关规定。 

3.4.7.3  喷水推进器的安装，包括轴系对中，应使推进系统在所有运转工况下安全工作。 

喷水推进器的泵壳体应进行 1.5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 

3.4.7.5  喷水推进器若采用油润滑轴承，则应设有可靠的轴密封装置，以防海水进入水泵的油

润滑部件。 

3.4.7.6  喷水推进器的方向控制装置应能在驾驶室内进行操纵。  

3.4.7.7  应在驾驶室设有显示喷水泵转速和喷水推进器倒车斗位置的指示装置。 

 

第 5 节  燃油系统 

 

3.5.1  一般要求 

3.5.1.1  燃油系统的每一零部件应有足够强度，且它们的安装应使其能承受可能遇到的冲击和

振动而不会发生任何漏泄。 

3.5.1.2  燃油系统零部件的制造材料应具有抵抗所处环境腐蚀以及温度影响的能力。 

 

3.5.2  燃油箱柜 

3.5.2.1  燃油箱柜结构、布置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燃油箱柜应紧固在牢固的基础上。燃油柜不应被用于支承甲板、舱壁或其他构件。 

（2）燃油箱柜不应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电气设备上方，并应尽可能远离蓄电池等。 

（3）燃油箱柜应设有足够流通面积的透气管，透气管应被引至不能进水也不会因油或油气溢出

而造成危险的开敞处所。透气管出口应设有金属防火网。 

（4）燃油箱柜应装设测量管，允许用液位指示器代替测量管。玻璃管型的液位计不能用于汽油

箱柜。如在柴油箱柜上使用玻璃管型的液位计，则应在其可能溢油的上下端装设自闭式截止阀。 

（5）置放燃油箱的处所应有效通风。 

（6）燃油舱柜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 

（7）燃油箱柜安装前应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头应达到至箱柜顶最高点以上 2.4m，水压试验时

不允许出现漏泄现象。 

3.5.2.2  汽油柜的布置还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1）且汽油柜不应与艇体构成一个整体。 

（2）汽油箱不得设置任何泄油管。 

（3）汽油箱的布置应避免阳光直照并设有防止汽油箱滑移的装置。 

3.5.2.3  燃油柜应有足够强度，其最小壁厚应不小于表 3.5.2.3 的规定值。 

 

 



 

-39- 

                     燃油柜最小壁厚 (单位：mm)                   表 3.5.2.3 

材料 最小壁厚 附注 

铜，内部镀锡 1.5 不应用于柴油 

含铜量不大于 0.1%的铝合金 2  

钝化的奥氏体，低碳铬镍合金钢 1 1 除去所有的焊接积垢 

低碳钢 2 不应用于汽油 

制造后外部经热浸镀锌的低碳钢 1.5 不应用于汽油 

制造后外部和内部都经热浸镀锌的低碳钢 1.5  

聚乙稀 5 不应用于汽油 

 

3.5.2.4  燃油箱柜若使用纤维增强塑料（FRP）时应符合 CCS 接受的其他公认标准（如 ISO 

10088
①等）的相关要求。 

 

3.5.3  燃油管路 

3.5.3.1  燃油管路应适当予以夹紧和保护，以防损坏和不正常磨损。为防电化腐蚀作用，管路

不可用不同金属的附件组合在一起。 

3.5.3.2  燃油管路应采用无缝退火铜管、铜镍合金管或等效金属管制成。对柴油，可采用铝管。 

3.5.3.3  燃油管路采用软管时，应选用耐火燃油软管②，并应使用防滑金属软管夹使其固定。舷

外发动机的燃油软管可采用非耐火燃油软管③。 

3.5.3.4  应尽可能在最靠近燃油箱柜处的燃油管路上设置截止阀，且该阀可在机舱外的适当位

置进行关闭，或采取其他等效的措施④。 

3.5.3.5  燃油管路不应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电气设备上方。如无法避免，则应予以有效防护。 

 

第 6 节  排气系统 

3.6.1  一般要求 

3.6.1.1  排气管应采用适当的绝热材料进行包裹，绝热层表面温度应不超过 60℃。应采取措施

防止高温表面伤人。 

3.6.1.2  排气管布置应使舷外水不会倒灌入发动机或舱内。位于水线上不足 300mm 处的排气口

应设防水倒灌装置，且应在排气管可能积水的最低处设放水旋塞。 

 

第 7 节  舱底水设施 

3.7.1  一般要求 

3.7.1.1  游艇应设置有效的舱底水排除系统。舱底水管系的布置应能排除任何非永久性储存液

体的水密舱的舱底水，并应防止水从一个舱室流入另一个舱室。 

3.7.1.2  对个别舱室，如通过计算或必要的验证，表明该艇的安全不会因该舱室的排水而受影

响，则可以免设排水装置。 

3.7.1.3  为了保护舱底水管系，如认为必要，吸入管路应安装有效的滤器，滤器应便于拆装和

                                                        

①可参见 ISO 10088“小艇—永久性安装的燃油系统和固定式燃油柜”。 

②可参见 ISO7840“小艇—耐火燃料软管”； 

③可参见 ISO8469“小艇—非耐火燃油软管”； 

④可参见 ISO 10088“小艇—永久性安装的燃油系统和固定式燃油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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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且其流通面积应不小于其管路截面的 2 倍。 

3.7.1.4  在所有的舱口和升降口关闭的情况下应能操作舱底水泵（移动式泵除外）。 

3.7.1.5  舱底水的排放应满足主管机关的防污染要求。 

 

3.7.2  舱底水泵 

3.7.2.1  舱底泵一般应是自吸式的。 

3.7.2.2  对 LWL小于或等于 6m 的游艇，可设一台手动舱底泵。对 LWL大于 6m 但小于或等于

12m 的游艇，应可设二台一台手动舱底泵（其中一台应是移动式手动泵）。对 LWL 大于 12m 的游

艇，应至少设置一台手动泵和一台动力泵。敞开艇还应配备一只舀水勺或水桶。 

3.7.2.3  舱底泵不应作为油泵使用。对 LWL大于 12m 的游艇，当舱底泵兼作消防泵时，则应增

设一台手动舱底泵。  

3.7.2.4  舱底泵的总排量应不小于表 3.7.2.4 的规定。 

 

                           舱底泵的总排量         表 3.7.2.4 

LWL (m) 舱底泵总排量(m3/h) 

LWL≤6 

6＜LWL≤12 

LWL＞ 12 

0.6 

1.0 

2.0 

 

3.7.2.4  每一动力舱底泵的排量 Q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Q=0.00333d
2
    m

3
/h 

式中：d——舱底水总管内径，mm，按下述 3.7.2.5 所述公式计算。 

3.7.2.5  舱底水总管的内径 d 应按下式计算，但是舱底水总管的实际内径可按最接的标准尺寸

取整： 

d= LWL /1.2 + 25    mm 

式中：LWL——水线长，m，参见本篇第 1 章 1.1.3.1（6）。 

3.7.2.6  任何情况下动力舱底泵的排量应不小于 2.7m
3
/h，手动泵的排量应不小于 0.7L/每个冲

程（或行程）。 

 

3.7.3  舱底水水位报警装置 

3.7.3.1  设有推进机械的水密分隔舱室，或易于积聚舱底水而又不易发现的其他舱室（空舱除

外），应装设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 

3.7.3.2  设有固定或移动舱底水吸口的任一干舱室，如其舱底水水位不易发现，也应装设舱底

水高位报警装置。 

3.7.3.3  在艇的操纵处应设有舱底水高位的声光报警信号。 

 

第 8 节  操舵装置 

 

3.8.1  一般要求 

3.8.1.1  操舵装置应能确保航行时对艇的操纵是可靠的。 

3.8.1.2  动力操纵的操舵装置应设有两个动力源(舵桨一体式装置除外)。对于单一动力源的动

力操舵装置，应设有独立于动力源的人力操舵装置。 

3.8.1.3  采用 Z 型推进装置，应符合本章 3.4.6 的规定。 

3.8.1.4  采用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喷水推进器，应符合本章 3.4.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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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5  操舵的位置应使操舵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航行了望瞭望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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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电气装置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游艇上主要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应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或 CCS 接受

的其他相应标准的规定。电气设备和电缆按 CCS 相关规定具有相应的船用产品证书。 

4.1.1.2  游艇上的电气装置应能： 

（1）确保为保持游艇处于正常操纵状态所必需的所有电力辅助设备供电； 

（2）确保在各种紧急状态下，向安全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 

（3）确保乘员和游艇的安全，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 

 

4.1.2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 

4.1.2.1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考虑安全和便于检修。 

4.1.2.2  电气设备应能在表 4.1.2.2 的电压和频率偏离额定值的波动情况下可靠工作： 

 

                                电压和频率波动                          表 4.1.2.2 

设备 参数 稳态（％） 
瞬态 

％ 恢复时间（s） 

一般设备 
电压 ﹢6～﹣10 ±20 1.5 

频率 ±5 ±10 5 

由蓄电池供电的设备： 

充电期间接于蓄电池者 

充电期间不接于蓄电池者 

电压 

 

﹢30～﹣25 

﹢20～﹣25 

－ － 

 

4.1.2.3  电气设备应能在下列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1）环境空气温度应符合表 4.1.2.3（1）的规定。 

 

                             环境空气温度                           表 4.1.2.3（1） 

部位 温度 

封闭处所内 0～40℃ 

温度超过 40℃和低于 0℃的处所内 按这些处所的温度 

开敞甲板 ﹣25～40℃ 

注：热带区域，温度上限为 45℃；适用于电子设备的环境空气温度的上限为 55℃。 

 

（2）潮湿空气、盐雾、油雾和霉菌。 

（3）游艇正常航行中所产生的振动和冲击。 

（4）倾斜摇摆如表 4.1.2.3（4）所列。 

 

                             倾斜摇摆                              表 4.1.2.3（4） 

设备组件 

倾斜角（°）
①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电气设备、开关设备、电气及电子设备 22.5 22.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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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组件 

倾斜角（°）
①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上列以外的设备、组件 15 22.5 5 7.5 

注：① 可能同时发生横向和纵向倾斜。 

 

4.1.2.4  电气设备应安装在远离易燃材料、通风良好、不可能积聚易燃气体的处所，且该处所

不易遭受到机械损伤或水、油的损害。如必需安装在容易遭受到上述各种危险的处所，则设备应具

有适当的结构防护或加以封闭。 

4.1.2.5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满足表 4.1.2.5 的规定。 

 

                                 外壳防护型式                       表 4.1.2.5 

艇上处所 防护等级 

甲板下保护良好的舱室 

舱顶遮蔽的甲板上 

溅湿的甲板上 

大量浸水的甲板上 

IP20 

IP22 

IP44 

IP56 

 

4.1.3  接地 

4.1.3.1  电气设备和电缆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应可靠接地。但下列情况除

外： 

（1）灯头； 

（2）安装在非导电材料制成或覆盖的灯座或照明设备上的灯罩、反光镜和防护件； 

（3）设在非导电材料上的金属部件和拧入或贯穿非导电材料的螺钉，这些金属部件和螺钉并以

非导电材料与带电部件和接地的非带电部件相隔离，因此在正常使用中它们不可能带电和接触接地

部件； 

（4）具有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便携式设备，但应满足公认的安全要求； 

（5）为防止轴电流的绝缘轴承座； 

（6）荧光灯管的紧固件； 

（7）工作电压不超过 50V 的设备。对交流，此项电压为方均根值，且不应使用自耦变压器取得

此项电压； 

（8）电缆紧固件。 

4.1.3.2  金属艇体的游艇电气设备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艇体的金属结构或紧固在与艇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气连接的底座

（支架）上时，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但接地接触面应光洁平贴，保证有良好的接触，并应有

防止松动和防蚀的措施。 

（2）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若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则其导体应采用铜质或导电良好的材料制成，

且应有防机械损伤和防蚀措施。采用铜质接地导体的截面积Q与电气设备电源线或相关的载流导体

截面积S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2.5mm
2 时，Q = S，且大于等于 1.5mm

2； 

当 2.5mm
2＜S≤120 mm

2 时，Q = 0.5S，且大于等于 4mm
2。 

（3）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应以附设在软电缆（线）中的连续接地线，并通过插头和插座接

地，其接地线的截面积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16mm
2 时，Q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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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16mm
2 时，Q = 0.5S，且大于等于 16mm

2。 

（4）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层应于两端作有效接地，但最后分路允许只在电源端接地。对

于控制和仪表设备的电缆如技术上要求单端接地者可除外。 

4.1.3.3  非金属艇体的游艇电气设备的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应采用连接导体连在一起，

以形成一个连续和完整的接地系统，并连接至面积大于等于0.1m
2、厚度大于等于2mm的金属接地

板上。该金属接地板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在任何航行状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且应具有防腐蚀性能。

如果发动机或螺旋桨具有接地板的等效功能，可不要求另设接地板； 

（2）各接地系统的连接导线不应用作配电系统的导电回路； 

（3）应尽可能使船上所有金属部件（如管路、栏杆、油箱等）采用连接导体与本条（1）所述

接地板连接在一起。尤其当主、辅机采用LPG或闪点＜60°燃油时，其油箱、油管必须采用专用导体

连接到本条（1）所述的接地板上； 

（4） 所有该接地系统的连接点应充分地考虑到不同金属之间的电化作用，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4.1.3.2 对于非金属艇体，应设置金属接地板。金属接地板应以截面积不小于 0.1m
2，厚度不小

于 1mm 的铜或其他耐海水的金属（例如不锈钢）制成。如果非金属艇的发动机或螺旋桨具有接地

板的等效功能，可不要求另设接地板。 

4.1.3.3 金属接地板应固定在水线以下，在游艇的任何航行情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 对于双体

游艇，应在每片艇体上设置接地板。 

4.1.3.4 中性导体应只在电源处接地，即在游艇上发电机、电力变压器的次级接地。岸电的中性

点应通过岸电电缆接地，不应在游艇上接地。 

4.1.3.5 应把直流等电位搭接导体（如设有）接地，以使杂散电流减至最小。 

 

4.1.4  避雷 

4.1.4.1  新建游艇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装设可靠的避雷装置： 

（1）游艇采用钢质桅杆且桅顶端装有电气设备； 

（2）游艇采用非金属桅； 

（3）游艇采用非金属艇体。 

4.1.4.2  避雷针规格应满足下列要求： 

（1）铜质避雷针的直径应大于等于8mm； 

（2）钢质避雷针的直径应大于等于16mm，其尖端应作防腐处理； 

（3）铝质避雷针的直径应大于等于12mm。 

4.1.4.3  避雷针顶端高出桅顶或桅顶上电气设备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300mm。 

4.1.4.4  当游艇设有钢桅时，避雷针可直接焊接或铆接在桅杆上；当游艇设有非金属桅时，避

雷针应通过引下线直接与艇体连接。 

避雷针与艇体之间的引下线可采用截面积大于等于 70mm
2 连续铜带（索），或采用截面积大于

等于 100mm
2 连续钢带（索）。 

4.1.4.5  活络桅杆与艇体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其连接软铜线的截面积应大于等于 70mm
2，钢

导线的截面积应大于等于 100mm
2。 

4.1.4.6  对非金属艇体的游艇，其避雷装置的引下线应与 4.1.3.3 中要求的接地板连接。 

4.1.4.1 对于非金属结构和具有非金属桅的游艇，应设置避雷针，避雷针应至少高出桅 150mm。

游艇的桅应具有适当的高度，以便避雷针能对游艇起到避雷作用。 

4.1.4.2 从避雷保护桅至避雷接地板的整个电路所具有的机械强度和导电率应不小于截面积为

21mm
2。金属桅可作避雷针用，如果金属桅顶安装有电气设备，则应设置专门的避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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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电源与配电与照明 

4.2.1  I 类和 II 类游艇的主电源 

4.2.1.1  应配备足够容量向游艇正常推进、操舵①以及保证游艇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的主电

源。 

4.2.1.2  除另有规定外，主电源至少应由 2 台发电机组组成。如果游艇推进必需依靠主电源，

发电机组的台数和容量，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时，仍能继续对 4.2.1.1 中的设备供电；如果

推进不依靠主电源时，至少应设 1 台独立发电机组，其容量应足以向全艇电气装置供电，同时应将

蓄电池组（如设有）在 10h 内充至额定容量的 80%。 

4.2.1.3  向游艇上人员通常能到达的处所提供照明的主照明系统，应由主电源供电。 

4.2.1.4  主照明系统应布置成：当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电板所在处所发

生火灾或其他事故，不会导致 4.2.1.5 所要求的应急照明系统失效。 

4.2.1.5  应急照明系统应布置成：如果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和应急配电板所

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不会导致 4.2.1.3 所要求的主照明系统失效。 

4.2.1.6  对于帆艇，主电源可设置 1 台发电机组，也可设置两组蓄电池组。主电源的容量应能

在整个航程相适应的时间内足以保障船舶游艇正常航行情况下的需要。 

 

4.2.2  I 类和 II 类游艇的应急电源 

4.2.2.1  I 类和 II 类游艇应设有独立的应急电源。 

4.2.2.2  应急电源可以是发电机组或蓄电池组。如果采用蓄电池组，则其应满足本章第 3 节 4.3.2

或第 4 节的要求。 

4.2.2.3  应急电源不应与主电源在同一处所。 

4.2.2.4  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至少对下列设备供电： 

（1）每一集合地点、登乘地点和舷侧的应急照明 3h。 

（2）下列处所（如设有）应急照明 12h（I 类游艇）或 6h（II 类游艇）： 

 所有服务和起居处所的走廊、梯道和出入口； 

 用于航行的推进机械处所、主电源及其控制位置； 

 所有控制站、机器控制室和每一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处； 

 操舵装置处。 

（3）对航行灯和其他号灯供电 12h（I 类游艇）或 6h（II 类游艇）； 

（4）对无线电通信设备、号笛以及应急情况下所要求的船内通信设备供电 12h（I 类游艇）或

6h（II 类游艇）。 

 

4.2.3  III 类、IV 类和 V 类游艇的电源的型式和配备 

4.2.3.1  除 4.2.1.5 另有规定外，游艇应至少设有两套电源，。在任一套电源发生故障时，剩余

电源的容量应能继续满足游艇正常航行情况下的需要。游艇正常航行状况下的需要，应包括电动消

防泵（若其用来替代本篇第 7 章第 3 节或第 6 节灭火设备）、电动舱底泵（若其用来替代本篇第 3

章第 7 节手动舱底泵）、照明、通信设备、信号设备以及其他保障航行安全的设备（如设有）。 

4.2.3.2  电源可以采用下列几种形式： 

（1）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 

（2）由推进主机驱动的发电机； 

（3）蓄电池组。 

4.2.3.3  若两套电源或其中的一套电源是蓄电池组，每套蓄电池组的容量应能在整个航程相适

                                                        
① 如果主电源对船舶推进和操舵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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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时间内足以保障游艇正常航行情况下的需要，且至少能维持其用电设备 4h 的供电。 

4.2.3.4  对于艇长 10m 及以下的 V 类游艇，若仅以照明为主，电源可仅设置一组蓄电池组，其

容量应能满足整个航程相适应的时间内用电设备的需求。 

4.2.3.5  对于敞开艇，其电源可根据需要设置。 

4.2.3.3 对于操舵装置、为推进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及保障游艇安全航行所必需的设备均为电力

供电时，应至少设置一台由独立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组。 

4.2.3.4 对于正常航行时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的游艇，可设置主机轴带发电机和蓄电

池组作为电源，轴带发电机的容量应能向游艇所需的所有电气设备供电，蓄电池组的容量应在与整

个航程相适应的时间（最低不小于 3h）内，保证对游艇正常航行所必需的设备供电。 

4.2.3.5  对 V 类游艇，可设置两组蓄电池组作为电源，两组蓄电池组的总容量应能维持游艇正

常航行所必需的设备供电。 

 

4.2.4   III 类、IV 类和 V 类游艇的照明 

4.2.4.1  本章 4.2.2.4 所规定的处所（如设有）应设有照明。 

 

第 4 节  照  明 

4.4.1 一般要求 

4.4.1.1 游艇甲板以及供乘员出入、使用的处所应设有照明。 

4.4.1.2 如主电源不是蓄电池组，还应设有蓄电池供电的照明，在主照明失效的情况下自动接通，

供电时间至少为 2h。 

第 3 节  配电系统及设备 

4.3.1  配电系统 

4.3.1.1  配电系统的最高额定电压不应超过 1000V（交流系统）或 1500V（直流系统），可以采

用下列配电系统配电系统的最高电压不应超过 500V，可以采用下列配电系统游艇应采用下列任何

形式的配电系统： 

（1）直流 

  双线绝缘系统 

  负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2）交流 

  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单相一线接地的双线系统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系统 

  三相四线绝缘系统 

 

4.3.2  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蓄电池组 

4.3.2.1  凡以蓄电池组作为电源的游艇，如果蓄电池组的额定容量有一合理的余量，而无需在

航行期间充电，则游艇上可不配充电装置，但应设有岸电充电装置。 

4.3.2.2  蓄电池组应安装在舱底水水位以上的干燥、通风的部位。 蓄电池的安装方式应考虑到

游艇的预定用途，限制其水平和垂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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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安装在艇上的蓄电池应在倾斜 45°时，其电解液不会漏泄。 

4.3.2.4  蓄电池的安装位置应能防止受到机械损伤。 

4.3.2.5  蓄电池不应安装在燃油箱（柜）或燃油滤器的直接上方或直接下方。 

4.3.2.6  酸性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同一围蔽处所内。开关、熔断器和其他容易产生电弧的

电气设备不应安装在蓄电池组处所内。 

4.3.2.7  蓄电池组的安装位置应与艇壳保持一定的距离。 

4.3.2.8  充电功率
①
大于 2kW 的蓄电池组，应安放在专用舱室内或也可安放在开敞甲板上的箱

柜中。 

4.3.2.9  装有 4.3.2.8 所要求的透气型蓄电池组的室、箱或柜通风装置的排气量 Q 应不小于： 

Q=0.11×In    m
3
/h 

式中：I —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25%，A； 

n —蓄电池数量。 

4.3.2.10  装有阀控密封型蓄电池的室、箱或柜的排气量可减少至 4.2.2.9 规定排气量的 25%。 

4.3.2.11  对于帆艇，蓄电池应是密封型。 

 

4.3.3  配电板（箱） 

4.3.3.1  配电板（箱）应安装在干燥、容易接近和通风良好的位置。 

4.3.3.2  对同时设有直流和交流电气系统的游艇，应在单独的配电箱上分别进行直流和交流配

电，或者在具有隔离板或其他可靠设施将直流和交流部分相互清晰地分开的同一配电箱上进行配

电。艇上应具有用以标识电路、组件和导线的接线图。 

4.3.3.3  主配电板的前后均应铺有防滑和耐油的绝缘地毯或经绝缘处理的木格栅。电压为 50V

以下者可除外。 

 

4.3.4  插座 

4.3.4.1  不同电压和/或不同频率配电系统中的插座，应使用不可互换的插头和插座连接。 

4.3.4.2  安装在经受雨淋、喷水或溅水部位的插座，当其不使用时，应能被封闭在至少为 IP55

的外壳中。插入相应插头后的插座也应相应密封。 

4.3.4.3  安装在经受注水或瞬时浸水区域的插座应在防护等级至少为 IP56 的外壳中，当其与电

气插头一起使用时，也应满足这些要求。  

4.3.4.4  为厨房区域装设的插座位置应使得各器具的电线不应跨越厨房炉灶或洗涤盆上方或穿

过通行区域而插入这些插座。 

 

4.3.5  动力设备 

4.3.5.1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 1kW 的电动机及所有重要用途的电动机，一般应由配电板的独立

分路供电。 

4.3.5.2  每台电动机均应设置有效的起动和停止装置，其位置一般应在电动机附近，若不可行

或不合理时，可在配电板（箱）起动。 

 

4.3.6  铝合金游艇 

4.3.6.1  配电系统应与艇体绝缘或设置阴极保护系统。 

4.3.6.2  对于直流系统，蓄电池不应通过推进机械或相关的机械部件接地。发动机的起动蓄电

池可通过发动机接地。 

                                                        
①

 充电功率系指蓄电池组的标称电压乘最大充电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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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锂离子蓄电池组 

4.4.1  一般要求 

4.4.1.1  本节所指蓄电池仅适用于磷酸铁锂电池。 

4.4.1.2  蓄电池必须配备电池管理系统（BMS）。 

4.4.1.3  蓄电池充放电设备应与 BMS 组合使用，并由其控制。 

4.4.1.4  蓄电池应安装在一个环境可控的蓄电池舱（室）/蓄电池箱（柜）中。 

 

4.4.2  定义 

4.4.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节的名词定义如下： 

（1）蓄电池包：系指由于电压或功率要求由一个或多个蓄电池模块串、并联而成。蓄电池包内

应含有为电池系统提供信息（如电压、温度等）的监测电路。 

（2）电池管理系统（BMS）：系指控制或管理电池系统电气或热性能的电子装置。 

（3）荷电状态（SOC）：系指当前蓄电池单体、模块、蓄电池包或系统中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

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可用容量的百分比。 

（4）电池系统：系指能量存储装置，包括蓄电池单体或蓄电池模块的集成、电池管理系统、高

压电路、低压电路、冷却装置以及机械总成。 

（5）蓄电池舱（室）：系指由结构性分隔围蔽的专门存放电池的处所。 

（6）存储能量：系指蓄电池额定容量与额定电压的乘积。 

 

4.4.3  蓄电池的布置与安装 

4.4.3.1  在布置蓄电池时，应根据蓄电池总存储能量选择布置方式：  

（1）总存储能量大于 20kWh 的蓄电池应安装在专用舱室内或安装在开敞甲板上的箱（柜）中； 

（2）总存储能量小于等于 20kWh 但大于 2kWh 的蓄电池，可以安装在专用箱（柜）中，在保

证箱（柜）使用环境的情况下，可置于机舱中； 

（3）总存储能量小于等于 2kWh 的蓄电池，可采用钢质外壳蓄电池包的形式，在保证包内使用

环境的情况下，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处所。 

4.4.3.2  蓄电池不应安放于起居处所内。 

4.4.3.3  蓄电池应位于防撞舱壁以后，除 4.4.3.1（2）、（3）所述情况之外，蓄电池尚应位于机

舱以外的区域。 

4.4.3.4  蓄电池的布置应便于更换、检查、测试和清洁。蓄电池的布置还应注意避免应力集中，

当蓄电池的布置较集中时应对该区域的艇体结构进行局部加强。 

4.4.3.5  蓄电池不应安装在过热、过冷、溅水、蒸汽等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性能恶化的处所内。

其安装不应因其滥用造成的着火、爆炸，而导致人员遭受危险和设备遭受损坏。 

4.4.3.6  对于艇长大于 15m 的游艇，推进用蓄电池应至少分设于两个蓄电池舱（室）内。 

4.4.3.7  所有蓄电池应装设在专用的蓄电池箱（柜）或电池包内。蓄电池箱（柜）应采用厚度

大于等于 1mm 的钢质材料制成。单个蓄电池箱（柜）的水平投影面积应不超过 1m
2。 

布置在蓄电池舱（室）内的蓄电池箱（柜）上应适当设置格栅或类似设施，以利于通风散热和

灭火，单独设有温度调节装置和火灾防护措施可除外。 

当蓄电池舱（室）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 1m
2 时，则不必设箱（柜）。当蓄电池舱（室）内蓄电

池采用蓄电池包形式且蓄电池包外壳为钢质材料时，则不必设箱（柜）。任一蓄电池包的水平投影

面积应不超过 1m
2，且任一蓄电池包重量应小于 130kg。 

4.4.3.8  蓄电池舱（室）、蓄电池箱（柜）内不应安装与蓄电池无关的设备。 

4.4.3.9  除电池系统外，蓄电池舱（室）、蓄电池箱（柜）内应避免安装其他电气设备。若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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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应尽可能远离蓄电池，且应将电气设备的发热量计入 4.4.4.2 条通风量的计算中。 

4.4.3.10  应考虑蓄电池舱（室）舱底水设施，其舱底水设施应满足本篇第 3 章第 7 节的要求。 

 

4.4.4  通风冷却 

4.4.4.1  蓄电池舱（室）应采用独立的机械通风或其他温度调节装置，防止蓄电池舱（室）环

境温度过高。对于未设置在专用舱内的蓄电池箱（柜），应设有有效的温度调节装置。 

4.4.4.2  蓄电池舱（室）采用机械通风时，按电池厂家提供的方法进行机械通风计算。若电池

厂家未提供计算方法，则按以下方法计算通风量。 

通风量不应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 ) /(0.335 )q k nQ Q t  
   

m
3
/h

 

式中：Q —单个蓄电池模块工作时自身产生的发热量，W； 

      Q1—其他热源发热量，W； 

      n —蓄电池模块总数； 

      Δt —蓄电池舱（室）与外面空气的最高温度差①，℃； 

      k—风扇裕量常数，实际选择时取 1.5～2。 

4.4.4.3  通风口应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进风口应远离出风口。 

4.4.4.4  从通风机排出的气体应引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地点，并远离有人居住或含有热源的处

所。 

4.4.4.5  应设有在蓄电池舱（室）外关闭通风或其他温度调节装置的控制设施。 

第 5 节  系统保护 

4.5.1  系统保护 

4.5.1.1  电气装置中应设置合适的保护电器，以能在发生包括短路在内的过电流故障时，对其

进行保护。 

4.5.1.2  每一独立电路均应设有可靠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4.5.1.3  发电机应以断路器进行保护，对 24kW 以下的发电机可用一个多极开关加熔断器进行

保护。 

4.5.1.4  电动机负载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与被保护电路的需用负载特性相协调。 

4.5.1.5  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定额应不超过被保护导线的最大载流容量。 

4.5.1.6  对于电力变压器，包括由两个或三个单相变压器组成而作为一个装置运行的变压器组，

均应设有过电流保护。每一变压器均应由一个设在初级侧的且定额不大于变压器初级额定电流

125%的单独过电流保护装置予以保护。 

4.5.1.7  应有标明每一电路过载保护电器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的耐久标志，该标志应设置保

护电器所在位置。 

4.5.1.8  蓄电池组（除起动蓄电池外）均应设有短路保护，其保护电器应尽可能靠近电池组。 

4.5.1.9  应在尽实际可行的靠近蓄电池组的某一易于接近的部位，在接至供电系统的蓄电池或

蓄电池组的正极导线上安装一个蓄电池分断开关，但下列情况例外： 

（1）只具有发动机起动和航行灯电路的舷外机艇； 

（2）具有保护存储器和保护装置的电子装置，例如舱底泵和报警器，如其已在尽实际可行的靠

近蓄电池接线端子处以断路器或熔断器单独地予以保护； 

（3）发动机燃油柜（舱）通风机，如果已在电源处单独地设有熔断器。 

                                                        
① 最高温度取船舶航行区域可能出现的最高环境温度，但不超过 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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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电  缆 

4.6.1  一般要求 

4.6.1.1  游艇上应采用船用成束滞燃型电缆或电线。电缆、电线的选择应根据敷设的环境条件、

敷设方法、电流定额、工作定额、需用系统和允许电压降等因素来确定。 

4.6.1.2  在机舱中的电缆或电线的导体绝缘工作温度应至少为 70℃，并为耐油型，或者以绝缘

的导管或套筒予以防护。 

4.6.1.3  在机舱之外的电缆或电线的导体绝缘工作温度应至少为 60℃。 

 

4.6.2  敷设 

4.6.2.1  电缆或电线的走线应尽可能平直和易于检修。 

4.6.2.2  除非在导管或电缆槽中走线或由托板予以支承，否则无护套的单根导线的最大支承间

距应为 250mm。 

4.6.2.3  有护套的导线以及蓄电池导线的最大支承间距应为 450mm，离接线端子最近的第一个

支承与接线端子的距离不应大于 1m。但起动电动机的导线可例外。 

4.6.2.4  单独安装的长度超过 200mm 的每一根导线都应至少具有 1mm
2 的截面积。多芯电缆的

每一根导线应至少具有 0.75mm
2 的截面积，且其可以伸出该护套外的距离不超过 800mm。 

4.6.2.5  电气系统的每一电气导线均应具有识别方法，以标识出其在该系统中的功能。但对于

与发动机成套的，由该发动机制造厂提供的导线除外。 

4.6.2.6  导线的接头应在防风雨的位置或在防护等级至少为 IP55 的外壳内。 

4.6.2.7  载流导线应避免在舱底水区域或可能积聚水的其他区域的预期水位线以上走线。如果

必须在舱底水区域走线，则应采取适当的防水措施。 

4.6.2.8  接线端子的接线柱、螺母和垫圈用的金属应为耐蚀的，且应与导线的金属在电化腐蚀

上相兼容。不应把铝和未镀覆的钢用作电路中的双头螺栓、螺母或垫圈。 

4.6.2.9  所有的导线均应具有适当的接线端子，即不得把裸导线与接线柱连接，但对其端部的

各绞线已在其与接线柱连接相接触的全长上通过锡焊做成刚性者，则可例外。对于标称截面积大于

2.5mm
2 所有导线的连接和接线端子，不应采用锡焊接。 

4.6.2.10  不应采用绞扭接头（接线螺母）。 

4.6.2.11  对于接线端子的裸露颈部，应采用绝缘的隔板或套管予以防护，以免无意短路，但对

在保护导线系统中的接线端子则可例外。 

4.6.2.12  导线的走线应避开可能损坏其绝缘的排气管或其他热源。除非设有一等效的隔热板，

否则其与水冷却排气部件的最小间距为 50mm，与干式排气部件的最小间距为 250mm。 

4.6.2.13  可能遭受物理损伤的导线应以护套、导管或其他等效设施予以保护。贯穿舱壁或结构

件的导线应对由擦伤引起的绝缘损坏予以保护。 

4.6.2.14  在同一接线螺柱上紧固的导线数决不应多于 4 根。电缆或电线不应直接敷设在纤维增

强塑料层板内。 

 

第 7 节  艇内安装汽油机的附加要求 

4.7.1  一般要求 

4.7.1.1  在外部或内部会产生电火花而可能点燃汽油和空气混合物的汽油机上安装的电气系统

部件（诸如断路器、开关、电磁线圈、发电机、调压器和电动机），其设计和安装时应符合 CCS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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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标准
①
规定的防点燃型设备的要求。 

 

4.7.2  发动机电气系统和部件 

4.7.2.1  所有电气系统部件应尽可能高地安装于发动机上方。发动机起动电动机和点火配电器

的位置可以在发动机制造商的设计基础上予以调节。 

4.7.2.2  点火线圈和永磁发动机应安装或保护使水不会在高压头周围积聚。 

4.7.2.3  如要求电气部件为防点燃型，且扎带或其他罩盖为防点燃外壳的一部分，则在此部件

上应固定永久性警告标签，或在扎带或罩盖上设有适当文字或符号的永久性明显标志，标志上应指

示出当发动机运行时扎带或罩盖应在其位置上。 

4.7.2.4  点火分配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发动机起动和运行时使用的分配器，应为防点燃型。用于紧固分配器端头的设施应有足

够的强度以防止在内部燃油和空气汽化混合物爆炸时分配器脱离其密封表面。在试验期间，高电压

（二次）点火导线应与发动机运行时的安装情况一样，以接线端子的罩盖置于所分配器端头的凸缘

上； 

（2）所有进气口或排气口均应以有效的火焰阻止器隔板盖住或具有等效的防点燃能力的尺寸和

长度； 

（3）接线端子罩盖应紧紧固定，以在高压导线绝缘外面及分配器端头凸缘外面形成水密，并满

足 4.7.2.5（1）的要求。 

4.7.2.5  高压（二次）点火电缆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压点火电缆组件应有罩盖和安装螺纹套管，以在高压导线绝缘外部、分配器端头凸缘外

部及火花塞陶瓷绝缘子外部形成水密，使当此连接浸入以重量计为 3％盐水溶液液面下 3～5cm 处

2h 后，以 50～60Hz、20kV 峰值电压（14kV rms）作用于导体时不致发生漏电。在高压导线的自由

端与浸入盐水溶液之间应以每秒 500V 峰值（355V rms）的速率施加电压。 

（2）安装于高压点火电缆上的罩盖和螺纹套管，在 125℃±2℃温度下放置 40h 后，接着在室温

条件下在火花塞和配电器端头凸缘上装、拆 10 次以使其挠曲后满足上述（1）的漏电试验要求； 

（3）安装于高压点火电缆上的罩盖和螺纹套管，当在室温中悬挂于满足 ISO 1817 的试验液 C

液面以上 25mm±5mm 的密封的玻璃容器内 30h 后，接着在火花塞和分配器端头凸缘上装、拆 10 次

以使其挠曲后应满足上述（1）规定的漏电试验要求； 

（4）安装于高压点火电缆上的罩盖和螺纹套管在 125℃±2℃，符合 ISO 1817 要求的 3 号试验油

中放置 40h，将它从试验油拿走，冷却至室温，抹去附着的试验油，在火花塞和分配器端头凸缘上

装、拆 10 次后应满足上述（1）规定的漏电试验要求； 

（5）上述（2）至（4）规定的试验应在高压点火电缆组件的各分组上进行。 

第 8 节  纯电池电力推进游艇的附加要求 

4.8.1  一般要求 

4.8.1.1  本节规定适用于采用电动机驱动螺旋桨或推进器，且采用蓄电池组作为供电电源的游

艇。 

4.8.1.2  除本节要求外，推进蓄电池组还应满足本章第 3 节 4.3.2 或第 4 节的相关要求。当推进

蓄电池组用作游艇主电源时，还应满足本章第 2 节的相关规定。 

4.8.1.3  推进用蓄电池组的设计应使其容量满足游艇航程所需的电力。 

4.8.1.4  作为推进用蓄电池，在规定的供电时间内，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蓄电池的放电终

止电压应至少为其标称电压的 88%；锂离子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电量应该满足厂家提供的技术规

                                                        
①   可参见 ISO 8846“小艇—电气装置—周围易燃气体的点火防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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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书的要求。 

4.8.1.5  蓄电池组充电时，应避免各蓄电池组充电不均匀。 

4.8.1.6  不应采用蓄电池组中部分蓄电池向机电设备供电。 

4.8.1.7  蓄电池的维护和保养应按厂家提供的资料进行。 

 

4.8.2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 

4.8.2.1  蓄电池既可通过设置在本船上的充放电装置充放电，也可由设置在其它船上或岸上的

充电装置充电。 

4.8.2.2  本船上设置蓄电池充放电装置时，则应满足 4.8.2.3～4.8.2.8 的要求。 

4.8.2.3  设置足够容量的充放电装置对推进蓄电池组进行充电、放电。 

4.8.2.4  充放电装置应设有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 

4.8.2.5  充放电装置应设有绝缘监测装置以及电压表、电流表和指示充放电状态的指示灯。 

4.8.2.6  除锂离子蓄电池外，充放电装置应能在 10 小时内将推进蓄电池从完全放电状态充电至

其额定容量。 

4.8.2.7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应具有防止蓄电池过充、过放的保护环节和故障报警。 

4.8.2.8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应尽量靠近蓄电池安装。 

4.8.2.9  对于锂离子蓄电池，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应与 BMS 组合使用，并由 BMS 监测、控制。 

4.8.2.10  锂离子蓄电池的充电装置应有抑制无线电干扰的措施。 

 

4.8.3  推进设备的控制和保护 

4.8.3.1  变速且本身带有风扇的推进电机，应能在额定转矩、额定电流、额定励磁或类似工况

下，在低于额定转速的低转速下运转，而温升不超过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4 篇第 3 章的相

关规定。 

4.8.3.2  推进电机的集电环和换向器的布置应适当且易于检修，并应有易于接近各绕组和轴承

的措施，以便于进行检查、修理以及取出和更换励磁绕组。 

4.8.3.3  推进电机在额定工况下，应能承受电机接线端子处和系统中突然短路时保护装置动作

之前的短路电流而不损坏。 

4.8.3.4  推进电动机应能在规定的各种运行工况状态下，连续地驱动螺旋桨正车和倒车运行，

并应能在机动和倒车的过渡工况下良好运行。对可逆转推进电动机，应能在产品技术规格书规定的

逆转工况下正常运行。 

4.8.3.5  由半导体变换器变频供电的交流推进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应能承受逆变器高频开关作用

引起的电压变化率。 

4.8.3.6  直流推进电机的转子应能承受超速保护装置根据正常运行整定的极限转速。 

4.8.3.7  控制站应设置一个与正常工作用操纵杆无关的单独的紧急停止装置。 

4.8.3.8  推进主电路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不应使用熔断器作为保护装置。 

4.8.3.9  在推进电动机可能出现过度超速（如丢失螺旋桨情况）时，应设置合适的超速保护。 

4.8.3.10  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只有当操纵杆处于零位，且系统处于备车情况下，推进系统的控制

才能起作用。 

4.8.3.11  在励磁电路中，不应设置使励磁电路开路的过载保护。 

4.8.3.12  推进电机励磁系统中任何单个故障应不会引起推进功率的全部损失。 

 

4.8.4  监测仪表和报警 

4.8.4.1  控制站应设有必要的指示状态的仪器仪表。如适用时，控制站应设置表 4.8.4.1 中的指

示、显示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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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显示和报警                            表 4.8.4.1 

系 统 监测参数 报警 显示 备 注 

蓄电池 

电压 √ √ 高/低电压报警 

电流  √  

充放电指示  √  

SOC √ √ 
剩余电量低报警，仅适用锂离子蓄电

池 

BMS 自检功能 √ √ BMS 故障报警，仅适用锂离子蓄电池 

推进电动机 

（交流和直流） 

电枢电流  √ 读取所有相 

励磁电流  √ 对同步电动机而言 

电动机运行  √  

推进半导体 

变换器 

电压（输入）  √  

电流（输入）  √  

过载（大电流） √  在保护装置动作前报警 

变换器冷却泵或风机故障 √   

注：在栏中带“√”表示适用时应设置。 

 

4.8.4.2  安装在控制站上的仪表和其它装置应设有标牌，仪表应有指示满负荷的识别标记。 

4.8.4.3  所有固定安装的仪表的金属外壳必须永久牢固接地。 

4.8.4.4  测量、指示和监测设备的故障应不会引起控制和调节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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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舾  装 

第 1 节  舵 设 备 

5.1.1  一般要求 

5.1.1.1  对设有舵和舵杆的游艇，舵和舵杆的结构材料、设计和连接结构一般应符合 CCS 相应

的规范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第 1 节的相关要求或 CCS 接受的标准。 

5.1.1.2  操舵装置应符合本篇第 3 章的有关规定。 

第 2 节  锚泊与系泊设备 

5.2.1   一般要求 

5.2.1.1  锚泊和系泊设备的配备应适合游艇预期的航行条件和结构形式。本节锚泊及系泊设备

的配备为非强制性要求。 

5.2.1.2  不锈钢和铝合金材料制造的锚将根据设计的试验负荷予以特殊考虑。 

5.2.1.3  对纤维增强塑料游艇，锚设备在艇上的存放应避免对艇体的损坏。 

   

5.2.2   锚设备 

5.2.2.1 游艇一般配置 1 个大抓力首锚，其重量按由游艇艇长和水线长的平均值舾装数查表

5.2.2.1 取值乘以如下系数 k 确定。舾装数的计算方法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 3.2.2 条。 

   I 类艇：k=1.5 

   II 类艇：k=1.2 

 III 类艇：k=1 

   IV 类艇：k=0.9 

        V 类艇：k=0.85 

 

 锚泊及其锚链和系泊索 表 5.2.2.1 

（LH + LWL）/2 锚 锚链直径 纤维系泊索 

m 重量（kg） 链 （mm） 索（mm） 长度（m） 破断力（Kn） 

6 5 6 10 22.5 25 

7 6 6 10 22.5 25 

8 7 6 10 22.5 25 

9 9 8 12 22.5 25 

10 10 8 12 22.5 25 

11 12 8 12 25 30 

12 15 8 12 25 30 

13 17 8 14 25 30 

14 19 8 14 25 30 

15 21 10 14 25 30 

16 23 10 14 30 30 

17 26 10 14 35 32 

18 28 10 16 35 32 

19 31 12 16 40 32 

20 34 12 16 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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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 LWL）/2 锚 锚链直径 纤维系泊索 

21 38 12 16 40 32 

22 42 12 16 45 34 

23 46 14 18 45 34 

24 50 14 18 45 34 

 

 锚泊及其锚链和系泊索 表 5.2.2.1 

舾装数 N 大抓力锚 锚链 系泊索 

超

过 

不

超

过 

数量 

重量（kg） 

直径

（mm）

CCS 1 级 

直径

（mm）

CCS 2 级 

每根长度 

（m） 

数量 每根长度 

（m） 

破断负荷 

（kN） 

0 5 1 6 8 8 55 2 15 26 

5 10 1 10 8 8 55 2 15 26 

10 15 1 14 8 8 55 2 25 26 

15 20 1 18 8 8 55 2 25 26 

20 25 1 25 8 8 55 2 35 26 

25 30 1 30 8 8 55 2 35 26 

30 35 1 37 8 8 82.5 2 40 26 

35 40 1 44 8 8 82.5 2 45 31 

40 45 1 52 8.5 8 110 2 50 31 

45 50 1 59 9 8.5 110 2 55 31 

 

5.2.2.2 如配置的锚为非大抓力锚，则其重量应不小于上述规定重量的 1.3 倍，但锚链直径无需

增加。如配置的锚为超大抓力锚，则其重量应不小于上述规定重量的 70%，但锚链直径不能减少。  

 

5.2.3  锚链  

5.2.3.1  附于一个锚上的锚索长度宜适合于游艇的航行区域，但一般对于首锚均不宜小于游艇

艇长的 4 倍或 30m，取大者。 

5.2.3.2  锚链也可以采用锚链或锚链加锚索，或。也可采用全部采用锚索。 

5.2.3.3  当锚索采用纤维绳索或钢丝绳索时，应确保其破断负荷与应配备的锚链的破断负荷相

等。 

5.2.3.4  与锚机构成一体的锚泊系统应有系固于艇体结构的锚索的固定端，并能在紧急情况下

能予以释放。 

5.2.3.5  当采用钢丝绳作为锚索时，纤维/钢丝绳索的两端应插节眼环。 

 

5.2.4  系泊设备 

5.2.4.1  游艇应根据其类型和航行条件配备系泊索，对 LWL为 12m 以上的艇一般配备 2 根系泊

索。每根纤维系索应根据游艇艇长和水线长的平均值及其破断力舾装数按表 5.2.2.1 确定。 

5.2.4.2  系泊索的直径一般不小于 15mm，对艇长 LH小于 10m 的游艇，系泊索的直径一般不小

于 12mm。 

5.2.4.3  每艘游艇应根据其类型、航行条件和结构形式设置适量的系缆桩或羊角，但最少数量

如下： 

（1）艇长 LH不大于 6m 的游艇，一般在前甲板或等效结构上设置一个系艇桩或羊角。 

（2）艇长 LH大于 6m 游艇，除在首柱顶部设置导缆孔或导缆滚轮以外，一般还应在后甲板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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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结构上至少设置一个系艇桩或羊角。 

5.2.4.4  每艘游艇宜设有护舷橡胶及防碰垫等保护设施。 

5.2.4.5  游艇应设置被拖带的装置。拖缆的长度一般与首锚锚链长度相同，其直径应不小于其

配备锚索的 0.85。 

5.2.4.6  结构加强 

（1）凡用以固定锚链、锚索、系艇索、拖索的属具(如系缆桩、羊角、拖柱)的安装处下方和附

近的艇体结构应予以加强，使之能承受所受的载荷。 

（2）如用以固定锚链、锚索、系艇索、拖索的属具采用螺母和螺栓紧固，则在安装处应采用适

当的垫圈或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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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稳  性 

第 1 节  一般规定 

6.1.1  一般要求 

6.1.1.1 游艇的稳性应满足本章要求，或经确认满足公认的标准或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 

6.1.1.2 永久性压载的布置应与批准的图纸相一致，应考虑压载对艇体局部强度或总强度的要

求，并采取防止移动的措施。未经同意，永久性压载不得从船内取出或移位。永久性压载的参数应

标注在稳性资料中。 

 

6.1.2  空船排水量与重心位置的确定 

6.1.2.1 空船排水量系指游艇没有装载船用消耗备品、物料、货物、船员及行李，以及除机械和

管系液体，如润滑剂和液压油位于工作状态以外，没有装载任何液体的状态下的排水量。其中，艇

上固定式灭火系统灭火剂的重量（例如淡水、CO2、干化学粉剂、泡沫浓缩液等）应计入空船排水

量。 

6.1.2.2 每艘游艇建造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以确定稳性要素。如进行倾斜试验不实际可行，则

空船重量和重心位置应通过空船重量的精确计算确定，并在建造完工时进行重量检验。对姐妹艇，

在确认游艇特征、设备、材料与首制艇相一致情况下可免做倾斜试验，在建造完工时应进行重量检

验，如空船重量检验确定的空船排水量偏差超过 2%或重心纵向位置偏差超过 1%LWL 时，应重新进

行倾斜试验。 

6.1.2. 3 如游艇作某种改装而对稳性资料有实质性影响时，应提供经修正的稳性资料。必要时，

应重做倾斜试验。如果预计偏差超过 6.1.2.2 规定的值之一，游艇应重做倾斜试验。如果累计偏差不

超过 6.1.2.2 规定的任一值，应将变动的空船重量和重心位置等在稳性资料中进行更新，不需重新校

核稳性。 

6.1.2.4 倾斜试验可按认可的标准执行，并应编制倾斜试验报告，在用于完工稳性计算之前提交

核查。 

第 2 节  完整稳性 

6.2.1   一般要求 

6.2.1.1  应校核满载出港、满载到港装载情况时的完整稳性（对帆艇还应考虑各个帆组合状态）。 

如有某种装载情况的稳性较上述规定装载情况更差时，应补充校核此种装载情况的稳性。 

6.2.1.2  应校核的基本装载情况如下： 

（1）满载出港：载有额定乘员、100％备品和燃油； 

（2）满载到港：载有额定乘员、10％备品和燃油。 

6.2.1.3  帆组合至少应包括如下情况： 

（1）满帆； 

（2）半帆（指面积为帆总面积的一半且其形心最高的状态）； 

（3）落帆。 

6.2.1.4  完整稳性计算时，人员的重量、重心应按以下规定： 

（1）每人重 75kg； 

（2）每人直立时，重心位于甲板平面以上 1.0m 处；坐下时，重心位于座位以上 0.3m 处。 

6.2.1.5  在稳性计算中对已计入储备浮力的舱室，其非风雨密的进出风口和空气管及其他相似

开口应作为进水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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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机动游艇完整稳性衡准 

6.2.2.1  I 类、II 类及III 类单体游艇基本衡准 

（1）复原力臂曲线（GZ 曲线）至30°的面积应不小于0.055m·rad，至40°或进水角（取小者）的

面积应不小于0.09 m·rad； 

（2）复原力臂曲线30°至40°之间或30°至进水角（如小于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0.03 m·rad； 

（3）横倾角等于或大于30°处的复原力臂值（GZ）应不小于0.2m； 

（4）最大GZ值最好在大于30°处，但不应小于25°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GM应不小于0.15m。 

（6）对于I类和II类游艇，应按照IMO MSC.267（85）决议《2008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中的气

象衡准进行校核，其中风压P可按表6.2.2.1计取： 

 

 风压 P 表 6.2.2.1 

游艇类别 I 类 II 类 

风压 P（N/m2） 504 300 

 

6.2.2.2  IV 类及V 类单体游艇基本衡准 

（1）当最大GZ值在15°处时，复原力臂曲线（GZ曲线）至15°的面积应不小于0.07m·rad，当最

大GZ值在30°或以上处时，至横倾角30°的面积应不小于0.055m·rad。当最大GZ值在15°和30°之间时，

GZ曲线下面积A按下式计算： 

A ＝ 0.055 + 0.001（30°－θmax ） m·rad 

式中：θmax ——GZ曲线最大值对应的横倾角。 

（2）复原力臂曲线30°至40°之间或30°至进水角（如小于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0.03 m·rad； 

（3）横倾角等于或大于30°处的复原力臂值应不小于0.2m； 

（4）最大GZ值应位于不小于15°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GM应不小于0.15m。 

6.2.2.3  双体游艇基本衡准 

（1）复原力臂曲线（GZ曲线）下至θ角的面积A应不小于： 

A＝0.055×30°/θ    m·rad 

式中：θ 取进水角、最大GZ值对应角和30°中的小者。 

（2）复原力臂曲线30°至40°之间或30°至进水角（如小于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0.03 m·rad； 

（3）复原力臂最大值应不小于0.2m； 

（4）最大GZ值应位于不小于10°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GM应不小于0.15m。 

6.2.2.4  除驾驶员外的其他乘员超过 12 人时，此部分人员集中一舷时的横倾角，应不大于 12°。

其中，应考虑这些人员实际可能产生的最不利的倾侧力矩和初稳性高度的组合，其中，每平方米不

必超过 4 人。 

 

6.2.3   帆艇完整稳性衡准 

6.2.3.1  各帆组合下应满足的基本衡准： 

（1）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0.30m； 

（2）正稳性范围：有压载龙骨的帆艇应不小于90°，无压载龙骨的帆艇应不小于60°，但对双体

帆艇可以考虑小于60°； 

（3）风压作用下的静倾角应不大于20°或甲板边缘进水角的90％，取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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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横倾角≥50°时的复原力臂值应不小于0.50m； 

（5）风压静倾角与进水角之间的风倾力臂曲线�(θ)以上和复原力臂曲线GZ(θ)以下的面积应不

小于0.065 m⋅rad。（见图6.2.3.1）。 

 

图 6.2.3.1  帆艇稳性曲线 

 

6.2.3.2  风倾力臂按下述计算： 

（1）风压力F 按下述计算： 

F=1/2 CS ρAV
2
   N 

式中：CS ——形状系数，取1.1； 

ρ ——空气密度；1.222 kg / m
3； 

A ——水线以上艇体和帆的侧投影面积，m
2； 

V ——对应于各个帆组合下能进行操帆作业的最大风速（即阵风风速，一般是平均风速1.5

倍），m/s。 

表6.2.3.2 给出了蒲氏风级与平均风速的对应关系。 

 

 蒲氏风级表 表6.2.3.2 

风 级 名 称 
平均风速 

( m/s ) 

0 无风   0 ～ 0.2 

1 软风 0.3 ～ 1.5 

2 轻风 1.6 ～ 3.3 

3 微风 3.4 ～ 5.4 

4 和风 5.5 ～ 7.9 

5 清风 8.0 ～ 10.7 

6 强风 10.8 ～ 13.8 

7 疾风 13.9 ～ 17.1 

8 大风 17.2 ～ 20.7 

9 烈风 20.8 ～ 24.4 

10 狂风 24.5 ～ 28.4 

11 暴风 28.5 ～ 32.6 

12 飓风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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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倾力臂λ(0)按下述计算： 

λ(0)＝FZ / (9810Δ)    m 

式中： 

Z——游艇平均吃水的1/2 处至面积A的形心之间的垂直距离，m；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排水量，t。 

（3）风倾力臂曲线 λ(θ)按下式计算： 

λ(θ)＝λ(0) (cosθ)
2 

6.2.3.3  确定进水角时，应考虑所有正常用于出入和通风的开口。所有可能导致进一步浸水的

开口，不论其尺寸大小，横倾至浸水的角度应不小于40°，空气管除外。 

 

6.2.4   敞开艇完整稳性衡准 

6.2.4.1  对敞开艇如满足本节的计算校核要求不可行时，可对其新艇或批量建造的首制艇通过

下述灌水试验验证其满足要求： 

（1）艇上所有装备齐全，每个乘员按 28kg 重量计，可用压铁替代就位，油、水装满； 

（2）向艇内灌水，直至艇内与艇外的水持平； 

（3）在完成(1)和(2)项后，在乘员总重量不变的前提下，将其中（10+5n）kg 乘员重量移至一舷

护舷材的任何位置处，艇仍不致倾覆，n 为额定乘员数； 

（4）在完成(1)、（2）和（3）项后继续向艇内灌水，艇应在不论多少水情况下仍不致沉没。 

6.2.4.2  对艇长 8m 以下的敞开艇，也可用下述要求替代： 

（1） 空艇时以 28nkg 重量（n 为艇的额定乘员数）分布于艇中与舷缘材同一水平面时，初稳性

高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GM＝0.3B    m 

式中：GM ——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m； 

B  ——艇宽，m。 

（2）满载状态下，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GM＝0.35B    m 

式中：GM、B 同上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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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消  防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并能随时使用。 

7.1.1.2  “阻燃材料”系指具有下述阻燃性能要求的材料： 

（1）表面具有低播焰性； 

（2）不会在高温下产生过量的烟气和毒性物质对艇上人员构成危险。 

它们应按照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 5 部分和第 2 部分通过

试验予以确定。 

7.1.1.3  如果本章 7.1.1.2 所述材料的表面通过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厚度至少 25mm，密度至

少 100kg/m
3）进行隔热保护，且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的措施；或者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不

限密度和厚度）进行隔热且通过了《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 11 部分规定的 30min 或者 60min

阻火分隔试验，则不必进行本章 7.1.1.2 所述《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规定的试验。 

 

第 2 节  结构防火与布置 

7.2.1  装有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 

7.2.1.1  装有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应与乘员舱分隔，分隔舱壁和甲板的着

火危险区域应采用不燃材料或具有阻燃性能的阻燃材料或等效材料制成,并且在处所内具有不吸附

燃油的表面。 

7.2.1.2  如果电缆、管路、导管等穿过分隔上述处所与乘员舱的舱壁时，应以阻燃材料制成的

贯穿件或具有阻燃性能的密封剂予以密封，确保穿过部位的耐火完整性不被破坏。 

7.2.1.3  在发动机舱内的燃料油柜应采取以下措施与发动机或其他热源相隔开： 

（1）在油柜与发动机及其机装部件（如排气管，包括供油和供水管路）之间、油柜与任何热源

之间设置隔板（例如舱壁、挡板、绝缘材料等）；或者 

（2）留有防止在该油柜与发动机及其机装部件和任何热源之间有任何接触的间隙，以确保能对

发动机和有关部件进行维护。该间隙在发动机与油柜之间应至少为 100mm，在干燥排气口与油柜之

间应至少为 250mm。 

7.2.1.4  装有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应设有足够的通风，以防止可能的爆炸

性气体的积聚。 

7.2.1.5  安装在汽油机的机器处所和/或汽油柜所在处所内以及任何与其相连接且不暴露于大

气的舱室中的电气设备应为适合于在易爆炸性气体中使用的型式。 

7.2.1.6   应设有能及时关闭装有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通风口的设施，还

应设有能在该处所外部易于到达的位置停止通风机运转的设施。 

 

7.2.2  生活用气体燃料的布置 

7.2.2.1  游艇上一般不允许设置明火炉灶。如设置明火炉灶应满足本条规定。 

7.2.2.2  厨房应位于主甲板以上，其内不应设有通往位于其下方舱室的开口及梯道。厨房的门、

窗应通向开敞甲板处所，且应为向外开启。并应能保证厨房处所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7.2.2.3  生活用气体燃料使用的炉灶、钢瓶、角阀及减压阀等均应符合公认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7.2.2.4  炉灶及钢瓶应可靠地固定，且应有防止移动的措施。 



 

-62- 

7.2.2.5  如在游艇上设置生活用气体燃料的明火炉灶，则在图 7.2.2.5 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的材

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7.2.2.5 对特定材料要求的区域 

 

（1）自由悬挂的窗帘或其他织物不应装设在范围Ⅰ和Ⅱ内； 

（2）安装在范围Ⅰ之内的材料应为玻璃、陶瓷、铝、黑色金属或其他具有防火特性的类似材料； 

（3）安装在范围Ⅱ之内的材料，如果其表面温度超过 80℃，则应为玻璃、陶瓷、金属或其他具

有防火特性的类似材料。 

7.2.2.6  炉灶上方如果安装有烟道，则烟道与相邻的结构应予以分隔，避免相邻的材料或游艇

结构过热或损坏。 

 

第 3 节  灭火设备 

7.3.1  手提式灭火器 

7.3.1.1   根据游艇艇长，每一类型手提式灭火器的容量一般不小于表 7.3.1.1 的规定。 

 

 手提式灭火器容量 表 7.3.1.1 

       艇长（LH，m） 

灭火剂 
LH＜9 9≤LH＜15 LH≥15 

泡沫（L） 2.8 4.6 9 

二氧化碳（kg） 1 1.5 2 

干粉（kg） 1.4 2.3 4.5 

注：1. 对失火危险大的处所（如机器处所、厨房等），应按照本表要求的容量规格配备灭火器。其他处所的灭火器

容量规格可不必满足本表要求，但总合计容量应达到本章表 7.3.2.1 所规定的容量要求。 

2. 任何单个灭火器的灭火能力和容量不应少于 5A/34B。 

 

7.3.1.2  用于电动机、配电板、控制箱、蓄电池等电气设备的处所的灭火器应适合于扑灭电气

火灾，例如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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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手提灭火器应适当地分布于各受保护的舱室内，通常应在舱室内的出口附近放置最少

1 个手提灭火器。对于失火危险大的处所应特别注意手提灭火器需安放在：距主操舵部位或尾舱 2m

之内；厨房内距烹饪或明火加热器具 2m 之内；发动机处所之外，但距灭火器喷放孔 2m 之内。 

7.3.1.4  二氧化碳灭火器不应用于起居处所。 

 

7.3. 2  消防设备的配置 

7.3.2.1  消防设备的配置应满足表 7.3.2.1 的规定。 

 

                        消防设备的配置                      表 7.3.2.1 

         艇长（LH，m） 

消防设备 
LH＜9 9≤LH＜15 LH≥15 

手提式灭火

器
①

 

起居处所 1 1 1 

厨房 1 1 1 

机器处所
②

 1 2 2
④
 

消防桶连带绳子
③

 1 2 2 

消防斧 1 1 1 

注： ① 干粉灭火器或按本章表 7.3.1.1 其他等效容量，或具有等效灭火效能的其他类型灭火器。 

② 机器处所是指游艇上设有发动机（如推进机械和/或发电机组）的处所。 

③ 消防桶可用同等数量灭火器取代，每个灭火器须为最少 4.5kg 干粉或等同的灭火剂。 

④ 若机器处所内设有总输出功率超过 120KW 的发动机，应增配 1 具容量至少 4.5kg 干粉或等效的灭火器。 

 

7.3.3  固定式灭火系统  

7.3.3.1  封闭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应按下列要求设有固定式灭火系统，见表

7.3.3.1： 

（1）固定式灭火系统的部件应可靠地紧固于艇结构上，以承受正常运行时的运动、冲击和振动。

气瓶所在位置的环境温度应适于气瓶的设计工况。 

（2）释放装置应为可见或其部位应有可见的标记，并应标明受其保护的处所。释放装置应在受

其保护的处所失火时易于到达进行施放（自动释放装置可以在被保护处所内施放）。 

在紧挨施放装置附近应设有该系统的操作说明。 

（3）如果灭火介质是窒息性的，且如果受保护处所的空间足以容纳人员（工作或其他活动），

则在释放灭火介质前，应先关闭所有受保护处所的开口，并确认受保护处所的人员已全部撤离，同

时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确保能在受保护处所内都能听见。 

可以让空气进入或允许气体排出的受保护处所的开口应能从该处所外部予以关闭。 

  （4）灭火系统的容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 二氧化碳系统，设计成能至少放出相当于受保护处所总容积 40%的自由气体； 

② 干粉系统，设计能力至少为 0.5 kg 干粉/m
3； 

③ 压力水雾系统，设计供水能力为 5 L/(m 
2
 min)；或 

④ 其他等效灭火系统（如七氟丙烷灭火系统①）。 

  （5）灭火介质应适合于扑灭封闭的机器处所和燃料油柜所在处所的火灾，且应注满整个处所。 

7.3.3.2  可以接受用手提式灭火器代替固定式灭火系统，该灭火器容量应不小于按固定式灭火

系统计算出来的容量要求。在受保护处所上应设有喷放孔，无需进入该受保护处所就可以用灭火器

向内喷放。如为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其容量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 40%的自由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IMO）的 MSC.1/Circ.1267 通函《经修订的 1974 年 SOLAS 公约规定的适用于机器处所和

货泵舱的等效固定式灭火认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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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喷放孔还应有防止二氧化碳溢出的装置。所要求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喷放孔 2m 之内。 

 

 封闭的机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的保护 表 7.3.3.1 

封闭的机器处所 
所要求的保护 

发动机位置 发动机的类型和功率
①

 

在艉舱底面正上方设有发动机或发

动机部件的敞开艇 

总输出功率 120kW 及以上的艇内

汽油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柴油机和总输出功率小于 120kW

的艇内汽油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或 7.3.3.2

要求的手提灭火器 

具有尾板安装的舷外机，以及存放在

开敞大气中的便携式燃油箱的敞开

艇 

舷外汽油机 

对小于 25kW 的单台舷外机无要求；对

不小于 25kW 的舷外机，应配备最小合

计容量为 8A/68B 的一个或多个手提灭

火器 

具有尾板安装的舷外机，以及对每台

舷外机具有多于 1只的便携式燃油箱

或燃油箱设置在封闭处所中的敞开

艇 

舷外汽油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或 7.3.3.2

要求的手提灭火器 

在艉舱平面以下或在艇内的发动机 

艇内汽油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总输出功率少于 375kW 的艇内柴

油机（主机和辅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或 7.3.3.2

要求的手提灭火器 

总输出功率 375kW 及以上的艇内

柴油机（主机和辅机）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燃料油柜所在处所 
7.3.3.1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或 7.3.3.2

要求的手提灭火器 

注：① 总输出功率系指单个机器处所内的发动机合计总功率。 

 

7.3.3.3 如果固定式灭火系统采用自动释放形式，应采取措施防止灭火介质的误释放，同时还应

备用一套手动释放装置防止自动释放功能的失效，手动释放装置应满足本章 7.3.1.1 的要求。自动释

放时，应在有人处所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 

灭火介质为窒息性的固定式灭火系统不应采用自动释放形式。 

 

7.3.4  告示牌 

7.3.4.1  如果灭火介质为窒息性的，则应在施放装置附近和在被保护处所的任何入口处张贴告

示牌。任一二氧化碳手提式灭火器附近应张贴告示牌。 

7.3.4.2  告示牌应是中文或中英对照，语句、图形、符号应简捷易懂，可参照公认的国际或国

家标准。 

 

7.3.5  消防毯 

7.3.5.1  在厨房或任何设有明火炊具的处所至少应设有一张尺寸不小于 1m×1m 的消防毯。 

7.3.5.2  消防毯应易于拿取和即刻使用。 

 

第 4 节  探火系统 

7.4.1  探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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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装有汽油机或总输出功率 375KW 及以上的柴油机的封闭式机器处所，应设置经认可

的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但配备自动释放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处所除外。 

7.4.1.2  火警信号应在驾驶位置和起居处所予以显示，同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第 5 节  脱险通道与出口 

7.5.1  定义 

7.5.1.1  就本节而言，有关定义如下： 

（1）出口系指任何直接或通过该艇的其他区间通向露天的门、舱口和符合本章 7.5.3 要求的开

孔。  

（2）区间系指艇上通过固定界限面（如甲板或舱壁）与任何其他区域分隔的任一区域，其可装

设门或舱口。 

（3）起居处所系指乘员生活和/或居住的处所。 

 

7.5.2  脱险通道 

7.5.2.1  一般要求 

（1）脱险通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般应设置 2 条脱险通道，确保能够到达诸如开敞甲板等安全位置或设有救生设备的位置。 

① 如仅设置 1 条脱险通道，则脱险通道不应通过机器处所，也尽可能不应布置在烹饪或

明火加热器具的 750mm 范围内。 

② 脱险通道不应直接布置在烹饪或明火加热器具上方。 

（2）脱险通道应保持畅通，应便于处所内人员的疏散或撤离。其布置应考虑到装有发动机的机

器处所和/或燃料油柜所在处所或厨房等易失火处所堵塞通道的可能。 

（3）除门外，脱险设施的符号及其标识应符合国家标准①的相关要求。 

7.5.2.2  艇长（LH）15m 及以下的游艇 

（1）距通向外部露天的最近出口的距离应不超过 5m。如果脱险通道设在机器处所旁边，则最

近出口的距离应不超过 4m。所述距离系指出口中心与下述位置之间的水平距离，取大者： 

① 人员能够站立（最小高度 1.6m）的最远点，或 

② 床铺的正中点。 

（2）如果生活或睡卧的起居处所与最近出口之间设置整体轻型隔壁，并直接通过烹饪或机器处

所，则应设置另一个出口。 

7.5.2.3  艇长（LH）大于 15m 的游艇 

（1）开敞起居处所，如生活或睡卧的起居处所与最近的出口未设置任何分隔（舱壁和门），则

下列位置距最近出口中心的水平距离（取大者）应不超过 LH /3 m： 

① 人员可能站立的最远点（不管净空高度）；或 

② 床铺的正中点。 

（2）封闭起居处所，如生活或睡卧的起居处所与最近的主出口之间设置分隔（舱壁和门），则

居住区域的脱险通道和出口的布置应能使人员被关闭在该处所内的危险减到最小，并： 

① 除非居住区域内仅设有 1 个起居处所，或额定居住人员不超过 4 人并设有直接通向露

天的不设置烹饪或明火加热装置的舱室，否则居住区域至少应设置 2 条脱险通道； 

② 对额定居住人员不超过 4 人，且不设置烹饪或明火加热装置的单个起居处所，其脱险

通道可与相距不超过 2m 的门或入口相结合；  

                                                        
①  如GB16557-2010“海船救生安全标志”和GB/T21485-2008“船舶和海上技术-船上消防、救生设备及逃生路线

布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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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如淋浴和卫生间布置在居住舱室内，设有到该居住舱室门的出入口，或设置直接到走

廊的出入口，可不另设脱险通道； 

④ 对多层布置的居住区域，这些出口不应设置同一居住区域； 

⑤ 如果 1 条脱险通道在烹饪或明火加热器具的任何表面的 750mm 之范围内，则应设有第

2 条脱险通道。 

 

7.5.3  用作脱险通道的出口 

7.5.3.1  封闭处所的任何出口应大于下述净开口尺寸： 

（1）圆形： 直径 450mm； 

（2）其他型状：最小尺寸 380mm，且面积为 0.18m
2。此出口尺寸应足以允许内接一个 380mm

直径的圆。 

最小净开口尺寸如图 7.5.3.1 所示。 

 

图 7.5.3.1  最小净开口尺寸 

 

7.5.3.2  出口应具有易达性。通至露天甲板的出口，在其关紧但未锁住时，应能从内部和外部

自由打开。当窗的通孔净尺寸大于 500×500mm 时，该窗可作为逃生口，但需在窗框边设置金属锤，

以便于紧急情况下，用于敲碎玻璃。玻璃应易碎，且为不会对人员产生伤害的安全型玻璃。 

7.5.3.3  如甲板舱口被指定用作出口，则应设置立足点、踏脚板、梯阶或其他设施。在上部立

足点与出口之间的垂直距离应不超过 1.2m。 

 

第 6 节  艇上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的附加要求 

7.6.1  适用范围 

7.6.1.1  如游艇在艇上使用磷酸铁锂电池作为电源或动力源，应满足本节规定。 

7.6.1.2  除本节规定外，应用磷酸铁锂电池游艇的消防还应符合本章的相关规定。 

 

7.6.2  布置与分隔 

7.6.2.1  对于钢质或铝合金材料建造的游艇，蓄电池舱（室）与相邻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应

为“A-30”级分隔的结构，但与空舱、卫生间等无失火危险的处所可为“A-0”级。     

对于其他材料建造的游艇，蓄电池舱（室）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分隔的舱壁和甲板的隔热材

料应在分隔两面敷设，按照《耐火试验程序规则》附件 1 第 11 部分的要求进行试验，至少具有 30min

的结构防火时间，并至少能通过 30 min 的标准耐火试验。与空舱、卫生间等无失火危险的处所相邻

时，舱壁和甲板的隔热材料可只在分隔面向蓄电池室的一侧敷设。 

7.6.2.2  蓄电池舱（室）内的蓄电池箱（柜）或蓄电池包与舱壁及上甲板之间应留有足够的空

间以利于蓄电池通风散热，该距离应大于等于 150mm。 

7.6.2.3  蓄电池箱（柜）或蓄电池包应牢固固定，并尽可能远离游艇舷侧，避免碰撞的影响。

蓄电池箱（柜）或蓄电池包至舷侧板的水平距离应大于等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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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4  当设有蓄电池托架时，托架应采用钢质材料制造。 

 

7.6.3  温度探测和报警 

7.6.3.1  蓄电池舱（室）及未设置在蓄电池舱（室）内的蓄电池箱（柜）内，应设有独立的温

度探测装置。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应能在经常有人值班的处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7.6.4  灭火 

7.6.4.1  蓄电池舱（室）内应配置固定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进行保护，同时还应至少配备 4 具

手提式七氟丙烷灭火器。 

对于水平投影面积小于 4m
2 的蓄电池舱（室），可用足够数量的手提式七氟丙烷灭火器代替上

述固定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在蓄电池舱（室）舱壁上应设有喷放孔，便于人员使用灭火器对内释

放灭火剂。 

7.6.4.2  未布置在蓄电池舱（室）内的蓄电池箱（柜），应在其附近至少设置足够数量的手提式

七氟丙烷灭火器。在蓄电池箱（柜）上应设有喷放孔，便于人员使用灭火器对内释放灭火剂。 

7.6.4.3  对于设有水灭火系统的游艇，应在蓄电池舱（室）出入口附近设置一只消火栓。应采

用水柱/水雾两用型的水枪。 

7.6.4.4  对于未设置水灭火系统的游艇，应在蓄电池舱（室）或蓄电池箱（柜）附近至少备有

2 只带适当长度绳子的消防水桶。 

 

7.6.5  梯道和出入口 

7.6.5.1  蓄电池舱（室）出入口应尽可能直接通向开敞甲板。如布置困难确不能直接通向开敞

甲板，应有措施防止蓄电池舱（室）内易燃气体的积聚，若采用机械通风向艇外排出易燃气体，应

为独立通风系统，且风机及其控制装置应为防爆型。起居处所内不应设置直接通向蓄电池舱（室）

的门或其他开口，但若对蓄电池舱（室）至起居处所的出入通道采取“A-30”级耐火分隔环围进行结

构保护，且长度不超过 7m 时，可利用起居处所的出入口通向开敞甲板。 

7.6.5.2  对于位于干舷甲板以下且人员可进入的蓄电池舱（室），应至少设置 1 个钢质梯道，梯

子倾斜角不得大于 65°。考虑到舱室高度和空间大小，设置斜梯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直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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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液化石油气（LPG）动力游艇的附加要求 

第 1 节  一般规定 

8.1.1  一般要求 

8.1.1.1  本章规定作为对以液化石油气(以下简称为：LPG)为燃料的发动机作为主动力游艇的附

加要求。 

8.1.1.2  适用本章的游艇，禁止使用双燃料。 

8.1.1.3  对舷外LPG挂机的特殊要求可参照本篇第3章的有关规定。 

 

8.1.2  定义 

8.1.2.1  本章规定有关定义如下： 

（1）液化石油气(LPG)：系指在常温和大气压下呈气态，通过增压和降温可使之保持液态的轻

质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其基本成分为丙烷、丙烯、丁烷、丁烯。它也可由商用丁烷、商用丙烷或

两者混合物构成。 

（2）气罐：系指艇上用于储存液化石油气(LPG)的专用钢瓶。 

（3）气罐处所：系指艇上用于存放气罐的处所。 

（4）围蔽处所：系指由舱壁和甲板所围成的封闭处所，但可以有门窗。 

（5）半围蔽处所：系指由于具有顶板、甲板等结构，以致其自然通风条件与在开敞甲板有显著

的差异，且其布置使气体不会发生扩散的处所。 

（6）开敞处所：系指开敞的甲板空间。 

 

8.1.3  检验 

8.1.3.1  应补充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审查批准： 

（1）LPG机器处所、气罐存放处所布置图； 

（2）LPG供气系统图； 

（3）LPG机器所处、气罐存放处所通风布置图； 

（4）LPG探测、报警系统图； 

（5）LPG动力系统操作手册。 

6.1.3.2  游艇的检验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LPG发动机的安装检验和试验； 

（2）LPG供气系统的安装检验和试验； 

（3）LPG机器处所、气罐处所通风系统的安装检验和试验； 

（4）LPG遥控关闭装置的安装检验和试验； 

（5）检查LPG探头的安装位置、数量并进行LPG探测报警系统的试验； 

（6）防爆设备或防点燃设备的确认和安全检查。 

 

第 2 节  LPG 发动机 

 

8.2.1  一般要求 

8.2.1.1  LPG发动机(以下简称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8.2.1.2  发动机作为主机时，应装设可靠的调速器，使主机的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115%，当

发动机作为发电机的原动机时，应装设调速器，其调速特性应符合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

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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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发动机应设有应急停车装置，该装置可用关闭LPG供气总管上的燃料总阀来实现，且

应能在驾驶室进行遥控。 

8.2.1.4  发动机冷却水系统应设加热装置，以确保发动机在冬天的正常起动。 

8.2.1.5  发动机的排气管出口处应装设火星熄灭装置或等效设施。排气管出口应尽可能远离机

舱和气罐处所的排风口。 

 

第 3 节  LPG 供气系统 

 

8.3.1  气罐及其附件 

8.3.1.1  气罐应安装在独立的气罐存放处所内且有牢固的固定设施，确保其在航行时不会翻倒，

并便于拆卸和调换。气罐与固定座之间应有防撞击的橡胶或木质垫料。 

8.3.1.2  气罐安装方向及位置应考虑气、液相接头元件以及液面指示器有效与可靠的工作。 

8.3.1.3  气罐应尽可能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气罐专用舱室或气罐箱内的温度一般应

不高于45℃，在夏天高温时应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 

8.3.1.4  气罐限量充装阀应在LPG充装量达到80%气罐水容积时，自动终止充装。 

8.3.1.5  气罐安全阀应能确保气罐压力不超过其设计压力。 

8.3.1.6  密封保护盒应可靠地将气罐口及各附件密封，并设置能使泄漏气体排向舷外安全处所

的通气管道。 

8.3.1.7  气罐及其附件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①的规定，其产品应具有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产品

证书。 

 

8.3.2  LPG 控制设备 

8.3.2.1  每一LPG供气系统应设有一个蒸发调压器，该调压器应能为各个用气发动机提供合适

的、固定的工作压力。LPG经蒸发调压器以后的管路内的压力应不大于0.005MPa。 

8.3.2.2  每一气罐的出口处应设限流阀，当限流阀两端压力差为0.35MPa时，限流阀自动关闭。 

8.3.2.3  在LPG供气总管上的蒸发调压器的进口处应装设自动截止阀，其在下列情况之一时，

能自动切断LPG供给。 

（1）点火开关未打开； 

（2）发动机未运转； 

（3）抽风机未开。 

8.3.2.4  对多气罐的LPG供气系统，每一气罐引出的供气支管上应设有截止阀，以供调换气罐

时关闭用。 

8.3.2.5  同时供应多台发动机的LPG供气系统，应在每台发动机的进气管上装设截止阀。 

8.3.2.6  气罐应设有容量测量装置并采用压力传感器及气量显示器，以便能在驾驶室显示其即

时容量。 

 

8.3.3  LPG 供气管系 

8.3.3.1  对刚性供气管应采用硬质拉制铜管或拉制不锈钢管。对外径为12mm及以下的管路，其

壁厚应不小于0.8mm，而对外径大于12mm的管路，其壁厚应不小于1.5mm。蒸发调压器以后的低压

管路可采用认可型橡胶软管，不得采用塑料软管。 

8.3.3.2  从气罐至蒸发调压器的高压供气管路应安装在围蔽或半围蔽的气罐处所内。如安装在

开敞处所，应用保护构件将其固定和遮档，以防踩压或碰撞。 

8.3.3.3  LPG供气管路不得通过乘员处所和控制站。 

                                                        

① 可参见 GB17259 “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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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4  LPG发动机与任何固定安装的金属管路之间应使用认可型橡胶软管连接，以避免因振

动所引起的故障。 

8.3.3.5  供气管路中凡部分采用软管者，软管两头的接头应有双夹头，夹头应有一定的接触长

度，且不允许采用弹簧夹头，夹头的设置应具有可达性。 

8.3.3.6  LPG供气管系中有可能泄漏燃气的部分管路应与电器设备尽可能远离。 

8.3.3.7  LPG供气管与舱壁或甲板之间不应直接接触，在与其他管路相交处应避免接触。 

 

8.3.4  试验 

8.3.4.1  液化石油气管系应进行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试验压力按表 8.3.4.1 的要求。 

 

 试验压力 表 8.3.4.1 

LPG 管系 试 验 压 力 

液压试验(在车间)(MPa) 密性试验(装船后)(MPa) 

气罐至调压器管路 3.3 2.2 

调压器至发动机管路 0.2 0.1 

 

8.3.4.2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进行效用试验，不应有气体泄漏。上述8.3.4.1中

所述的密性试验也可与效用试验一起进行。 

 

第 4 节  布置与通风 

8.4.1  布置 

8.4.1.1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相互独立，且严禁与乘员处所混合布置。气罐处所应尽可能采

用半围蔽方式布置在甲板以上通风良好处。气罐存放处所应能上锁，以防止非工作人员触摸和搬动。

气罐存放处所不应设有通往其下方舱室的孔洞及梯道口。气罐及高压管路在甲板上距船舶游艇外轮

廓边缘的距离(不包括护舷材)应不小于100mm。 

8.4.1.2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设有独立的疏排水系统，并与其他舱室的疏排水系统分开。 

8.4.1.3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的底部结构应保持气密，且应尽可能设置平台。对设有加强骨材

的底部，其布置应不妨碍可燃气体的排泄。 

8.4.1.4  机舱、气罐存放处所与乘员处所间的舱壁，以及气罐存放处所与机舱间的舱壁应保证

气密，且一般不应设置开口。如有必要的管路或电缆穿过，则应在该穿过处予以气密，并保证该处

结构防火的完整性。 

8.4.1.5  对乘员处所内的门、窗均为非风雨密的敞开艇，其乘员处所底板上应设有疏水槽及污

水阱。 

 

8.4.2  通风 

8.4.2.1  围蔽或半围蔽的机舱或气罐存放处所应装设足够容量的机械通风系统，其换气次数应

分别不小于30次/h和20次/h。且机舱机械通风应与主机实现起动/运行联锁，即当通风机开起至少

4min后，发动机才能被起动；当通风机因故关停时，发动机应能自动停机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于围蔽的机舱和气罐处所，一般应采用机械抽风系统。抽风机的每根进风管的风口应位

于舱室高度的1/3以下，且在舱底水积聚面之上。排风口应使舱内空气排向舷外，并尽量远离发动机

排气管出口。排风口靠近水线时应设有防止水倒灌的装置； 

（2）如通风系统采用机械鼓风的形式，排风口的位置一般应位于舱室高度的1/3以下，且在舱底

水积聚面之上。排风口应使舱内空气排向舷外并尽量远离发动机排气管出口。排风口靠近水线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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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防止水倒灌的装置； 

（3）风机应是不会产生火花的结构型式。 

8.4.2.2  上述8.4.2.1所述的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一般还应设有自然通风，其上下进排风口应

尽可能远离。排风口的位置一般应位于舱室高度的1/3以下，且在舱底水积聚面之上。排风口一般为

百叶窗的型式。 

 

第 5 节  探测与报警系统 

8.5.1  LPG 可燃气体探测器 

8.5.1.1  LPG可燃气体探测系统应经认可。 

8.5.1.2  围蔽和半围蔽的气罐存放处所及围蔽的机舱应设置固定的LPG可燃气体探测器。 

8.5.1.3  LPG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探头应设置在LPG可燃气体易于泄漏和积聚的位置； 

（2）当LPG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30%时，应能在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当LPG可燃

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60%时，应能自动关闭或从驾驶室遥控关闭LPG供气总阀。 

 

第 6 节  结构防火与消防用品 

8.6.1  结构防火 

8.6.1.1  机舱、气罐存放处所与乘员处所之间，以及气罐存放处所与机舱之间的分隔舱壁的向

火面应用具有不燃性能或阻燃性能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 

8.6.1.2  容易失火以燃烧时散发出大量烟雾或有毒气体的涂料、绝缘材料不能用于机舱和气罐

处所内。 

8.6.1.3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设有“禁止吸烟”醒目标牌。 

 

8.6.2  消防用品 

8.6.2.1  机舱应按表8.6.2.1的规定配置灭火器。 

 

 机舱灭火器配置 表 8.6.2.1 

机舱总功率 

P(kW) 

灭火器配置 

P≤37.5 1个干粉灭火器，其单个容量不小于2kg 

37.5<P≤150 2个干粉灭火器，其单个容量不小于2kg 

150<P≤300 2个干粉灭火器，其单个容量不小于3kg 

300<P≤450 2个干粉灭火器，其单个容量不小于4kg 

 

8.6.2.2  气罐处所应至少配置 2 个干粉灭火器，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2kg。 

 

第 7 节  其  他 

8.7.1  气罐存放处所的电气设备 

8.7.1.1 在气罐存放处所应尽量不安装电气设备，如确实需要，应安装能防止LPG可燃气体点燃

的电气设备。如有必要，每条游艇可配备1只自带电池的手提式防爆灯，以供应急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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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航行要求 

8.7.2.1  艇上应备有本篇规定的游艇安全证书以及LPG动力系统操作手册等有关资料。 

 

8.7.3  进入处所 

8.7.3.1  艇上人员进入可能有LPG积聚的舱室、留空处所或其他封闭处所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之一： 

（1） 使用固定式或可便携式LPG探测设备，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中没有危险浓度的LPG可燃气

体； 

（2）人员配带呼吸器和其他必需的防护设备。 

8.7.3.2  人员进入上述处所，不得带有任何潜在的着火源，除非经验证，已对该处所进行过除

气且仍保持这种状态。 

 

8.7.4  LPG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 

8.7.4.1  艇上应备有经批准的、可供艇上人员随时使用的LPG动力系统操作手册，以作为正常

情况和所预料的紧急情况下安全操作的指南。 

8.7.4.2  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规定的内容。 

8.7.4.3  LPG发动机的起动操作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1）开启探测和报警系统，确认无LPG泄漏；如探头测得机舱(如有时)和气罐处所有LPG泄漏，

则应立即检查，找出泄漏原因，排除泄漏； 

（2）开起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的通风机； 

（3）为防止误操作，通风机与发动机之间设有联锁装置，当通风机开起达4min以上时，发动机

方可被起动；当通风机因故关停时，发动机能自动停机。 

8.7.4.4  在游艇航行期间(包括乘员上、下船或临时停航)，围蔽或半围蔽的机舱和气罐存放处

所均应持续机械通风，不得关闭风机。 

8.7.4.5  游艇设置的固定式LPG可燃气体探头当测得泄漏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30%

时，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当泄漏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60%时，LPG供气总阀应自动关闭，

如该阀不能自动关闭，则驾驶人员必须在驾驶室立即关闭供气总阀。 

8.7.4.6  更换气罐 

（1）LPG气罐充装后，应检查气罐及其附件是否有泄漏现象，若发现有损坏部位及泄漏，则气

罐不得上艇； 

（2）气罐上艇安装后，检查气罐出液阀与快速接头的连接处，该处不应有泄漏现象。 

8.7.4.7  其他要求 

（1）如发现LPG供气系统有泄漏，在未查明原因和修复以前，该设备不得使用，且应采取切断

LPG气源和开起通风换气的措施，并严禁各种火种和电器设备的使用； 

（2）游艇上严禁倒放、留存、处理气罐内LPG的残液； 

（3）游艇停航期间，应将LPG发动机的所有供气阀关闭； 

（4）当游艇发生火灾时，应能迅速把气罐拆除并抛出艇外，以保护艇与乘员安全； 

（5）液化石油气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使用应指定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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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噪声与振动 

第 1 节  一般规定 

9.1.1  一般要求 

9.1.1.1  本章适用于申请噪声与振动舒适性附加标志的游艇。 

9.1.1.2  本章规定了评定游艇噪声和振动有关的舒适性衡准以及进行测量的程序要求。 

9.1.1.3  若游艇经过可能影响舒适性的修理、改装等，这些附加标志应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予

以确认。 

 

9.1.2  定义 

9.1.2.1  乘员处所系指供船员活动使用的处所，如卧室、餐厅等。 

9.1.2.2  工作处所系指供船员独立使用的处所，如驾驶室等。 

9.1.2.3  噪声量级系指根据 ISO 2923 (1996) 测得的等效连续 A 加权声压级。 

9.1.2.4  振动量级系指根据 ISO 6954 (2000) 定义的在 1～80Hz 频率范围内的频率加权振动速

度有效值。 

 

9.1.3  资料 

9.1.3.1  应提交下列资料供 CCS 审批 

（1）测量程序，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机器工作状态、气象条件、测量设备等； 

（2）测量报告，包括噪声、振动测量结果等。 

9.1.3.2  应提交标注测点位置的总布置图备查。 

 

第 2 节  噪  声 

9.2.1  一般要求 

9.2.1.1  应按本章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噪声测量。 

9.2.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噪声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噪声舒适度等级。 

9.2.1.3  噪声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的乘客舱室、30％的公共

处所、20％的船员处所的噪声量级可以比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大 1.5dB(A)。 

 

9.2.2  游艇噪声限值 

9.2.2.1  对于不同位置，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9.2.2.1 所示。 

 

 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9.2.2.1 

位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独立的驾驶室 65 65 65 

乘员舱室 55 58 60 

 

9.2.2.2  依据 ISO R717/1 计算所得的舱壁和甲板的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应符合表 9.2.2.2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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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声隔声指数 表 9.2.2.2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乘员舱室间 37 35 32 

乘员舱室与走廊间 35 32 30 

乘员舱室与楼梯间 35 32 30 

注：当被测位置的面积小于 10m2 时，隔声指数 Rw 应使用 10m2 进行计算。 

 

9.2.2.3  不超过 20％的测量位置的舱壁和甲板的隔声指数可以比表 9.2.2.2 中的最小空气声隔

声指数小 3dB(A)。 

 

9.2.3  高速游艇噪声限值 

9.2.3.1  高速游艇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9.2.3.1 所示。 

 

 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9.2.3.1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公共处所 65 68 72 

 

第 3 节  振  动 

9.3.1  一般要求 

9.3.1.1  应按本章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振动测量。 

9.3.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振动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振动舒适度等级。 

9.3.1.3  振动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测点的振动量级可以比允

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大 0.3mm/s。 

 

9.3.2  游艇振动限值 

9.3.2.1  对于不同位置，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如表 9.3.2.1 所示。 

 

 最大振动量级 表 9.3.2.1 

位置 
振动舒适度等级 

1 2 3 

独立的驾驶室 2.5 3.5 4.5 

乘员舱室 2.5 3.0 3.5 

 

9.3.3  高速游艇振动限值 

9.3.3.1  高速游艇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9.3.3.1 所示。 

 

 最大振动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9.3.3.1 

位    置 
振动舒适度等级 

1 2 3 

公共处所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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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测量与报告 

9.4.1  一般要求 

9.4.1.1  噪声与振动测量可由 CCS 或 CCS 认可的机构完成，测量过程应有 CCS 验船师在场。 

 

9.4.2  测量设备 

9.4.2.1  噪声测量与校准设备应满足 ISO 2923、IEC 61672、IEC 61260、IEC 60942。 

9.4.2.2  振动测量与校准设备应满足 ISO 6954:2000、ISO 8041，至少应包括传感器、放大器、

FFT 分析仪。 

9.4.2.3  测量设备使用时应在法定计量机构指定有效期内，实船测量前和测量报告中应提供相

关文件副本。 

 

9.4.3  测量条件 

9.4.3.1  测量程序应在测量前提交 CCS 审批。测量程序至少应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气象

条件、机器工作状态、测量仪器等。CCS 可要求对测点或测量位置进行额外的测量。 

9.4.3.2  经 CCS 同意，所需测量条件允许有部分差异，但应在测量报告中予以记录。 

9.4.3.3  在游艇舾装完成后，所有系统可以操作时进行测量。 

9.4.3.4  通常，应在能够代表游艇典型或预期航行状态的工况下进行测量。正常航行工况有可

能在同一时间使用的所有机械设备等应同时开启。 

9.4.3.5  测量通常应在深水区域进行，测量水深应不小于 5 倍平均吃水，离岸距离应不小于 25

倍船宽；对于一直在浅水区域航行的游艇，测量应在相当于正常营运条件的水深下进行。 

9.4.3.6  测量应在海况不大于 3 级、且风力不大于蒲氏风级 4 级的条件下进行。 

9.4.3.7  当在港口工况进行测量时，机器设备应在正常港口工况下工作。空调通风系统应处于

正常工作状态。 

9.4.3.8  测量时游艇航向应尽量保持直线航行，舵角左右变化在正负 2 度范围以内。 

 

9.4.4  噪声测量 

9.4.4.1  噪声测量时，传声器应位于甲板以上 1.2m 至 1.6m 之间的高度处，距离舱室边界不小

于 1m。 

9.4.4.2  应在舱室中心进行测量。如室内其他位置处噪声量级明显不同，应进行附加测量。 

9.4.4.3  在露天甲板，测量应距离噪声源（如通风系统的进出风口）至少 2m。 

 

9.4.5  振动测量 

9.4.5.1  振动测点布置应能够反映船上振动的实际状况。在舱室内部，测点位置为舱室地板的

中心部位。对于大尺度空间，如餐厅等，应选择足够的测点，以保证准确地描述振动状况。 

9.4.5.2  通常，测点方向为垂向。每层甲板选择一个位置，测量横向与纵向。 

9.4.5.3  振动测量报告应符合 ISO 6954:2000、ISO 20283-2，应包括测点位置与方向示意图、

振动量级列表、机器工作状态、测量条件、测量设备计量证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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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游艇产品持证要求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类别  认可类别  备注 

C/E  W  TA-B TA-A WA   

1  艇体材料             

1.1  纤维增强塑料艇             

1.1.1  船用树脂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1.1.2  纤维增强材料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1.2  钢质艇              

1.2.1  板材、型材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1.3  铝合金艇              

1.3.1  板材、型材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2  锚泊与系泊设备              

2.1  锚机、锚绞盘  －  X － － －   

2.2  锚链及其附件  －  X －  －  －  

2.3  锚及其附属件  －  X －  －  －  

2.4  锚索、系泊索  －  X  －  －  －  

3  舵和操舵装置              

3.1  舵叶  －  X － － －    

3.2  舵杆和舵销  －  X －  －  －   

3.3  舵柄  －  X －  －  －   

3.4  舵机  －  X  －  －  －  

4  轮机              

4.1  发动机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4.2  齿轮箱  －  X  － － －   

4.3  弹性联轴器  －  X  － － －  

4.4  消防泵、舱底泵  －  X  － － －   

4.5 燃油软管 － X  －  －  －   

5  电气设备              

5.1  电动机（50kW以上）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5.2  发电机（50kVA以上）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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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类别  认可类别  备注 

C/E  W  TA-B TA-A WA   

证书 

X － － － －   

5.3  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

型蓄电池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5.4 磷酸铁锂蓄电池 X － X O －  

5.5  配电板（箱）  － X － － －  

5.6  电力、控制电缆、电线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  轴系和推进器              

6.1  轴  －  X  －  －  －    

6.2  联轴器  －  X  －  －  －    

6.3  螺旋桨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4  Z型推进装置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5  喷水推进装置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7 玻璃钢艇体外窗玻璃       

7.1 外窗玻璃 － X －  －  －   

7.2 外窗玻璃安装用胶 － X －  －  －   

注： 

（1） 符号说明： C—船用产品证书；E—等效证明文件；W—制造厂证明； X—适用；O—可选。 TA-B—型式

认可 B；TA-A—型式认可 A；WA—工厂认可； 

（2） 等效证明文件、制造厂证明等定义，型式认可及工厂认可要求等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3 章；  

（3） 该表为游艇产品持证要求表，游艇产品检验和认可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3 章执行； 

（4） 6.3、6.4、6.5 项：对于发动机厂家配套的产品，提供制造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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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游艇制造厂符合性声明 

编号：                   

一、制造厂信息：  

游艇制造厂名称  

游艇制造厂地址  

联系人  E_mail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二、游艇基本信息： 

船名/船厂编号  船舶识别号  

游艇类别  设计类别  

艇长/艇宽/型深(m)  艇体材料  

乘员定额  主机型号/功率(kW)  

建造完工日期  型式检验证书编号  

游艇型号  版本号  

型式检验图纸号  型式检验图纸批准号  

 

三、我厂声明如下： 

1、标题艇按照以下法规规范标准等的要求生产制造： 

1.1  中国海事局_______年《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  

1.2  中国船级社_______年《游艇入级与建造规范》………………………………  

1.3  中国船级社_______年《材料与焊接规范》……………………………………  

1.4  中国船级社_______年《帆艇检验指南》………………………………………  

1.5  其他（如有时请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标题艇按照业经批准的型式检验图纸生产制造； 

3、标题艇生产程序和制造工艺与型式检验首制艇/原型艇一致； 

4、按照《型式检验产品艇质量控制计划》进行质量控制并确认所有项目满足要求； 

5、安装上船的产品满足《船用产品持证清单》要求。 

6、特别说明：（例如发生轻微变更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厂承诺：以上情况属实。如有不符，我厂愿负责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游艇制造厂名称：                                        

（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法人授权代表需要持有法人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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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篇  24m 及以上游艇 

第 1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篇适用于艇长 LH 为 24m 及以上但小于 90m 的新建机动游艇，

不包括帆艇。 

1.1.1.2  本篇适用于下列设计类别的游艇： 

（1） I 类：系指设计为可航行于距岸庇护地①超过 20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②（Hs）

为 6m 的游艇；  

（2） II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20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4m 的游艇；  

（3） III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2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2m 的游艇； 

（4） IV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10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1m 的游艇；  

（5） V 类：系指设计为航行于距岸庇护地不超过 5 n mile，且其最小设计有义波高（Hs）为

0.5m 的游艇。 

1.1.1.3  游艇的材料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适用要求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 

1.1.1.4  游艇的稳性、消防、救生、通导、信号与防污染等法定要求，除满足本规范规定外，

还应满足游艇船旗国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当船旗国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与本规范有不协调之处，

应以主管机关的规定为准。 

 

1.1.2   等效与免除 

1.1.2.1  对具有新型结构和新型特性的任何游艇，如应用本篇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这些游艇

对其特性的应用或这些游艇的航行时，经CCS同意，可免除本篇的任一规定。 

1.1.2.2  艇上安装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可以代替本篇规定的装置、材料、设备和器

具，条件是经试验和其他方法证明认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至少与本篇具有同等效能。 

1.1.2.3  若对本篇的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能提供相应的

试验、理论依据、使用经验，经CCS同意，可以接受作为代替和等效方法。CCS也接受其他公认标

准，作为等效要求。 

1.1.3  定义 

1.1.3.1  除另有规定外，本篇有关定义如下： 

（1）游艇：系指游艇所有人、游艇俱乐部及其会员用于从事非营业性的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

活动的船舶，包括以及以整船租赁形式从事前述活动的船舶。 

（2）高速游艇：系指其满载排水量时的最大航速 V 满足下式的游艇： 

V≥7.19 ▽0.1667
    kn 

式中：▽——满载排水量△对应的排水体积，m
3。 

                                                        

①  庇护地系指在船舶处于可能对其安全构成危险的情况下，可提供庇护的任何天然或人工的遮蔽地区，例如船舶

出发港、到达港和其他可供庇护的港口、避风地、锚地、防波堤所屏蔽的水域等。 

②  游艇实际航行水域的有义波高不应超过其设计有义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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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大航速 V(kn)：系指游艇在满载排水量时以核定的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

到的航速。 

（4）满载排水量 △（t）：系指游艇在满载出港装载状态，静浮于水面时的排水量。 

（5）艇长 LH(m)：系指从游艇的最前端至最尾端结构的水平距离。该长度包括艇的所有结构和

组成部件，如首柱或尾柱、舷墙与船体/甲板的连接件。该长度不包括不影响艇结构完整性的可拆卸

部件，例如艇两端的操纵台、首柱附件、舵、舷外发动机及其安装支架和安装平台、跳水平台、登

艇平台、橡皮护舷木及碰垫等。对于多体游艇，应分别测量每一艇体的长度，取其中最长者为艇体

长度 LH。 

（6）水线长 LWL(m)：系指艇在满载排水量状态下，静浮于水面时，其刚性水密艇体位于水线处

的艇体长度，但不包括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当游艇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长度的水线应与设

计水线平行。 

（7）设计吃水 d (m)：系指满载排水量静浮水面时，在水线长 LWL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对

纤维增强塑料艇为平板龙骨下表面）量到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 

（8）设计水线：系指设计吃水 d 对应的平行于基线的一条水线。   

（9）艇宽 B（m）：系指刚性水密艇体的最大型宽（对纤维增强塑料艇应包括板厚），不包括设

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10）设计水线宽BWL(m)：系指游艇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最大型宽。 

（11）型深 D（m）：系指水线长 LWL中点处，沿舷侧从平板龙骨上缘（对纤维增强塑料艇为平

板龙骨下表面）量至干舷甲板边线板下缘（对纤维增强塑料艇为干舷甲板边板上缘）的垂向距离。 

（12）方形系数 CB：系指按下式计算所得的船型系数： 

CB = 
dWLWL BL


 

式中：ρ——游艇航行水域水的比重。 

（13）干舷甲板：通常系指最上层的露天全通甲板，其上露天部分的所有开口均设有固定式风

雨密关闭装置，其下在船侧的所有开口均设有固定式水密关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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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入级范围与条件 

1.2.1  一般要求 

1.2.1.1  凡按本规范或等效规范建造并经检验满意的游艇，CCS将根据申请授予船级并在CCS

《船舶录》中登录。只要入级的游艇经本篇规定的建造后检验，并被认为保持适当和有效状态且符

合本篇要求，将保持船级①。 

1.2.1.2  船级将针对游艇航行和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艇体（包括设备）和轮机（包括锅炉、压

力容器、动力机械、泵系布置、控制和电气设备等）方面按符合 CCS 规范规定的条件予以授予。 

1.2.1.3  游艇稳性和消防规定均属于入级条件，应符合本篇的相关要求。 

 

1.2.2  入级符号 

1.2.2.1  游艇的艇体（包括设备）和轮机（包括电气设备）符合本篇规定，CCS 将根据不同情

况授予下列入级符号： 

★CSA 

★CSM 

或 

★CSA 

★CSM 

或 

★CSA 

★CSM 

入级符号含义如下： 

★CSA——表示游艇的结构与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CSA——表示游艇的结构与设备不由CCS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其后经CCS进行入级检验，

认为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CSM——表示游艇推进机械和重要用途的辅助机械由CCS进行产品检验，而且游艇轮机和

电气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CSM——表示游艇推进机械和重要用途的辅助机械不由CCS进行产品检验，但游艇轮机和

电气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CSM——表示游艇轮机和电气设备不是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其后经 CCS 进行入级

检验，认为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 

 

1.2.3  附加标志 

1.2.3.1 附加标志是游艇不同特点的分级表述，加注在入级符号之后。 

1.2.3.2 游艇类型附加标志见表 1.2.3.2。 

                                                           表 1.2.3.2 

游艇类型 附加标志 

游艇 

高速游艇 

Yacht  

High Speed Yacht 

 

1.2.3.3  设计类别附加标志见表 1.2.3.3。对仅在内河航行的游艇，将加注“Inland Waters”附

加标志。 

                                                        
①  船级的暂停、取消与恢复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2 章第 9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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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3.3 

设计类别 附加标志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V 类 

Design category I   （Hs= ××   m ）① 

Design category II  （Hs= ××   m ） 

Design category III （Hs= ××   m ） 

Design category IV  （Hs= ××   m ） 

Design category V   （Hs= ××   m ） 

 

1.2.3.4  游艇管理方式附加标志见表 1.2.3.4。 

表 1.2.3.4 

游艇管理方式 附加标志 

俱乐部②管理 

其他方式管理 

Club Management 

Other Management 

 

1.2.3.5  当游艇或其机械设备采用新颖设计或新型结构获 CCS 批准后，将加注一适当的特殊

标志并记入船舶录。 

1.2.3.1  附加标志的授予按本规范第 1 篇 1.2.3.1~1.2.3.5 及 1.2.3.11 的相关规定。 

 

1.2.4  入级证书签发和签署 

1.2.4.1  经初次入级检验或特别检验并符合本篇适用要求的游艇，CCS 将签发游艇入级证书。

证书有效期为： 

（1）由俱乐部管理的游艇，有效期不超过 5 年； 

（2）由其他方式管理的游艇，有效期不超过 2 年。 

1.2.4.2  游艇经中间检验、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并确认其继续符合本篇适用要求，CCS

将在游艇入级证书上签署。 

1.2.4.3  游艇经临时检验，并确认其继续符合本篇适用要求，CCS 将签发新的游艇入级证书或

在原入级证书上签署。 

1.2.4.1  经初次入级检验或特别检验并符合本篇适用要求的游艇，CCS 将签发游艇入级证书。

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5 年。 

1.2.4.2  游艇经中间检验、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并确认其继续符合本篇适用要求，

CCS 将在游艇入级证书上签署。 

 

1.2.5  被授权法定检验 

1.2.5.1  申请 CCS 船级的游艇，CCS 已获得对其法定检验的授权时，本篇要求的各种入级检

验与法定检验同时进行。 

1.2.5.2  有关游艇稳性、消防，以及其相关的便携式设备的检验要求，应按船旗国主管机关的

规定。 

 

第 3 节  图纸审查 

1.3.1  一般要求 

1.3.1.1  新建游艇申请入级时，申请方应在开工前将本节所列的图纸资料一式 3份提交CCS审

                                                        
①  “HS=××m ”表示该设计类别对应的设计有义波高值。 

②  俱乐部应具有主管机关签发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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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3.1.2  游艇建造过程中如有重大修改，应将修改涉及的图纸资料重新送 CCS 审查。 

 

1.3.2  开工前应送审的图纸资料 

1.3.2.1  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资料送 CCS 批准： 

*（1）主要横剖面结构图； 

*（2）基本结构图； 

（3）典型结构节点图； 

*（4）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 

*（5）主舱壁结构图； 

（6）外板展开图（如适用）； 

（7）纤维增强塑料艇体铺层设计图（如适用）； 

（8）主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9）尾轴架结构图； 

（10）全船门、窗、盖的结构、材料和布置图（包括窗玻璃的厚度计算、窗玻璃的粘接计算、

粘接节点图等）； 

*（11）舵结构及外形图（包括舵叶、舵杆、舵承及连接等结构）及其强度计算书； 

（12）舾装数计算书； 

（13）锚泊及系泊设备布置图； 

*（14）完整稳性计算书、破损稳性计算书（如适用）； 

（15）防火控制图或消防设备布置图（包括防火结构）； 

（16）纤维增强塑料艇体的锚泊、系泊、座椅等受力较大部位的预埋件结构图（如适用）。 

1.3.2.2  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资料供 CCS 备查： 

（1）船体说明书； 

*（2）总布置图； 

*（3）线型图； 

*（4）静水力曲线图； 

*（5）淡水舱和油舱布置图（包括舱容图）； 

（6）重量重心计算书； 

（7）结构强度计算书或结构规范计算书（包括总强度和局部强度）； 

（8）结构直接计算书（如有时）； 

（9）尾轴架振动计算书（如有时）； 

（10）船体材料清单和力学性能试验报告（包括粘结窗玻璃的粘结剂）。； 

（11）艇主手册。 

1.3.2.3  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资料送 CCS 批准： 

*（1）机舱布置图； 

*（2）舱底水和压载水管系图； 

（3）空气、测量、溢流和注入管系图； 

（4）疏排水管系图； 

（5）燃油管系图； 

（6）滑油管系图； 

（7）冷却水管系图； 

（8）压缩空气管系图； 

*（9）舵机液压管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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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排气管系图； 

*（11）机舱通风管系图； 

（12）推进系统图，主要包括： 

① 轴系布置图； 

* ② 推力轴、中间轴、尾管轴(如有)、螺旋桨轴图； 

③ 尾管总图,包括油封装置和尾管轴承图；  

④ 轴系强度计算书,包括联轴器的连接计算、螺栓计算等； 

⑤ 螺旋桨强度计算书； 

* ⑥ 螺旋桨图； 

⑦ 螺旋桨液压装配图及计算书(对无键或有键连接液压装配的螺旋桨)；  

* ⑧ 推进轴系扭转振动计算书（艇龄大于等于 2 年的初次入级艇可不适用）。 

（13）螺旋桨液压装配图及计算书（如适用）。 

1.3.2.4  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资料供 CCS 备查（如相关内容已在送审图纸中反映，则可不必提

交）： 

（1）轮机说明书； 

（2）机械设备明细表； 

（3）机械设备计算书。 

1.3.2.5  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资料送 CCS 批准： 

（1）电力负荷估算书； 

*（2）电力系统图，图中应标明: 

① 电机、变压器、蓄电池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 

② 主配电板（箱）和应急配电板（箱）引出的所有馈电线； 

③ 分配电板（箱）引出的所有馈电线； 

④ 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和负载电流； 

⑤ 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 

⑥ 遥控切断（风机和油泵）。 

*（3）电力设备布置图，应标明下列设备的安装位置： 

① 发电机； 

② 配电板； 

③ 蓄电池组及充电设备； 

④ 岸电连接设备； 

⑤ 重要电气设备。 

（4）照明系统图，包括主照明和应急照明； 

（5）照明设备布置图，包括主照明和应急照明； 

（6）艇内通信系统图（适用 LWL 为 48m 以上的游艇）； 

（7）艇内通信系统布置图（适用 LWL 为 48m 以上的游艇）； 

（8）船舶和乘员安全系统图（适用 LWL 为 48m 以上的游艇）； 

（9）船舶和乘员安全系统布置图（适用 LWL 为 48m 以上的游艇）； 

（10）短路电流计算书（适用可并联连接的发电机总容量大于 250kVA 的游艇）。 

1.3.2.6  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资料供 CCS 备查： 

（1）全船电气说明书； 

1.3.2.7  每一游艇的图纸目录可不尽相同，但至少应包括上述内容。CCS可以根据游艇的实际

情况要求补充提交其他图纸资料。CCS 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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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建造中检验 

1.4.1   一般要求 

1.4.1.1  对于申请入级的新建游艇，在建造前，申请方应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或合同/协议

应明确双方的责任、入级符号和游艇的主要技术参数。 图纸审查可单独申请。无论何种情况，均

应提供相应的“建造合同”日期。 

1.4.1.2  建造游艇的船厂应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4 章相关规定接受船厂评估

和开工前检查。 

 

1.4.2  图纸审批及其他试验/检验文件的核查 

1.4.2.1  对于申请 CCS 船级的游艇，应将其图纸和所有必要的文件资料提交 CCS 审批，具体

文件目录见本章第 3节规定。对于批准图纸上标明的构件尺寸、布置或设备的任何更改或增删也应

提交审批。 

1.4.2.2  对于艇体或轮机的任何部分构造的新颖设计或非常规材料和设备的使用，应能证明其

至少与本篇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如果 CCS 认为必要，可要求在应用前和应用过程中进行特别

的评估和专门的试验或检查。在此情况下，将授予特殊附加标志（另见 1.2.3.5）。 

1.4.2.3  验船师应对船厂提供的，为即将建造游艇的准备工作和相关资料，诸如机械、设备和

系统安装工艺（轴系合理校中除外）文件、倾斜试验大纲、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等现场试验、工艺

文件、CCS 产品证书或证件进行审查或确认。 

1.4.2.4  验船师应确认诸如安全系统的测量和试验设备持有有效的证书，设备使用人员、以及

其服务结果作为检验依据的公司人员，持有有效的公认的资质证书或 CCS 认可的或接受的资质证

书。 

 

1.4.3  检验 

1.4.3.1  按本章第 2 节授予入级符号的游艇，从其开工至完工的整个建造过程中，验船师应检

查材料、建造过程和布置。如发现任何不符合本篇和/或批准图纸，或发现任何材料、建造过程或

布置不满意的项目，均应予以纠正。 

1.4.3.2  游艇厂应按本篇要求，结合本篇附录 1，编制拟建游艇有关的产品持证清单，提交

CCS 确认。 

1.4.3.3  一般情况下，检验完成日期应作为游艇的建造完成日期记载于船舶录中。如果下水至

完工的时间因某些原因而延迟，则下水和完工日期可分别记载于船舶录中。 

1.4.3.4  检验项目 

（1）艇体部分检验项目如下： 

① 分段/组装检验、大合拢检验。当采用整体建造检验时，节点由验船师酌情考虑； 

② 结构和舱室完整性检查； 

③ 压力试验和密性试验； 

④ 舱口和开口的关闭装置试验，包括遥控装置； 

⑤ 舵机、锚机、系泊设备安装后检查； 

⑥ 舵中心线、推进轴系中心线的确定； 

⑦ 游艇主尺度和水线的确定； 

⑧ 空船重量的测定； 

⑨ 倾斜试验，包括试验前游艇状况的确认； 

⑩ 附加标志要求的检验项目； 

⑪ 系泊和航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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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CCS 认为需要检查的项目。 

（2）机械部分检验项目如下： 

① 确认重要机械设备均持有 CCS 接受的产品证书； 

② 机械主要零部件材料的确认，包括参加部分材料试验； 

③ 管系试验； 

④ 重要机械设备安装后的检查和试验，如主机、轴系、螺旋桨、齿轮箱、发电机组、重

要泵、舵机、锚机、空压机、热交换器、海底阀、舷旁阀等； 

⑤ 系统的检查和试验，如燃油、滑油、舱底、压载、消防、通风、测量、加热、冷却、

透气、阀门遥控等； 

⑥ 轮机自动控制和遥控系统检查和试验； 

⑦ 遥控关闭装置检查和试验，如油柜速闭阀、通风系统切断和关闭等； 

⑧ 附加标志要求的检验项目；  

⑨ 系泊和航行试验； 

⑩ CCS 认为需要检查的项目。 

（3）电气部分检验项目如下： 

① 确认重要用途电气设备均持有 CCS 接受的产品证书； 

②  主电源、主配电板（箱）、应急配电板（箱）和主要分电箱安装后检查和试验； 

③ 电缆规格查核和敷设情况检查； 

④ 主机、辅机、操舵系统检查和试验（包括控制、安全和报警系统）； 

⑤ 应急电源的检查和试验（包括充电设备）； 

⑥ 系泊和航行试验； 

⑦  CCS 认为需要检查的项目。 

 

1.4.4  试验要求 

1.4.4.1  艇体结构密性试验： 

（1）对下列项目应作冲水试验： 

① 水密舱壁、水密平台及轴隧； 

② 舱壁水密门； 

③ 风雨密的门、窗、盖； 

（2）应对下列部位进行水压试验： 

   ① 空的首、尾尖舱压水到最大破损水线或舱壁甲板（取其大者）； 

② 所有水舱、油舱、液体压载舱以及装载液体的首、尾尖舱均压水到该舱舱顶以上 2.4m

或到其溢流管顶，取其大者； 

③ 如在船台上进行水压试验有困难，可在艇下水后进行。但应在下水前在船台上对艇体

的水下部分及下水后无法检查的部分用适宜的方法检查密性； 

（3）冲水试验时，喷嘴处压力应至少为 0.2MPa，最大距离应不大于 1.5m，喷嘴的直径应不小

于 12mm，水柱移动速度应不大于 0.1m/s； 

（4）上述（2）所要求的水压试验可以用充气试验代替，充气试验的压力应不小于 0.015 MPa； 

（5）配膳室、厕所、盥洗室、蓄电池室等围壁下沿应灌水试验，灌水至门槛高。 

1.4.4.2  压力容器和管系安装后应进行密性试验，试验时间一般为 3 至 5min。 

1.4.4.3 倾斜试验： 

1.4.4.3（1）所有游艇建造完工后时应进行倾斜试验来确定其稳性要素，以便提供给船长能在游

艇各种航行状态下迅速而又简便的方法获得游艇有关稳性。倾斜试验的条件、要求和结果的评定

应满足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若船旗国主管机关无要求，则应符合 CCS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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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游艇具有其系列船倾斜试验所得的基本稳性数据，除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外可不再进行

倾斜试验。如果与系列船的数据相比较，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 2%，或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1% LWL，则该艇仍应进行倾斜试验。   

 

1.4.5  资料与报告 

1.4.5.1  制造厂应向验船师和船东提交有关的检查、试验、测量等报告和记录。 

1.4.5.2  验船师在检验、试验和审核制造厂提交的报告和记录后，应按 CCS 规定的格式，编

写有关艇体和设备、机械、电气设备的各种检验报告、记录、资料和相关的游艇证书。 

1.4.5.3  游艇的有关图纸资料、说明书、艇主手册、证书、报告、记录，稳性资料和其他指导

性文件应保留在船上。 

1.4.5.4  游艇的重要日期，如建造合同签订日期、安放龙骨日期、下水日期、检验完成日期和

交船日期均应作出记录。 

 

第 5 节  建造后检验  

1.5.1  一般要求 

1.5.1.1  为保持证书的有效性，应按照本章的规定进行建造后的各种检验(如适用时)。  

1.5.1.2  在检验中，如发现影响证书的有效性的损坏或缺陷并认为必需立即进行处理时，验船

师应将处理意见通知船东或其代理人，如未得到贯彻，验船师应立即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 CCS 总

部。 

1.5.1.3  船东有责任向 CCS 提出保持证书有效性的各种检验的申请，并按规范要求作好检验

的项目准备和为检验提供安全措施。  

1.5.1.4  损坏和修理检验  

（1）涉及入级的艇体、设备和轮机(包括电气设备)等部件遭到认为可能影响入级的损坏时，应

及时通知 CCS，CCS 将指派验船师在该艇航程抵达的第一港口进行临时检验，其检验范围应使验

船师认为能查明损坏程度和原因所需的范围。  

（2）涉及入级的艇体、设备和轮机(包括电气设备)作任何修理，应在 CCS 验船师在场下根据适

用的规范进行。如修理地点无 CCS 验船师时，应及时与 CCS 联系。 

1.5.1.5  被授权法定检验 

（1）申请 CCS 船级的游艇，CCS 已获得对其法定检验的授权时，本篇要求的各种入级检验与

法定检验同时进行。 

（2）有关游艇稳性、消防，以及其相关的可携式设备的检验要求，应按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规

定。 

 

1.5.2  检验种类和周期 

1.5.2.1  初次入级检验 

（1）所有游艇在初次申请入级时均应进行初次入级检验，初次入级检验系指在第一次授予其

CCS 船级和颁发入级证书之前，所进行的符合性检查，以确认其文件、结构和设备的设计、配置

和技术状况以及管理等符合本篇及 CCS 承认的其他技术要求。 

1.5.2.2  中间检验  

（1）对特别检验周期为 5 年的游艇应进行中间检验，中间检验应在游艇初次入级检验日期或上

次特别检验日期的第 2 个周年日①和第 3 个周年日之间进行。 

1.5.2.3  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①  “周年日”系指入级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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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每 5 年进行的特别检验周期内，至少应进行 2 次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其中一次

应结合特别检验进行。在所有情况下，任何两次检验的间隔不应超过 36 个月。检验内容见本节

1.5.6 的有关要求。 

（2）游艇的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间隔期，还应注意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规定。  

（3）根据艇体水线以下部分的具体情况和特别检验的间隔期，可缩短其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

检验间隔期。 

（4）对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通常应在干船坞内或船排上进行。但是，可以考虑船舶漂浮

状态下，采用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11 节规定的水下检验方法进行。对艇龄

在 15 年以上的游艇是否允许水下检查应特别考虑。 

1.5.2.4  特别检验  

（1）除另有明文规定外，艇体包括设备和轮机(包括电气设备)应经受特别检验。特别检验应在

入级证书到期日前完成。 

1.5.2.5  螺旋桨轴、尾管轴的检验  

（1）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所有游艇的螺旋桨轴、尾管轴的检验的间隔期和检验内容，应按 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12 节的相关规定。 

1.5.2.6  临时检验  

（1）临时检验系指不属于各种定期检验的任何检验。按检验游艇的不同部分，该检验可以定义

为艇体、机械、电气和自动控制与遥控系统等临时检验。 

（2）游艇发生下列情况时，船东或其代理人应申请临时检验： 

   ① 船名、船籍港、船旗和船东或经营人变更； 

   ② 遭受影响入级的游艇及其设备的损坏； 

   ③ 涉及入级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或更换； 

   ④ 检验的延期或建议。 

（3）临时检验根据情况可以是总体或部分的，应确保维修和任何换新已有效地进行，且游艇及

其设备继续适合于游艇所从事的航行业务。 

 

1.5.3  艇体检验 

1.5.3.1  中间检验 

（1）检查设计水线以上主艇体和上层建筑、甲板室、升降口、各种开口及其风雨密关闭设施，

确认尾门关闭的有效性（适用时）； 

（2）检查主艇体内部水密舱壁及其上水密门的水密完整性，检查水密门关闭指示器； 

（3）检查舷窗、方窗和风暴盖； 

（4）检查排水舷口和舷墙、栏杆及其他船员保护设施； 

（5）检查通风筒、空气管及其关闭设施； 

（6）海水压载舱、柜及机舱内的海水吸入口等处作一般性检查； 

（7）检查锚泊和系泊设备，利用锚机将锚作部分收放； 

（8）对艇龄超过 5 年的游艇，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对钢质游艇可要求测量艇体板厚。其允许的

腐蚀量可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附录 1 的规定。 

1.5.3.2  特别检验 

（1）验船师除应检验上述 1.5.3.1 及下述 1.5.6 所列项目外，还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查： 

① 机舱、居住舱室和其他处所，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等均应予清除和清洁，并进行仔

细检查，特别应注意易于腐蚀，碰撞磨损的部位； 

② 对于不连续结构处、上层建筑侧壁方窗开口等易产生应力集中的部位应特别注意； 

③ 检查锚、锚链或锚索，如为锚链应排列好进行检查，确认其数量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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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检查系索； 

⑤ 检查座椅与甲板的连接，对玻璃钢艇体尤应注意检查。 

（2）对艇龄超过 5 年的游艇，还应增加如下项目的检查： 

① 锚链舱和所有隔离舱应进行内部检查； 

② 锚、锚链或锚索应予检查，如发现任何链环的最大磨损部分的平均直径比规范规定直

径减少 12%及以上时，应予换新，锚索如有必要应予更换； 

③ 对于钢质游艇，应进行下列部位的测厚：可疑区域及船中 0.5 LWL 范围内至少 1 个横

剖面（第 2 次特别检验）/2 个横剖面（第 2 次以后的特别检验）；对铝合金游艇，如

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应进行测厚。 

 

1.5.4  机械检验 

1.5.4.1  中间检验 

（1）对推进机械、轴系、重要用途辅机进行总体检查，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对某些项目可要求

打开检查； 

（2）对机械处所进行总体检查，并确认处所内不存在失火和爆炸危险； 

（3）机械处所的脱险通道应畅通无阻； 

（4）按实际可能检查舱底水系统和污水阱，包括舱底泵的动作，如设有水位报警时，也要进行

动作试验； 

（5）对压力容器，包括它们的安全装置，进行外部检验； 

（6）对油舱柜速闭阀进行动作试验。 

1.5.4.2  特别检验 

（1）特别检验除本节 1.5.4.1 规定的中间检验要求外，还应包括： 

① 柴油机： 

(a)  活塞、连杆、曲轴及所有轴承、曲拐箱、机座、机架、曲拐箱门的紧固件、防爆

设施、增压器及其冷却器、燃油泵和附件、凸轮轴及其传动装置以及平衡块、振

动阻尼器或振动器、弹性联轴器、离合器、倒车机构、机带泵和冷却器等，应打

开检查； 

(b)  拆卸起动空气系统的部分管路作内部检查； 

(c)  机器进行操纵试验，初始起动装置应进行试验； 

(d)  气缸直径 300mm及以下的柴油机，如按制造厂预定的维护计划进行维护，则其检

验可按制造厂维护计划进行。该计划的记录，包括润滑油使用记录应提供审查。

而制造厂预定的维护计划要求定期拆检维护保养时,验船师应现场见证可接受制造

厂按其预定的维护计划进行的维护。该维护记录，包括润滑油使用记录应提供审

查。而制造厂预定的维护计划要求定期拆检维护保养时，验船师应现场见证。 

② 中间轴、推力轴及其所有轴承： 

(a)  如轴系对中和轴承磨耗情况正常，则轴承的下瓦可不必拆出检查。 

③ 减速齿轮箱，应进行检查，包括大齿轮、小齿轮、轮齿、轴、轴承、推力轴承和离合

器，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应打开检查。 

④ 辅助机械：包括空气压缩机及其中间冷却器和安全装置；所有重要用途的泵，均应进

行检查。    

⑤ 所有重要用途的空气瓶和其他压力容器连同其附件、阀和安全设施，应在清洁后进行

内、外部检查，并校验安全阀。 

⑥ 检查锚机及其驱动设备并做操作试验。 

⑦ 舱底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查和检验。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阀、阀箱或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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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过滤器和泥箱应打开检查。 

⑧ 压载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查和试验。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阀、阀箱或旋塞

应打开检查。 

⑨ 燃油、滑油、冷却水系统，应进行检查或试验，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应打开检查。 

⑩ 推进机械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验。对重要机械的控制系统应进行试验，证明其处于

良好工作状态。 

⑪ 不与艇体结构组成一体的燃油舱柜，进行内外部检查。在第 1 次特别检验中，如外部

检验满意，则可免去内部检验。 

 

1.5.5  电气设备的检验 

1.5.5.1  中间检验 

（1）对电动机、配电板（箱）、开关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进行总体检查。如实际可行，进行运

行状态下的检查； 

（2）普遍检查是否采取了防止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由电气引起的灾害的预防措施； 

（3）对所有应急电源进行效用试验，并检查应急照明的完整性。自动控制的应急电源应用自动

方式进行试验； 

（4）主、辅操舵装置进行运转试验，并检查操舵装置失电、交流断相等故障报警装置的可靠

性； 

（5）按实际可行检查通风机、油泵等电机的遥控切断装置及机器处所供油管路的遥控关闭装

置； 

（6）对油漆间、蓄电池室等危险处所内的电气设备进行检查，确认这些设备适用于其安装的处

所，处于良好状态且得到了恰当的维护； 

（7）对敷设的电缆应尽实际可行进行检查，电气装置或护罩应无不适当的破损。测量电缆、主

要电气设备（如开关、发电机、加热器、照明灯具等）的绝缘电阻，测量绝缘电阻可分段进行。 

1.5.5.2  特别检验 

（1）特别检验除本节 1.5.5.1 规定的中间检验要求外，还应包括： 

① 主配电板（箱）、应急配电板（箱）、分配电板（箱）和分路熔断器板上的附件应检

查，过电流保护和熔断器应作检查和校核，以证明能分别对各自电路提供适当保护； 

② 发电机的各种保护应尽实际可行进行试验，证明保护装置的动作满意； 

③ 主发电机在工作负荷状态下作单机和并联运行试验，检查原动机调速器和负荷分配的

功能； 

④ 对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及其控制器应作检查，如认为必要时，应尽实际可行在工作状态

下进行运行试验。 

 

1.5.6  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1.5.6.1  检验时船壳应清洁，并提供能检查的必要条件。艇底外部及有关项目检验时应检查下

列项目： 

（1）船壳板，尤其应仔细检查艇尾螺旋桨上方和舵附近的船壳板腐蚀情况，对蚀耗严重部位应

进行测厚，必要时应换板，并作换板记录； 

（2）螺旋桨和舵叶腐蚀情况，尤指空泡剥蚀情况； 

（3）海水阀箱、海底阀、排水孔及其在船壳上的连接件（包括紧固件）以及海水进口处的格栅； 

（4）检查舵装置，测量舵轴承间隙，紧固舵杆的舵叶的螺母、销子、螺栓等均固定可靠无松

动；舵杆与舵叶的水平法兰如为焊接连接，以及单板舵和舵杆的焊接连接部，应用有效的探伤方

法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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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螺旋桨和其他辅助推进器都应检查，测量螺旋桨轴承间隙和检查螺旋桨轴封装置的有效

性； 

（7）检查船壳防腐系统、涂料，包括牺牲阳极-锌块的固定和腐蚀情况； 

（8）检查接地情况； 

（9）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艇体游艇，应仔细检查其纤维增强塑料壳板有无擦损破裂以致造成渗

水、漏水的情况，检查首部受波浪拍击区域的壳板有无损坏； 

（10）检查尾轴架根部与艇体连接处的船壳板有无损坏或裂缝。 

 

1.5.7  现有游艇的初次入级检验 

1.5.7.1  现有游艇申请初次入级检验时，应将本章第 3 节 1.3.2 中打*号的图纸资料，一式 3 份

送 CCS 审查。 

1.5.7.2  检验项目可视艇龄和艇的实际状况确定，但至少应按特别检验的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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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艇体结构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适用范围 

2.1.1.1  本章适用于以钢、铝合金或纤维增强塑料为艇体材料的游艇。对于非高速游艇，其连

接桥结构的要求可参照本社相关规范的规定。 

2.1.1.2  对于满足 1.1.3.1（2）定义的高速游艇，其艇体结构应视其适用的航行水域，满足 CCS

《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或《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要求。但在应用上述高速

船规范计算设计载荷时，各设计类别游艇的结构设计有义波高取值，应按本篇 2.4.2.2 规定取值，且

船东或设计单位在确定游艇全船重心处的垂向设计加速度
cga 时，可不受上述两本高速船规范对

cga

的上限限制。 

2.1.1.3  对于某些采用新颖结构的游艇，应采用全船结构模型的有限元分析法，校核其艇体结

构强度。计算的有关资料应提交 CCS 审查。具体计算方法参见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附录 2 和附录 3，其载荷按照本章规定。  

2.1.1.4  直接计算法或有限元分析应采用公认的计算软件。  

 

2.1.2  定义 

2.1.2.1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采用的定义如下： 

（1）扶强材：一般系指板的扶强构件，如纵骨、横骨、肋骨、舱壁扶强材、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壁板的扶强材等。 

（2）主要构件：系指艇体结构的主要加强构件，如龙骨、纵桁、甲板强横梁、实肋板、舷侧强

肋骨等。 

（3）上层建筑：系指艇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

不大于 4％B 的围蔽建筑。 

（4）甲板室：系指系指艇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或其他露天甲板上，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大于

4％B 的围蔽建筑。 

（5）强力甲板：系指计入艇船体梁强度的船体最高一层连续甲板。 

（6）舱壁甲板：系指船体内部所有水密横舱壁都到达的最高一层连续甲板。 

（7）坐标系：坐标原点 0 取设计水线末端处的横剖面中心线与船基线的交点。沿船基线的纵向

X 轴的坐标取向前（即向船首）为正。垂向 Z 轴的坐标取向上为正。 

 

第 2 节  结构设计原则 

2.2.1  一般要求 

2.2.1.1  艇体结构设计应确保结构强度和水密完整性能足以承受艇在满载出港装载状态航行时

按本章第 4 节所规定的设计载荷（包括局部设计载荷和船体梁设计载荷）。 

2.2.1.2  对 LWL大于 50m 的游艇，其艇体结构通常应采用纵骨架式，且应设置符合 2.2.3.4 条要

求的双层底。对 LWL小于及等于 50m 的游艇，其艇体结构可采用纵骨架式或横骨架式或混合架式。 

2.2.1.3  纵骨架式艇体结构的纵向构件应保持连续。如纵向扶强材在横舱壁处中断时，在横舱

壁两侧应设置连接肘板，位于横舱壁两侧的纵向扶强材和肘板均应对齐，以保持结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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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  横骨架式结构的横向构件亦应尽可能保持连续。如横向扶强材在纵舱壁或纵向主要构

件处中断时，也应在扶强材两侧设置肘板，且扶强材和肘板都应对齐，以保持结构连续。 

2.2.1.5  主要构件的布置应确保其强度有效连续。主要构件的截面形状和腹板高度应避免突变。 

    2.2.1.6  船底实肋板、舷侧强肋骨和甲板强横梁应在同一横剖面内形成一个环形结构，保持有

效连续。 

2.2.1.7  主要构件腹板上如需开孔，开孔边缘应光滑，开孔角隅应为园角。开孔高度不应超过

腹板高度的 50％，且开孔边缘离主要构件腹板根部或离主要构件面板的距离均不应小于腹板高度的

25％。开孔长度不应超过腹板高度或穿过腹板的两扶强材间距 0.6 倍（取大者）。开孔的两端应与相

邻两扶强材穿过主要构件处保持等间距。主要构件两端附近处不应开孔。      

2.2.1.8  主要构件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如超过腹板高度二分之一时，开孔必须补强。 

 

2.2.2  舱壁布置 

2.2.2.1  通常水密横舱壁应延伸到舱壁甲板。 

2.2.2.2  艇体最前部应设有一水密防撞舱壁。该舱壁通常应向上延伸至舱壁甲板。如游艇设有

长首楼，则应向上延伸至首楼甲板。防撞舱壁应位于首垂线之后下列的（m）范围内： 

（1）对于无球鼻首的游艇，   0.035L ~（3+0.05L）； 

（2）对于有球鼻首的游艇，  （0.035L－f）~（3+0.05L－f）；  

式中：L——垂线间长，m； 

f ——取 G/2 或 0.015L 的小者。其中 G 为球鼻首侧投影的最前端到首垂线的水平距离，m 。    

    对于位于上述限定范围内的水密防撞舱壁，可以具有阶层或凹入。 

2.2.2.3  机舱的两端应分别设置水密横舱壁。机舱设于船尾的，则尾尖舱的前壁可构成机舱的

后水密横舱壁。 

 

2.2.3  船底、舷侧及甲板结构 

2.2.3.1 船底桁材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通常，船底龙骨或船底纵桁应穿过水密横舱壁，并向首尾延伸； 

（2）桁材两端（距舱壁 1.5 倍桁材高度范围内）不应开孔； 

（3）作为主机底座的桁材一般应延伸至机舱的前后舱壁，且该桁材应自船底直升到机座面板，

并应设置肘板，用于桁材的扶强和防倾； 

（4）推力轴承处的桁材应予以加强。 

2.2.3.2  机舱的每个肋位都应设置实肋板，在齿轮箱和推力轴承处须另行加强。 

2.2.3.3  对于纵骨架式艇体，船底肋板的腹板高度一般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孔高度的 2.5 倍；

舷侧强肋骨及甲板强横梁的腹板高度一般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孔高度的 2.2 倍。 

2.2.3.4  如设有双层底，双层底的高度应确保能通达双层底下的各个部分，在中内龙骨处的双

层底高度不应小于 0.7m。双层底区域的结构与相邻单底的结构之间应逐渐过渡，双层底的内底板应

逐渐过渡为单底区域船底纵桁的面板。双层底高度如有变化，则应在足够长度范围内逐渐变化，但

不得在船中 0.5 LWL区域内变化。 

2.2.3.5  如舷顶列板为圆弧形，则圆弧半径应不小于舷顶列板板厚的 15 倍。 

2.2.3.6  舷侧壳板上开孔的角隅应为圆形，开孔位置应避开上层建筑两端部位置。开孔周围应

予以补强。 

2.2.3.7  凡船中 0.5 LWL区域内的强力甲板上有较大开口时，开口角隅的形状应为抛物线或椭圆

形，并符合图 2.2.3.7（1）的规定。如开口角隅为圆形，则角隅处要求加厚板，且角隅半径与开口

宽度之比不小于 1/20。加厚板的尺寸应符合图 2.2.3.7（2)的规定。加厚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该处强力

甲板板厚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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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7（1） 

 

 

图 2.2.3.7（2） 

 

2.2.3.8  甲板上如设有吊杆、桅杆或者重物，则该处的甲板及支持结构应作适当的加强。 

2.2.3.9  露天甲板上如设有游泳池、沐浴池及尾阱等，除应保证其水密外，还应注意保证该处

甲板结构的连续性，避免因结构突变而产生的应力集中。 

 

2.2.4  艇体首、尾端的布置  

2.2.4.1  艇体首、尾端的结构布置应特别注意保证结构强度的连续性和避免结构突变。  

2.2.4.2  如设有球鼻首，则球鼻首的弯曲部分应位于防撞舱壁之前。球鼻首的前端结构通常应由首

柱下伸的中纵桁与若干水平隔板构成。球鼻首的横向垂直隔板应与首尖舱的肋骨位于同一平面。         

2.2.4.3  球鼻首易受锚及其锚链损伤部位的壳板应予以加厚。 

 

2.2.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2.2.5.1  露天甲板上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前、后端壁应尽可能与该甲板下的横舱壁对齐。

如不切实际，则端壁处应有甲板下的强横梁或支柱支持。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壁端部应与主

船体结构平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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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上层建筑/甲板室的端部处应注意与主船体结构平滑过渡,避免应力集中。 

2.2.5.3  距甲板室四个角隅的 0.5m 范围内，围壁下的纵桁和强横梁的腹板上不能有任何开孔。 

2.2.5.4  上层建筑/甲板室上如设有吊杆、桅杆或者重物，则该处的结构应予以适当加强。 

2.2.5.5  对于艇体为钢质上层建筑/甲板室为铝合金的游艇，其上层建筑/甲板室和船体之间应采

用 CCS 认可的铝－钢过渡接头连接。如采纳铆接，应采取避免两者产生电化腐蚀的措施。 

 

2.2.6  液体舱布置 

2.2.6.1  首尖舱不应用作燃油舱。 

2.2.6.2  淡水舱与其他液舱如废水舱之间，应用隔离舱隔离。 

2.2.6.3  滑油舱与液压油舱之间，应用隔离舱隔离。 

第 3 节  水密完整性和门、窗、盖 

2.3.1  外部的水密、风雨密完整性 

2.3.1.1  露天甲板上的所有外部开口（包括门、外窗、舱口盖、通风筒和空气管）的关闭装置，

应为风雨密。                  

2.3.1.2  如果露天甲板距设计水线的实际高度与干舷甲板距设计水线的高度差等于或大于一个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①，则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可当作第 2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处理。 

2.3.1.3  干舷甲板以下舷侧的舷窗及其关闭装置应保证水密。 

 

2.3.2  内部的水密、风雨密完整性 

2.3.2.1  干舷甲板以下的所有水密舱壁上的开口(包括门、管子和电缆通道)均应保证水密。 

2.3.2.2  防撞舱壁位于干舷甲板以下部分不应设门。防撞舱壁如延伸至干舷甲板以上，则干舷

甲板以上的防撞舱壁上允许开口，但开口应有风雨密关闭装置。 

2.3.2.3  水密舱壁位于干舷甲板以下部位允许设置水密门，但该门在航行时应保持关闭。 

 

2.3.3  露天外门及舱口盖 

2.3.3.1  所有要求风雨密的外门和要求水密的内门，其关闭装置都应保证相应的密性。其强度

均应与其邻近的结构相当。外门开启方向应为外开式，便于逃生。 

2.3.3.2  所有要求风雨密的舱口盖，其关闭装置都应保证风雨密。其强度均应与其邻近的结构

相当。                                                     

2.3.3.3  在露天甲板上允许设置带有双层垫圈和舷外排水导管的平舱口盖。但游艇航行时该平

舱口盖不准开启，且盖上应有“航行时不准开启”的标示。 

 

2.3.4  舷窗和外窗 

2.3.4.1  设置在艇体舷侧干舷甲板以下所有的窗（包括开口面积不超过 0.16m
2 的舷窗），其开

口下缘必须位于设计水线以上至少 500mm 或 2.5％B，取大者。游艇航行时，干舷甲板以下所有的

窗不准开启。                  

2.3.4.2  设置在艇体舷侧干舷甲板以下所有窗（包括舷窗）的强度应不低于其相邻结构的强度，

且这些窗必须配置固定式的铰链内侧风暴盖的关闭装置，风暴盖关闭装置应保证水密。但对于设计

类别Ⅳ和Ⅴ游艇，如该窗采用 2.3.4.3（6）形式，则允许不设置风暴盖。窗的玻璃应采用符合 CCS

                                                        

①  层建筑标准高度，可查《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附则 I 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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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相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玻璃厚度 t 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小于 6mm：          

Prt 0056.0    mm     对于圆窗； 

CPbt 005.0    mm     对于椭圆形或矩形窗； 

式中： r ——圆窗玻璃的半径，mm； 

b——椭圆形或矩形窗玻璃的短边长度，mm； 

      P——窗玻璃承受的载荷，kN/m
2，根据窗玻璃实际位置按本章 2.4.4 取值； 

C——系数，查图 2.3.4.2，图中 a 为椭圆形或矩形的长边长度。 

 

 

图 2.3.4.2 

 

2.3.4.3  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上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上的所有窗，称为“外窗”。外窗通常为矩形，

应满足以下要求：  

（1）所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窗的结构和固定形式应保证风雨密。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 CCS

接受的相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聚碳酸酯玻璃或夹层玻璃，并向 CCS 提交玻璃材料的力学性能

指标。 

（2）对于钢化安全玻璃或聚碳酸酯玻璃的窗，其玻璃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31 B

CPb
t


  

31.6 b

b kCP
t


     mm 

式中：b ——窗玻璃的短边长度，mm； 

P ——窗玻璃承受的载荷，kN/m
2，可根据窗玻璃的实际位置按本章 2.4.4 取值； 

σb ——窗玻璃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MPa； 

[σB]——玻璃的许用弯曲应力，N/mm
2
 ； 

         [σB]=50   对钢化安全玻璃 

         [σB]=26   对聚碳酸脂玻璃 

C——系数，查图 2.3.4.2； 

k——安全系数，取 k＝4.0  钢化安全玻璃； 

                     取 k＝3.5  聚碳酸脂。 

（3）外窗玻璃与窗框的连接以及窗框与壁板的连接应牢固、可靠，足以承受游艇在其航行水域

正常航行时可能遭遇的波浪冲击。外窗玻璃若为聚碳酸脂玻璃，则玻璃嵌入窗框内的深度应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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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b。b 为窗玻璃的短边长度。                     

（4）外窗玻璃可以采用粘接方式直接与壁板连接，如有必要，应在窗玻璃的下缘处设置金属的

水平构件支承玻璃重量。使用的粘接剂应具有抗紫外线、低温、高温和清洁用的化学剂的能力。粘

接剂的长效粘结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施工要求、程序等文件应提交 CCS 认可。粘接剂的拉伸强度

应不低于 2.5MPa。 

① 玻璃的粘接宽度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
)(

50.2

lb

blP

t

w


    mm 

式中：PW=0.0125(50+0.5V)
2
    kN/m

2； 

V ——最大静水航速，kn，但取不小于 30 kn； 

b ——窗的短边长度，m； 

l ——窗的长边长度，m； 

σt ——粘结剂的最小拉伸强度，N/mm
2。 

最小粘接宽度  dmin=20b  mm，且不小于 15mm。 

② 粘接剂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5l  mm  对于钢化安全玻璃 

                t=8l  mm  对于聚碳酸脂玻璃 

最小粘接剂厚度 tmin=6 mm。 

（5）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前壁与侧壁的外窗，应按表 2.3.4.3（5）的规定，配置规定数量的

可卸式风暴盖。该风暴盖应为金属材料或复合材料制成，风暴盖的强度应与其周围的艇体结构相当，

平时应存放在易取之处。 

 风暴盖配备要求 表 2.3.4.3（5） 

设计类别 
可卸式风暴盖数量 / 窗数量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 第一层上层建筑侧壁 

I 100% 如左右侧壁风暴盖可互换，则可配 50% 

II 100% 如左右侧壁风暴盖可互换，则可配 50% 

III 每种型式窗配一个① － 

IV、V － 

 

（6）如外窗采用以下三种形式中的任意一种窗，则可不配置风暴盖： 

① 形式一： 由两层钢化玻璃之间粘贴一层厚度为 1.5mm 的聚碳酸脂构成的双层玻璃窗。

每层钢化玻璃厚度应为按 2.3.4.3（2）式计算所得值。 

② 形式二： 由两层中间留有 3.5mm 空隙的钢化玻璃组成。每层钢化玻璃厚度应为按

2.3.4.3（2）式计算所得值。              

③ 形式三：外窗玻璃为夹层玻璃，且其等效刚化安全玻璃的厚度超过按 2.3.4.3（2）计算

所得厚度的 30％。 

第 4 节  设计载荷 

2.4.1  定义与符号 

2.4.1.1  载荷计算点的取法如下： 

（1）板格的载荷计算点取在板格的下缘处。 

（2）扶强材的载荷计算点一般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处。对于受线形非均布载荷的垂向扶强材，

                                                        
①  如实际不可行时，可采取其他措施（如设置帆布），以防窗子损坏人员遭受风浪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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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下端载荷与上端载荷平均值的发生点。           

（3）主要构件的载荷计算点取其承载区域的中点。如承载区域载荷为非均布载荷，则应另行考虑。 

（4）载荷计算点的纵向坐标用 x 表示，垂向坐标用 z 表示。 

2.4.1.2  dx（m）,系指坐标为 x 的横剖面处的艇体吃水。  

2.4.1.3  zkx（m）,系指坐标为 x 的横剖面处龙骨下缘距基线的高度。龙骨在基线以上为正，在

基线以下为负。                                                   

2.4.1.4  船底围长Gs ( m) ,系指艇体重心处横剖面两侧舭部颔线或与水平成50°切线的两切点之

间，沿船底外板圆弧线量得的围长，见图 2.4.1.4。        

 

 
图 2.4.1.4 

 

2.4.1.5  船底区域，对于计算横剖面具有舭部颔线的，系指该颔线以下区域。对于计算横剖面

为圆舭型的，系指该剖面处的圆舭线与水平成 50°切线的切点以下区域。 

2.4.1.6  舷侧区域，系指按 2.4.1.5定义的船底区域以上直到最高一层露天全通甲板的船侧区域。 

2.4.1.7  重力加速度 g (m/s
2
)，取 g＝9.81m/s

2。 

 

2.4.2  船体运动 

2.4.2.1  游艇在波浪中航行时，坐标为 x 的横剖面的垂向相对运动因子 Hrm应按下式计算： 

 
 

W

mm

mm
rm C

XC

XLxC
H 






2

2

5.01

/1
 

 

 

2

2

1 /

1 0.5

m WL m

rm W

m m

C x L X
H C

C X

 


 
 

式中：    L
BW eCLC 0044.03.0

2.00771.0   

 
0.3 0.0044

0.0771 0.2 WLL

W WL BC L C e


  ； 

  
2.0

25.2




B

m
C

C ； 

        rm FX 6.045.0  ，但不小于 0.2；  

 
gL

V
F H

r

515.0


0.515 H
r

WL

V
F

gL
 ，其中 HV  为游艇在 2.4.2.2 定义的设计有义波高 HS 的波浪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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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的航速，kn ，可取 VVH
3

2
  。 

2.4.2.2  游艇在设计有义波高 HS 的波浪中，以航速 VH 航行时，游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acg

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22

)50)(084.0(
226

1 WL

WL

SH
cg

LB

B

H

L

V
a   

2 2
1

( 0.084)(50 )
226

S H WL

cg

WL

H V B
a

B
  


    m/s

2
 

式中：VH ——游艇在设计有义波高 HS的波浪中航行时的航速，kn，可取 VVH
3

2
 ； 

      HS ——设计单位或船东在该游艇设计类别对应的有义波高范围内，选定其设计有义波高值，

m, 该值不应小于该游艇设计类别所对应的最小有义波高值 HSmin（见下表 2.4.2.2）。

该设计有义波高值应作为该艇的航行限制，在其船级证书中写明； 

      β ——艇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取 βmax=30°；βmin=10°； 

          β的取值见图 2.4.2.2。图中（a）、（b）、（c）为尖舭船,（d）、（e）为圆舭船。 

 

 设计类别与 HSmin对应值 表 2.4.2.2  

设计类别 HSmin  (m) 

Ⅰ 6.0 

Ⅱ 4.0 

Ⅲ 2.0 

Ⅳ 1.0 

Ⅴ 0.5 

 

 

图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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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游艇在坐标为 x 的横剖面处的垂向加速度 ax 可按下式计算：  

cgx a
L

x

L

x
a 
























2

76.132.072.0  

2

0.72 0.32 1.76x cg

WL WL

x x
a a

L L

  
     
   

    m/s
2  

式中：
cga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m/s

2 ，见 2.4.2.2 。 

 

2.4.3  船体梁设计载荷 

2.4.3.1  游艇船体梁设计载荷（包括垂向弯矩和垂向剪力），应按满载排水量装载状态进行计算。 

2.4.3.2  游艇应计算其静水状态时的垂向弯矩 MS 和剪力 QS。    

2.4.3.3  艇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弯矩 MW，应按下式确定：     

      中拱状态：MWH＝ 0.19 FMLfC1 LWL
 2
BCB            kNm；     

      中垂状态：MWS =－0.11 FMLfC1 LWL
 2

B(CB+0.7)       kNm； 

式中：FM ——弯矩分布系数，见图 2.4.3.3 和表 2.4.3.3 ； 

      Lf  ——系数，Lf = 0.0412 LWL＋4   

      C1 ——设计类别折减系数，各设计类别折减系数取值如下： 

              C 1= 1.0          设计类别Ⅰ； 

              C 1= 0.8          设计类别Ⅱ； 

              C 1 = 0.7          设计类别Ⅲ；   

              C 1 = 0.6          设计类别Ⅳ；   

              C 1 = 0.5          设计类别Ⅴ。   

 

 

图 2.4.3.3  弯矩分布系数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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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矩分布系数 FM 表 2.4.3.3 

横剖面位置 分布系数 FM 

0≤x＜0.4 LWL 
WLL

x
5.2  

0.4 LWL≤x＜0.65 LWL 1.0 

0.65 LWL≤x≤LWL )1(86.2
WLL

x
  

 

2.4.3.4  艇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冲击弯矩 MDW，应由下式确定：  

      中拱状态：MDWH＝  0.051 FM  LWL 517416  AEFEcg nnn      kNm 

      中垂状态：MDWS＝－0.051 FM  LWL 517416  AEFEcg nnn      kNm 

式中：FM——弯矩分布系数，同 2.4.3.3，见图 2.4.3.3 ； 

cgn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过载系数， cgcg an  /g , 不应取小于 1.0 ； 

其中： cga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m/s
2
，见 2.4.2.2； 

FEn ， AEn ——分别为游艇设计水线首端处和末端处的垂向过载系数， FEFE an  /g ， 

AEAE an  /g。其中 FEa 和 AEa 分别为游艇设计水线首端处和末端处的垂向加速度，m/s
2
，可

分别按 2.4.2.3 计算，但计算时，2.4.2.3 式中的 cga 应取不小于 9.81 m/s
2
。 

2.4.3.5  校核船体梁强度时，任一横剖面的垂向弯矩的设计值 MR应取(MS + MW)和 MDW 中的

大者。                                               

2.4.3.6  艇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剪力 QW，应按下式确定： 

Q W =0.3 FQLfC1 LWL B(CB+0.7)      kN 

式中：FQ——正剪力和负剪力分布系数，见图 2.4.3.6 和表 2.4.3.6，其中 A=
 7.0110

190

B

B

C

C
； 

      Lf和 C1 同 2.4.3.3 。 

 

 

图 2.4.3.6  剪力分布系数 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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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剪力和负剪力分布系数 表 2.4.3.6 

横剖面位置 
分布系数 FQ 

正波浪剪力 负波浪剪力 

0≤x＜0.2 LWL 
WLL

X
A6.4  

WLL

X
6.4  

0.2 LWL≤x≤0.3 LWL 0.92A －0.92 

0.3 LWL＜x＜0.4 LWL 7.0)4.0)(72.9( 
WLL

X
A  7.0)4.0(2.2 

WLL

X
 

0.4 LWL≤x≤0.6 LWL 0.7 -0.7 

0.6 LWL＜x＜0.7 LWL 7.0)6.0(3 
WLL

X
 7.0)6.0)(710( 

WLL

X
A  

0.7 LWL≤x≤0.85 LWL 1 －A 

0.85 LWL＜x≤LWL )1(67.6
WLL

X
  )1(67.6

WLL

X
A   

 

2.4.3.7  艇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冲击剪力 QDW，应按下式确定： 

QDW＝ 0.204 FQ 517416  AEFEcg nnn      kN 

式中：FQ——剪力分布系数，同 2.4.3.6 ； 

      cgn 、
FEn  和

AEn 同 2.4.3.4 。 

2.4.3.8  校核船体梁强度时，任一横剖面的垂向剪力的设计值 QR 应取(QS + QW)和 QDW中的大

者。                                     

2.4.3.9  对于仅在内河水域航行的游艇，校核船体梁强度时，2.4.3.3 涉及的艇体垂向波浪弯矩

MW 和 2.4.3.6 涉及的垂向波浪剪力 QW，可按《钢质内河船舶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 

 

2.4.4  局部设计载荷 

2.4.4.1  艇体外壳的设计载荷 PR，可按载荷计算点所在位置应按下述确定： 

（1）x=0.75 LWL至 1.0 LWL船首区域：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下的船底区域：  fsbsR PCPPP 21,,max07.1      kN/m
2
 ；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下的舷侧区域：  fsR PCPP 21,max07.1         kN/m
2；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上的舷侧区域： fsR PCP 207.1                kN/m
2； 

（2）x=0 至 0.75 LWL区域：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下的船底区域：  1,max07.1 PPP bsR       kN/m
2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下的舷侧区域： 107.1 PPR              kN/m
2
   

   载荷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上的舷侧区域： 207.1 PPR          kN/m
2
   

式中：C2 ——设计类别折减系数，各设计类别折减系数取值如下： 

              C2 = 1.25          设计类别Ⅰ； 

              C2 = 1.00          设计类别Ⅱ； 

              C2 = 0.85          设计类别Ⅲ；   

              C2 = 0.75          设计类别Ⅳ；   

              C2 = 0.60          设计类别Ⅴ。   

      P1——设计水线以下的艇体底部和舷侧区域的水压力，kN/m
2
 ，按 2.4.4.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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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设计水线以上的艇体首部以外（x=0 至 0.75 LWL）的舷侧区域所受水压力，kN/m
2
 ，

按 2.4.4.5 确定； 

      Pbs——艇体底部波浪冲击压力，kN/m
2
 ，按 2.4.4.3 确定； 

      Pfs——艇体首部（x=0.75 LWL至 1.0 LWL）的舷侧区域所受波浪冲击压力，kN/m
2
 ，按 2.4.4.4

确定。 

2.4.4.2  设计水线以下的艇体底部和舷侧区域的水压力 P1，应按下式确定： 

   Wkxx PzzdP 101     kN/m
2
 

式中：z ——压力计算点的 z 坐标； 

      WP ——艇体垂向相对运动在压力计算点处引起的波浪附加水动压力，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rmzW HFP 10     kN/m
2
 

    其中： rmH ——坐标为 x 的横剖面的垂向相对运动因子，按 2.4.2.1 计算 ； 

           zF  ——坐标为 x 的横剖面的附加水动压力垂向分布系数，按下式计算： 

))(1(
x

kxuu
z

d

zz
eeF


  ，其中

WL

x

L

d
u

2
 。 

2.4.4.3  艇体底部波浪冲击压力 bsP ，应由下式确定：               

 
WLS

cgbs

bs
LG

nF
P




154
    kN/m

2
 

式中： bsF ——船底冲击压力纵向分布系数，按下述取值：     

             bsF ＝0.5         x= 1.0 LWL处； 

             bsF ＝1.0         x=0.5 LWL至 0.75 LWL处； 

             bsF ＝0.5         x=0 处； 

             其他区域的 bsF 值，由线性内插求得； 

       cgn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过载系数， cgcg an  /g ， cga 按 2.4.2.2 计算。 

2.4.4.4  艇体首部（x=0.75 LWL至 1.0 LWL）所受的波浪冲击压力 fsP ，按下述确定： 

       x=1.0 LWL处，取按下式计算的波浪冲击压力 fsP 和按 2.4.4.3 计算的 bsP 中的大者： 

2

15.08.094.0















WL

H
WLfs

L

V
LP     kN/m

2
 

       x=0.75 LWL处，取按 2.4.4.3 计算的
bsP ；    

x＝0.75 至 1.0 LWL处， fsP 可按线性内插求得。 

式中：
HV ——游艇在设计有义波高 HS 的波浪中航行时的航速，kn ，可取 VVH

3

2
  。 

2.4.4.5  艇体首部以外（即 x=0 至 0.75 LWL），设计水线以上的舷侧区域所受水压力 P2 ，应按

下式确定：                     

  07.1/07.1/102 Rd

dx

dx
Rdrm P

dz

zz
PHP 




     k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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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mH ——坐标为 x 的横剖面的垂向相对运动因子，按 2.4.2.1 计算 ； 

       RdP  ——坐标为 x 横剖面的露天上甲板上的设计载荷，按 2.4.4.6（1）的 PR 取值； 

       
dxz  ——坐标为 x 横剖面的露天上甲板边线处距基线的高度，m 。 

2.4.4.6  露天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室的设计载荷 PR分别按以下确定： 

（1）取露天上甲板上的水压力作为设计载荷 PR，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dD

L
nLFCP WL

cgWLdR

7.008.0
5.01)501.0(07.1 2     kN/m

2
 

式中： C2 ——设计类别折减系数，见 2.4.4.1； 

Fd ——纵向分布系数，按以下取值： 

x=0 至 0.5 LWL区域 ，         Fd=1.0 

x=1.0 LWL区域 ，             Fd=1.5 

x=0.5 LWL至 1.0 LWL区域，     Fd 可按线性内插确定   

      cgn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过载系数，同 2.4.3.4 计算，不应取小于 1.0 。 

     （2）上层建筑/甲板室的设计载荷 PR ，应按下式计算：    

             PR =KPd1f           kN/m
2
 

式中：Pd1f ——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前端壁处露天上甲板的设计载荷，kN/m
2
 ，按 2.4.4.6（1）

的 PR取值，纵向分布系数 Fd 根据前端壁的实际纵向位置内插确定； 

       K ——部位系数，按载荷计算点位置取值： 

              K＝1.50     位于距船首 LWL /3 区域内的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前端壁；  

              K＝1.30     位于距船首 LWL /3 区域外的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前端壁； 

              K＝1.00     第 2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前端壁； 

              K＝0.80     上层建筑/甲板室所有的侧壁； 

              K＝0.65     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顶板、后壁及其他部位。 

（3）如露天甲板上装载或设置重物，则该处甲板所受载荷除重物本身重量和 2.4.4.6（1）的甲

板水载荷 PR 外，还应考虑游艇自身的垂向加速度 xa 造成的重物惯性力对甲板的影响。计算重物惯

性力时重物的垂向加速度可取 0.5 xa 。重物处的游艇垂向加速度 xa 可按 2.4.2.3 计算。                                  

2.4.4.7  艇体内部的甲板和舱壁的设计载荷 PR，分别按以下确定： 

（1）非露天甲板或平台：PR＝1.07（0.01 LWL＋5）（1＋0.5 cgn ）     kN/m
2
    

式中： cgn ——游艇重心处的垂向过载系数，同 2.4.3.4 计算，不小于 1.0 。  

（2）水密舱壁： PR= 10 h          kN/m
2
                       

式中：h——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向距离，m 。 

（3）防撞舱壁： PR＝12.5 h        kN/m
2
                        

式中：h——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向距离，m 。 

（4）液舱舱壁上的设计载荷 PR，kN/m
2，取以下三者中的大者：   

          P1＝10 h（1＋0.5 xn ）       kN/m
2
 

            P2＝6.7 hP                  kN/m
2
  

            P3＝10（h+1）             kN/m
2
 

式中： xn ——液舱重心所在的 x 横剖面处的游艇垂向过载系数， xx an  /g，其中 xa 系 x 横剖面处

的游艇垂向加速度，m/s
2
，按 2.4.2.3 计算； 

       h ——压力计算点到液舱顶的垂向距离，m ； 

      hP ——压力计算点到液舱空气管顶的垂向距离，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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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钢、铝艇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2.5.1  一般规定 

2.5.1.1 凡以铝合金和钢为材料的艇体结构，其构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本章第

7 节船体梁强度和第 8 节构件稳定性的有关规定。             

2.5.1.2  本章计算所得的板厚，对于厚度等于或大于 4 mm 的板，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25mm，

可予不计；如大于 0.25mm 且小于 0.75mm，应进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75mm，应进为 1.0mm。

对于厚度小于 4 mm 的板，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15mm，可予不计；如大于 0.15mm 且小于 0.65mm，

应进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65mm，应进为 1.0mm。     

 

2.5.2  符号与定义  

2.5.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节采用的符号与定义如下： 

（1）局部设计载荷 PR（kN/m
2）：系按本章 2.4.4 确定的载荷； 

（2）规范要求的板厚 t (mm) ；   

（3）骨材间距 s(m)：对于扶强材取相邻两扶强材的间距，对于主要构件取其承载面积的平均宽

度； 

（4）骨材跨距 l (m)：对于扶强材，当其端部不设置肘板时，扶强材跨距点取在扶强材端部。当

其端部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主要构件端部通常设有肘板，则其跨距点应按

图 2.5.2.1（4）所示，取在离该主要构件端部 ke 距离处。ke 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b

w
be

d

d
kk 1  

 

图 2.5.2.1（4） 

 

如主要构件有支柱支撑时，支柱支撑点可作为该主要构件的跨距点。      

（5）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 W (cm
3
) ：计算时应计入按下述（6）确定的有效宽度 be的带板，

带板厚度应取有效带板宽度范围内板厚的平均值； 

（6）带板有效宽度 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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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扶强材：取 be=s，但不大于 l/5； 

对于主要构件：取 be＝

2

3

0.3
l

s
s

 
 
 

，但不大于 l/5。 

（7）材料屈服强度 s (N/mm
2
)：对于钢材，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普通船用

钢，取 s ＝235 N/mm
2
 。对于铝材，取 2.0ps  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8）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 sw (N/mm
2
)：对于钢材，取 ssw   。对于铝材，取退火状态的屈

服强度 2.0p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2.5.3  最低要求 

2.5.3.1  最小板厚 tmin按下式计算：  

3
0min WLLKt      mm 

式中：K0  ——系数，查表 2.5.3.1。 

 

 系数 K0 表 2.5.3.1 

构 件 名 称 
K0 

         钢 质 铝 质 

船底板 1.40 1.55 

舷侧板* 1.30 1.40 

强力甲板板 1.10 （不小于 3mm） 

1.30（横骨架式） 

1.40 

1.50（横骨架式） 

非露天甲板板 0.90 1.16 

水密舱壁板 

液舱舱壁板 

1.00 1.16 

上层建筑、

甲板室 

前端壁 1.20 1.30 

侧壁、后壁 0.86 0.92 

顶板 0.86（不小于 2mm） 0.80 

主机座 1.90 1.90 

注：* 设计水线以上 0.15m 处以下的舷侧板最小板厚系数，应按船底板最小板厚系数取值。 

 

2.5.3.2  船底组合型材（包括机座）须满足下列要求： 

（1）面板最小板厚 tmin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6
min

b
t       mm      

式中：b——面板宽度，mm。 

（2）腹板最小板厚 tmin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2
65

min 
h

t      mm      对于钢   

                    0.3
50

min 
h

t      mm      对于铝合金 

式中：h——腹板高度或腹板加强筋间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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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3  甲板支柱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不论管形支柱或组合型支柱，其最小壁厚应不小于 4mm。 

（2）钢质甲板支柱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 

（3）铝质甲板支柱的许用载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210)0349.06(  s
r

l
AP      kN 

式中：A——支柱的剖面面积，cm
2； 

      l ——支柱长度，cm； 

      r ——支柱剖面最小惯性半径，cm。 

 

2.5.4  板厚 

2.5.4.1  由板的弯曲强度确定的板厚 t，按下述公式计算： 

R

sw

P
t K C C s


 1 1 2     mm 

式中：C1――曲面修正系数，C1=1-0.5s/r ，r 系板的曲率半径，m ；  

      C2――板格长边 l 与短边 s 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C2＝ )25.01(
s

l

s

l
     如 sl / ≤2； 

C2＝1.0              如 sl / ＞2。  

K1――系数，按不同部位确定： 

K1= 24.3， 所有船底部位以及船首区域（x=0.75LWL之前）的舷侧部位；         

K1=22.4， 水密舱壁和防撞舱壁；                                      

K1＝27.8， 深油舱/深水舱的舱壁以及第 1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前端壁；  

K1=25.8， 其他部位。                  

2.5.4.2  艇体壳板还应符合如下其他规定：                 

（1）平板龙骨的板厚应较其邻近的船底板增加 2mm。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1B。 

（2）舭部板厚应不小于邻近的船底板强度要求的板厚。 

（3）船尾或尾封板的板厚应不小于该处船底板厚。 

（4）艇体尾部螺旋桨上方和舵柱附近区域的外板应适当加厚。 

（5）如具有首楼，而首楼的后端壁位于首垂线后 0.25LWL处或之后，则露天甲板在首楼后端壁

处的板厚应增加 20％。如首楼的后端壁位于首垂线后 0.2LWL 处或之前，则露天甲板在首楼后端壁

处的板厚不必增加。如首楼的后端壁位于首垂线后 0.2LWL～0.25LWL 处，则露天甲板在首楼后端壁

处应增加的板厚，可内插确定。 

 

2.5.5  骨材的剖面模数 

2.5.5.1  由弯曲强度确定的骨材剖面模数 W，按如下公式计算： 

2

2
R

sw

l sP
W K


     cm

3
 

式中：K2――系数，按不同部位确定： 

K2＝115    所有船底部位以及船首区域（x=0.75 LWL之前）舷侧部位的扶强材； 

K2＝133    船首之外区域（x=0 至 0.75 LWL）的舷侧部位的扶强材；  

K2＝130    强力甲板的纵向扶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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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142    其他甲板（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定板）的纵向扶强材；  

K2＝110    水密舱壁的垂向扶强材及主要构件； 

K2＝150    深油舱或深水舱的舱壁垂向扶强材； 

K2＝133    上层建筑/甲板室围壁上的垂向扶强材； 

K2＝150    所有主要构件（水密舱壁上的除外），以及横骨架式结构的横向扶强材

（x=0 至 0.75LWL区域的舷侧部位的扶强材除外）；  

sw  ――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见 2.5.2.1（8）。确定铝合金艇体主要构件剖面模数时，除船

底部位的主要构件外，对于其他部位的主要构件均可采用材料未焊接时的屈服强度

s 。 

 

2.5.6  骨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2.5.6.1  由剪切强度确定的扶强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Aemin之值： 

min

( )
22.67 R

e

sw

l s sP
A




     cm

2
 

Ae按下式计算： 

htAe 01.0     cm
2
 

式中：h ——扶强材的腹板高度，mm； 

t ——扶强材的腹板厚度，mm。 

2.5.6.2  由剪切强度确定的主要构件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Ae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Aemin 之

值： 

min 13.5 R
e

sw

slP
A


     cm

2
 

Ae按下式计算： 

                   wwe thA 01.0           cm
2       

       端部无肘板 

                      ewwe AthA  01.0      cm
2
            端部有肘板 

式中：hw ——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实效高度，mm； 

      tw ——腹板厚度，mm； 

     △Ae  ——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cm
2，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 θ取值，见图 2.5.6.2。 

              θ=45°时， 19.0 fAe  ；θ=0°时，△Ae=0；θ 为中间值，可用插入法求取 eA ； 1f 为

计算剖面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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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2 

 

第 6 节  纤维增强塑料艇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2.6.1  一般规定                         

2.6.1.1  凡以纤维增强塑料为材料的艇体结构，其构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本

章第 7 节船体梁强度和第 8 节构件稳定性的有关规定。             

2.6.1.2  本节规定的艇体构件尺寸仅适用于 LWL为 60m 及以下的游艇。 

2.6.1.3  本节规定的艇体构件尺寸均应以层板的两个主方向上弹性模量之差不超过 20%为基

准。 

2.6.1.4  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增强的船用层板试件性能应不低于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要求。 

2.6.1.5  推荐使用以纤维短切毡和无捻粗纱正交布交替铺糊成型的层板。 

 

2.6.2  符号与定义  

2.6.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节采用的符号与定义如下： 

（1）局部设计载荷 PR（kN/m
2）：系按本章 2.4.4 确定的载荷； 

（2）规范要求的板厚 t (mm) ；   

（3）骨材间距 s(m)：对于扶强材取相邻两扶强材的间距，对于主要构件取其承载面积的平均宽

度；对于帽型骨材，应扣除其底边宽度； 

（4）骨材跨距 l (m)：对于扶强材，当其端部不设置肘板时，扶强材跨距点取在扶强材端部。当

其端部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对于主要构件，跨距点通常取在该处结构受力

时既不发生位移，又不会转动之处。如主要构件端部设有肘板，则其跨距点应按图 2.5.2.1（4）所

示计算。 

 

2.6.3  最低要求 

2.6.3.1  单板结构层板的最小板厚 mint 按下式计算： 

WLLKt 0min      mm 

式中：K0 ——系数，由表 2.6.3.1 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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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L——水线长，m。 

 

 系数 K0  表 2.6.3.1 

部 位 船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  壁  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1.30 1.15 1.00 1.00 0.85 0.85 1.10 1.20 

注：*设计水线以上 0.15m 处以下的舷侧板最小板厚系数，应按船底板最小板厚系数取值。 

 

2.6.3.2  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 mint 按下式计算： 

               WLLKt 1min    mm   且不小于2.0mm，外露面板①
 

5.01min  WLLKt   mm  且不小于1.5mm，被保护面板②
 

式中：K1——系数,由表2.6.3.2查取； 

LWL——水线长，m。 

 

 系数K1 表2.6.3.2 

部 位 船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 壁 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1 0.6 0.5 0.45 0.45 0.35 0.35 0.40 0.45 

 

2.6.3.3 夹层板芯材最低要求  

船底、舷侧、尾封板、货物甲板构件的夹层板芯材的剪切强度应不低于 0.8 N/mm
2，抗压强度

应不低于 0.9 N/mm
2，其他构件的夹层板芯材的剪切强度应不低于 0.5 N/mm

2，抗压强度应不低于

0.6 N/mm
2。 

 

2.6.4  层板厚度的计算 

2.6.4.l  单板结构层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244.8 R

fnu

P
t C C s


     mm 

式中：C1——曲面修正系数，C1=1-0.5s/r ，r 系板的曲率半径，m；  

      C2——板格长边 l 与短边 s 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C2＝ )25.01(
s

l

s

l
     如 sl / ≤2； 

C2＝1.0             如 sl / ＞2。  

   f n u  ——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N/mm
2。 

2.6.4.2  夹层板的总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428 1
(1 ) R

C

sP
t

K  
      mm 

式中： ——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6≤ ≤14； 

τc——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①  “外露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持续受到液体的浸沉或可能受到局部机械磨损或冲击载荷。 

②  “被保护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不承受上述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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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系数，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86-0.06 ，取K不小于1；对聚氯乙烯泡沫

塑料芯材夹层板，K=1.95-0.079 ，取K不小于1；对胶合板芯材夹层板，K取1.0；对其

他芯材夹层板，K另行考虑。 

2.6.4.3  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lB（B 为艇宽），其厚度应较其邻近的船底板厚度增加 2mm，

且尽可能在整个艇长内保持不变。  

2.6.4.4  船尾或尾封板的板厚应不小于该处船底板厚。 

2.6.4.5  艇体尾部螺旋桨上方和舵柱附近区域的外板应适当加厚。 

 

2.6.5  骨材的弯曲强度 

2.6.5.l  骨材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R

fnu

l sP
W K


     cm

3
 

式中： fnu ——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N/mm
2； 

K——系数，由表2.6.65.1查取； 

 

 系数K 表2.6.5.1 

部  位 
K 

纵桁、强肋骨、实肋板、强横梁 纵骨、肋板、肋骨、横梁、扶强材 

船底 480 400 

舷侧 480 400 

甲板 480 400 

上层建筑 480 400 

水密舱壁 480 400 

液体舱壁、防撞舱壁 480 480 

 

2.6.5.2  各构件剖面模数的要求值均为连带板的最小要求值。构件带板有效宽度 be按下述规定

选取： 

（1）带板为单层板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         mm 

be=23t + bs   mm 

（2）带板为夹层板： 

① 如芯材为泡沫塑料、轻木等无效芯材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         mm 

be=11d       mm 

② 如芯材为胶合板等有效芯材时，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be=s          mm 

be=35d        mm 

式中：t ——带板的总厚度，mm； 

d ——带板的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mm； 

bs ——骨材的净宽度，mm。 

2.6.5.3  骨材若采用松木、胶合板等有效材料作芯材时，其剖面模数的计算可计入芯材的影响，

芯材的剖面积应乘以芯材的弯曲弹性模量与层板材料的弯曲弹性模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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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4  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基座纵桁应根据主机马力的大小予以加强。

基座纵桁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横隔板和横肘板，以确保有效支承。 

 

2.6.6  骨材剪切强度 

2.6.6.1  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Ae按下式计算： 

                       wwe thA 01.0     cm
2             端部无肘板 

                       ewwe AthA  01.0     cm
2    端部有肘板 

式中：tw——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总厚度，mm； 

hw、△Ae——见本章2.5.6.2的规定。 

2.6.6.2  按上述2.6.6.l计算所得的有效腹板面积Ae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Aemin值： 

min

25.5 R
e

u

slP
A


     cm

2
 

式中：τu——夹层板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2.6.7  骨材的几何尺寸 

（1）对帽型骨材，其腹板高度与其单侧腹板厚度之比应不超过 30，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应不

超过 20； 

（2）对 T 型剖面的骨材，其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不应超过 20，其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不应

超过 10； 

（3）对其他剖面型式的骨材另行考虑。 

 

2.6.78  支柱 

2.6.78.l  甲板支柱可采用铝合金或钢质，详见本章2.5.3.3的规定。若采用其他材料的支柱应经

CCS同意。                                 

 

第 7 节  船体梁强度 

2.7.1  一般规定  

2.7.1.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游艇应校核船体梁强度：      

（1）LWL大于 40m 的游艇； 

（2）强力甲板在船中 0.4LWL范围内有开口宽度超过强力甲板宽度之半的大开口；     

2.7.1.2  船体梁强度校核时的装载状态应取满载出港装载情况。 

 

2.7.2  船体梁校核横剖面的选定 

2.7.2.1  至少应选取以下 3 个船体梁的横剖面进行船体梁总纵强度校核： 

（1）取船中 20％LWL范围内结构最弱处的剖面，校核船体梁的弯曲强度； 

（2）取舯前垂向剪力最大的剖面，校核船体梁的剪切强度； 

（3）取舯后垂向剪力最大的剖面，校核船体梁的剪切强度。 

2.7.2.2  强力甲板大开口处横剖面以及船体梁结构形式突变区域横剖面，也应予以考虑。 

 

2.7.3  船体梁横剖面的强度特征 

2.7.3.1  船体梁横剖面应考虑由对船体梁纵向强度起作用的构件组成，包括强力甲板及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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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连续纵向构件，并考虑到 2.7.3.2 至 2.7.3.3 的要求。 

2.7.3.2  在校核剖面处，凡剖面两边长度均大于型深 D 的纵向构件，可计入船体梁剖面。如上

述构件上开孔，且开孔高度超过复板高度 25％时，该开孔面积应予以扣除。机座和舭龙骨不应计入

船体梁剖面。    

2.7.3.3  在距尾端 0.25LWL~0.75LWL 范围内，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长度如大于 0.15LWL，

且大于自身高度 6 倍，并至少支持在 3 个横舱壁上，且不设置弹性接头时，该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

室可计入船体梁剖面。   

2.7.3.4  凡不满足上述条件中任一条件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则认为其不参与总纵强度，不计

入船体梁剖面。如要考虑其部分参与船体梁强度，则应采用直接计算法确定其参与程度。 

2.7.3.5  如在整个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壁上有大量开孔，且开孔纵向孔径之和超过该上层建筑

/甲板室长度之半，或上层建筑/甲板室与主船体的连接采用弹性结构型式时，则认为该上层建筑/甲

板室不参与总纵强度。                   

 

2.7.4  强力甲板的开口 

2.7.4.1  船体梁校核剖面特性计算时，该剖面处强力甲板上长度超过 2.5m 或宽度超过 1.2m 的

椭圆形开口，以及直径超过 0.9m 的圆形开口，应从船体梁剖面面积内扣除。    

 

2.7.5  船体梁剖面模数 

2.7.5.1  本章 2.7.2.1（1）所定义的艇体横剖面上，强力甲板以下任何一点（垂向坐标为 z）的

剖面模数 ZA按下式计算：                     

Nz

I
Z Y

A


         m
3
 

式中：IY－－该艇体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m
4
 ； 

      N－－该艇体横剖面的水平中和轴距基线的高度，m ； 

       z－－计算点的垂向坐标，m 。  

2.7.5.2   2.7.2.1（1）所定义的艇体横剖面船底龙骨处的剖面模数 ZAK 和强力甲板处剖面模数

ZAD 分别由下式得出：                         

船底龙骨处：      
Nz

I
Z

kx

y

AK


           m
3
 

      强力甲板：         
Nz

I
Z

D

y

AD


           m
3
     

上式中：
kxz －－见 2.4.1.3 ，x 为该艇体横剖面的纵坐标； 

Dz －－2.7.2.1（1）所定义的艇体横剖面处强力甲板边线的 z 坐标； 

        IY 和 N －－同 2.7.5.1 。 

2.7.5.3  复合材料艇体结构的艇体横剖面上，强力甲板以下任何一点（垂向坐标为 z）的剖面

模数 ZA，应按下式计算： 

 

NzE

IE
Z

z

ii

A



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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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i—— 横剖面上各个构件对该横剖面中和轴的惯性距 ，m
4
 ； 

iE —— 横剖面上各个构件材料的拉伸弹性模量或压缩弹性模量（视该处受拉或受压状况而

定），N/mm
2
  ； 

     zE —— 计算点处材料的的拉伸弹性模量或压缩弹性模量（视该处受拉或受压状况而定），

N/mm
2
  ； 

      z 、N 同 2.7.5.1 。 

 

2.7.6  基线以上高度 z 处的静矩 

2.7.6.1  基线以上高度 z 处的静矩 S（m
3），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上时，S 为通过计算点的

水平线以上的所有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下时，则 S 为通过计算点的

水平线以下所有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 

 

2.7.7  船体梁应力 

2.7.7.1  垂向弯矩引起的正应力 1 由下式得出：             

(1)  所校核的横剖面上强力甲板以下任何一点（垂向坐标为 z）： 

3
1 10

A

R

Z

M
     N/mm

2
 

式中： AZ －－按 2.7.5.1 算得的剖面模数，m
3
 ； 

     RM －－按 2.4.3.5 算得的船中剖面垂向弯矩设计值，kNm 。 

(2)  所校核的横剖面上船底平板龙骨处（垂向坐标为 zkx）： 

3
1 10

AK

R

Z

M
      N/mm

2
 

式中： AKZ －－按 2.7.5.2 算得的船底龙骨处剖面模数，m
3
 ； 

     RM －－按 2.4.3.5 算得的船中剖面垂向弯矩设计值，kNm 。 

(3)  所校核的横剖面上强力甲板处： 

3
1 10

AD

R

Z

M
     N/mm

2
 

式中： ADZ －－按 2.7.5.2 算得的强力甲板处剖面模数，m
3
 ； 

     RM －－按 2.4.3.5 算得的船中剖面垂向弯矩设计值，kNm 。 

2.7.7.2  对舯前和舯后发生最大垂向剪力的两个横剖面，应分别校核两个横剖面处两舷舷侧外

板与纵舱壁受垂向剪力引起的剪切应力 1 。计算点 z 处（距基线高度为 z）的剪切应力 1 应按下式

计算，校核时应沿垂向取几个计算点计算 1 ，从中取最大剪切应力校核：  

tI

SQ

y

R1     N/mm
2
 

式中：QR——按 2.4.3.78 算得的垂向剪力的设计值，kN ； 

t ——距基线高度为 z 处的计算点的两舷舷侧外板与纵舱壁壁板的厚度之和， mm ； 

   S——按 2.7.6.1 算得的距基线高度 z 处计算点的静矩，m
3
 ； 

  IY——校核的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m
4，见 2.7.5.1 。 

 

2.7.8  船体梁屈服强度校核衡准 

2.7.8.1  按 2.7.7.1 计算所得的垂向弯矩作用下的正应力 1  ，不论在中拱或中垂状态均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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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 

 11        N/mm
2
 

式中：  1 －－许用正应力，N/mm
2
 ， 

对于钢、铝艇体结构：    取  1 ＝0.72 SW ，其中： SW ――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
2，

见 2.5.2.1（8）。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艇体结构： 

拉伸时，取  1 ＝0.25 nu ， 其中： nu －－纤维增强塑料的极限拉伸强度，N/mm
2； 

压缩时，取  1 ＝0.25 pnu ，其中： pnu －－纤维增强塑料的极限压缩强度，N/mm
2。 

2.7.8.2  按 2.7.7.2计算所得的垂向剪力作用下的剪切应力 1 ，不论是正剪切应力或负剪切应力，

其绝对值均应满足下式： 

 11       N/mm
2
 

式中：  1 －－许用剪切应力，N/mm
2
 ，                 

对于钢、铝艇体结构：  取  1 ＝0.72 SW  ， 其中： SW －－材料焊接后的剪切强度， 

SW ＝
3

SW
   N/mm

2
 ，其中 SW 见 2.5.2.1（8）；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艇体结构：取  1 ＝0.25 nu ，其中： nu －－材料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第 8 节  构件稳定性 

2.8.1  一般要求 

2.8.1.1  凡按本章2.7.1.1规定需校核船体梁强度的游艇，应对其船底板、甲板板和舷侧外板及

其纵向骨材，进行总纵弯曲受压情况下的稳定性校核。 

2.8.1.2  对具有夹层结构的纤维增强塑料的艇体，应对其承受压力的夹层面板进行稳定性校核。 

 

2.8.2  定义与符号 

2.8.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节采用的定义与符号如下： 

（1）材料弹性模量E（N/mm
2），见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2）板格短边长度s（mm）。 

（3）板厚t（mm）。 

（4）金属材料的屈服强度 S （N/ mm
2），对于钢材，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普通船用钢，取 s ＝235 N/mm
2
 。对于铝材，取 2.0ps   ，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

定。  

 

2.8.3  金属矩形平板 

2.8.3.1  船底板或甲板板的板格理论屈曲应力 E 由下式计算： 

20.9 ( )E c

t
K E

s
      N/mm

2
 

式中：E ——材料弹性模数 

E=0.69×10
5
      N/mm

2
      对铝板 

E=2.06×10
5
      N/mm

2         对钢板 

t ——板厚，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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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板格短边长度，mm ； 

    cK  ——系数，按板格受压方向取值： 

            如板格受压方向与板格长边方向一致，取 cK ＝4.0 ； 

            如板格受压方向与板格长边方向垂直，取 cK ＝
s

C
l

  
  
   

22

1  ， 

其中： l －－板格长边长度，mm ； 

      C＝1.21    板格长边的次要骨材是角钢/铝或 T 型材； 

      C＝1.10    板格长边的次要骨材是球扁钢/铝； 

      C＝1.05    板格长边的次要骨材是扁钢/铝 。       

2.8.3.2  舷侧外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 由下式计算： 

27.56
( )

1.1
E

t
E

s






    N/mm

2
 

式中：——应力分布系数（板的上边应力为σ，下边为 ），0≤≤1。 

2.8.3.3  板的临界屈曲应力
cr 由下式计算： 

                   Ecr              
E ≤

2

s
 

                   )
4

1(
E

s
scr




      

E >
2

s
 

式中：σE——理论屈曲应力，N/mm
2，由2.8.3.1算得 。 

2.8.3.4  由2.7.7.1计算所得的板的压应力σ1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σcr]： 

crcr  ][      N/ mm
2
 

式中：η——稳定性安全因子，当s/t=60时，η=0.8；s/t=120时，η=0.9； 中间值可用插入法确定；       

2.8.3.5  如板格的理论屈曲应力
E ＜

s /2 ，则允许按 2.7.7.1 计算所得的板的压应力 σ1 超过

临界屈曲应力
cr ，但不得大于按下式计算的板格平均极限应力

u 的 0.8 倍： 

sEu CC   )21(  

式中： E ——板格的理论屈曲应力，N/mm
2，见 2.8.3.1 和 2.8.3.2； 

        C——系数，如板格受压方向与板格长边方向一致，取 C＝0.375， 

如板格受压方向与板格长边方向垂直，取C＝0.75/( l /s＋1)。 

 

2.8.4  金属骨材 

2.8.4.1  带板的骨材的理论屈曲应力 E 按下式计算： 

A

I

l

E
CE 2

2
      N/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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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连同带板的骨材剖面惯性矩，cm
4； 

A——连同带板的骨材剖面面积，cm
2； 

l——纵向受压时，为纵向骨材的跨距， cm； 

C——骨材端点的固定系数，端点处如有足够尺寸的肘板，可认为该端点刚性固定，如无肘板

则认为该端点简支。 

两端简支：C=1 

一端简支，一端刚性固定：C=2 

两端刚性固定：C=4 

在本节中计算主要构件的剖面惯性矩I和剖面面积A时，对于纵向主要构件应计入其带板有效宽

度上纵骨的50%剖面积。 

2.8.4.2  计算2.8.4.1连同带板的骨材剖面惯性矩I和剖面面积A时，带板应采用减缩后的有效宽

度 eb 。对于扶强材和主要构件的 eb 应分别按下式规定计算： 

（1）扶强材的带板有效宽度 eb ： 

             
[ ]

(0.44 0.56 )cr

e

s

b s



        mm   ，但不应大于0.8s 。 

式中： ][ cr ——系按2.8.3.3求得的 cr 乘以0.8而得。计算 cr 时公式中的 E 按下式计算： 

211.5 ( )E

t
E

s
      N/mm

2
 

（2）主要构件的带板有效宽度 eb ： 

Cbbe      mm 

式中： b——主要构件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m； 

       C——系数，按表2.8.4.2(2)确定。 

 

 系数C 表2.8.4.2(2) 

a/b 

r 
0 1 2 3 4 5 6 ＞7 

≥6 0.00 0.38 0.67 0.84 0.93 0.97 0.99 1.00 

5 0.00 0.33 0.58 0.73 0.84 0.89 0.92 0.93 

4 0.00 0.27 0.49 0.63 0.74 0.81 0.85 0.87 

≤3 0.00 0.22 0.40 0.52 0.65 0.73 0.78 0.80 

注：r——主要构件的跨矩上等间距支承的数量； 

a——主要构件的计算跨距，mm，计取如下： 

a=l-h      两端简支 

a=0.6(l-h)  两端刚性固定 

式中：h——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mm； 

          l ——主要构件的跨距，mm。 

 

上述构件的端点边界可根据2.8.4.1规定判别。 

2.8.4.3  主要构件的面板和腹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 分别按下式计算： 

（1）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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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
f

f

E
b

t
E     N/mm

2
 

式中：
ft ——主要构件的面板厚度，mm； 

      
fb ——主要构件的面板宽度，mm； 

             对T型材取面板宽度的一半。如主要构件的面板较长，可在其跨度范围内装设防倾肘

板，此时面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 按下式计算： 

                 

22

9.038.0






























f

f

f

f

E
l

t
E

b

t
E     N/mm

2
 

式中： 
fl  ——肘板间的面板跨距，mm。 

（2）腹板： 

                    

2

8.3 









h

t
EE        N/mm

2
 

式中：t——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mm； 

h——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mm。 

2.8.4.4  扶强材、主要构件以及主要构件的面板与腹板的临界屈曲应力
cr 按下式计算： 

                    Ecr              
E ≤

2

s
 

                   )
4

1(
E

s
scr




      

E >
2

s
 

式中：σE——理论屈曲应力，N/mm
2，由2.8.4.1和2.8.4.3算得 。 

2.8.4.5  扶强材以及主要构件的面板与腹板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σcr] 按下式计算： 

crcr  8.0][            N/ mm
2
 

2.8.4.6  主要构件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cr ]按下式计算： 

                     [
cr ]=η

cr         N/mm
2
 

式中：
cr ——临界屈曲应力，见2.8.4.4； 

η——稳定性安全因子，按下式计算，但η值不必小于0.3： 

r

l

K





1

  

式中：K——系数一般取0.7，如设计载荷主要是动载荷，则取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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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主要构件的剖面惯性半径，cm； 

l——主要构件的跨距，m。 

2.8.4.7  按2.7.7.1计算所得的骨材的压应力σ1应不大于按2.8.4.5和2.8.4.6确定的许用临界屈曲

应力[
cr ]。   

 

2.8.5  纤维增强塑料夹层板 

2.8.5.1  芯材为聚氨酯（PU）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
cr 取以下两式 

计算值中小者： 

                      
3/1)(5.0 ccfcr GEE        N/mm

2
 

                        ccr G639.039.1           N/mm
2
 

式中：
fE ——面板的压缩弹性模量，N/mm

2； 

      
cE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量，N/mm

2； 

     
CG ——芯材的剪切弹性模量，N/mm

2； 

γ——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6≤γ≤14。 

2.8.5.2  芯材为聚氯乙烯（PVC）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
cr 取以下两式计算

值中小者： 

                             3/1
5.0 ccfcr GEE       N/mm

2
 

                           ccr G585.052.1             N/mm
2
 

式中： fE 、 cE 、 cG 、γ均与2.8.5.1同。 

2.8.5.3  以上两种夹层面板的计算压应力应不大于按2.8.5.1和2.8.5.2算得的临界屈曲应力 cr 的

0.3倍，也不应大于面板极限压缩强度 pnu 的0.3倍。 

2.8.5.4  胶合板芯的夹层板的极限压缩强度 pnu 按下式计算： 

                            pnu =   3/1
15.0 ccf GEE      N/mm

2
 

式中： fE 、 cE 、 cG 均与2.8.5.1同。 

2.8.5.5  胶合板芯夹层板的计算压应力 1 应不大于其极限压缩强度 pnu 的0.6倍。 

 

第 9 节  直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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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一般规定        

2.9.1.1  游艇的艇体构件尺寸如采用直接计算方法进行验证，则构件尺寸仍需满足规范规定的

最小板厚值。 

2.9.1.2 有限元模型网格应按艇体扶强材的间距划分。艇体的板构件以及强框架和桁材的腹板用

板壳单元模拟；扶强材和桁材面板用梁单元模拟。 

 

2.9.2  舱段的直接计算 

2.9.2.1 应采用舱段模型进行甲板板架、舷侧板架和船底板架结构的综合计算。 

2.9.2.2 舱段模型的计算工况和载荷应按下表 2.9.2.2 确定： 

 

                    舱段各计算工况和载荷               表 2.9.2.2 

工况 露天上甲板载荷 船底与舷侧载荷 舱壁 

1 见 2.4.4.6（1） 见 2.4.4.1（1）  见 2.4.4.7 

2 见 2.4.4.6（1） 见 2.4.4.1（2）  见 2.4.4.7 

 

2.9.2.3 舱段的建模范围为纵向长度取所在舱段向前后各延伸至邻舱长度一半或全长，宽度取整

个船宽，垂向取整个型深，包含该舱段范围内的甲板、舷侧、船底和舱壁结构。 

2.9.2.4 舱段模型的边界条件：对于模型纵向长度取所在舱段向前后各延伸至邻舱长度一半时，

模型前后端为对称边界条件；对于模型纵向长度取所在舱段向前后各延伸至邻舱全长时，模型前后

端边界条件取为简支。横舱壁与舷侧交线的横向、垂向线位移为零。 

 

2.9.3 直接计算的强度衡准 

2.9.3.1 用直接计算法校核金属艇体的游艇结构局部强度时，许用应力应按以下取定： 

          许用相当应力：   ksw /76.0        N/mm
2
 

          许用剪切应力：   ksw /4.0         N/mm
2
 

式中：k――材料系数，对于普通钢和铝合金，k=1.0；HT32 钢，k=0.78；HT36 钢，k=0.72 。 

 

第 109 节  其他结构 

2.109.1  尾轴架                                 

2.109.1.1  不论单臂尾轴架或双臂尾轴架，其臂的截面通常都采用截面长度与厚度之比约为 4-5

的拱形剖面或翼形剖面。对于此种臂截面的单臂尾轴架或双臂尾轴架，其尺寸应满足 2. 109.1.2 至

2. 109.1.6 所列要求。 

2. 109.1.2  单臂尾轴架根部截面对其长轴 x-x 的剖面模数 Zxx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2 1023.2  lKdZ Sxx     cm
3
 

式中： K －－尾轴架的材料系数， tK /400  ，其中 t 是尾轴架材料的抗拉强度； 

      Sd －－尾轴的规范直径，mm ，按下式计算： 

              3128
e

e
S

n

N
d    mm  ,其中 Ne为尾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en 为尾轴传递 Ne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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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钟转速，r/min ； 

      l －－单臂尾轴架臂的长度，mm，从尾轴架根部截面的形心量至尾轴架轴毂中心。 

2. 109.1.3   单臂尾轴架长度方向上臂的任何截面积不得小于根部截面积的 60％。 

2. 109.1.4   如采用双臂尾轴架，双臂夹角应不小于 50
 。双臂的任何拱形/翼形剖面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5.0
5.0

2

2
5.0 10

0112.0
1124.2 






























S

S
Kd

l
dKt     cm 

式中： l －－双臂中较长臂的长度，mm，从尾轴架根部截面的形心量至尾轴架轴毂中心。 

          K 和
Sd 同 2. 109.1.2。 

2. 109.1.5  双臂尾轴架双臂的任何拱形/翼形剖面，对其长轴 x-x 的剖面模数 Zxx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345.0 tZxx      cm
3
 

式中：t－－按 2. 109.1.4 公式计算所得的剖面厚度，cm 。 

2. 109.1.6  对于空心臂的尾轴架，其臂在根部处和轴毂处的截面积，都应不小于剖面模数满足

上述要求的实心臂尾轴架的臂在根部处和轴毂处的截面积。 

2. 109.1.7  不论采用双臂尾轴架还是单臂尾轴架，其轴毂尺寸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轴毂厚度：     25.02.0 1  Kdt W       mm     

轴毂长度：    Wdl 0.3                 mm    

式中： Wd －－尾轴架处的尾轴直径，mm ； 

      tbtwK  /1  ，其中 tw 为尾轴材料的抗拉强度， tb 为轴毂材料的抗拉强度。 

 2. 109.1.8  不论双臂尾轴架还是单臂尾轴架，其根部穿入艇体应与艇体底部的加强肋骨或桁

材相连接。如采用双臂尾轴架，支臂插入艇体处的船壳板板厚应不小于该处邻近壳板厚度的1.5倍。

如采用单臂尾轴架，轴架插入艇体处的船壳板板厚应不小于邻近壳板厚度的2倍。如尾轴架与艇体

的连接采用其他形式，则需经CCS认可。 

2. 109.1.9  如采用单臂尾轴架，则可采用CCS的“船上振动控制指南”的近似计算方法，计算尾

轴架的固有振动频率。计算所得的固有振动频率应比螺旋桨叶频高80％。如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则计算所得的尾轴架横向第一谐固有振动频率应比螺旋桨叶频高20％。 

 

2.109.2  侧推装置安装结构          

2. 109.2.1  侧推装置应安装在一个独立的水密隔舱内。                      

2. 109.2.2  侧推装置的管隧结构强度应与其邻近的艇体壳板的强度相当。管隧壁的厚应不小于： 

（1）对钢质艇体，较邻近船壳板加厚 2mm 或 10％，取大者，且不应小于 7mm； 

（2）对铝质艇体，较邻近船壳板加厚 1mm 或 10％，取大者，且不应小于 8mm； 

（3）对纤维增强塑料艇体，较邻近船壳板加厚 25％，且不应小于 8mm 。 

2. 109.2.3  侧推装置的金属管隧与金属艇体的连接应采用深熔焊。连接处的艇体壳板应局部加

厚 50％。 

2. 109.2.4  对于粘结连接的纤维增强塑料管隧，应采取措施使管隧的内外都完全与艇体壳板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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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为一个整体。粘结前，粘结区域应充分打磨，并除尽杂物。 

 

第 1110 节  金属艇体结构的焊缝设计  

2.1110.1  一般要求 

2.1110.1.1  本节规定适用于金属材料制成的游艇的一般艇体结构和构件的焊缝设计，特殊结构

应另行考虑。 

2. 1110.1.2  钢质游艇艇体结构的焊缝设计应按照CCS《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2篇第1

章第4节的规定。 

2. 1110.1.3  铝质游艇一般艇体结构的焊缝设计应按照本节以下的规定，特殊结构应另行考虑。

艇体结构的焊接工艺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2. 1110.1.4  对于主船体为钢质，上层建筑/甲板室为铝合金的混合艇体结构的游艇，铝质上层

建筑/甲板室围壁与钢质艇体的上甲板之间，应采用CCS认可的铝－钢过渡接头连接。 

 

2.1110.2  铝合金焊接结构设计一般原则 

2. 1110.2.1  接缝的布置应注意结构的连续性，并使整个结构的拘束度降至最小。同时应考虑

便于焊接与铆接施工以及检查的方便。 

2. 1110.2.2  应当避免将艇体结构的接缝设计在应力最大或易产生应力集中的区域。结构截面

突变处应有足够的过渡区域，尽量避免接缝过分集中。 

2. 1110.2.3  下列结构处通常应采用双面连续焊缝： 

（1）中桁材与平板龙骨的连接焊缝； 

（2）机器基座与支撑结构的连接焊缝； 

（3）油密、水密结构周界的连接焊缝； 

（4）舵机处所有结构的连接焊缝； 

（5）处于冲击区域内的底部和首部结构焊缝； 

（6）扶强材、支柱、横撑材和桁材的支承及端部的连接焊缝； 

（7）螺旋桨上方处，至少为螺旋桨直径的1.5倍的半径区域范围内的所有构件连接焊缝； 

（8）肘板与邻接桁材或其他结构部件的连接焊缝； 

（9）承受较大剪应力的桁材腹板端部的连接焊缝； 

（10）肘板与舱壁板的连接焊缝。 

2. 1110.2.4  当采用钢铝成形接头时，应考虑接头的承载能力，尽量减少成形接头的正应力水平。 

2. 1110.2.5  焊接铝合金的填充材料的强度、延性和抗蚀性能应与原材料相匹配。 

 

2.1110.3  对接焊缝的设计 

2. 1110.3.1  对接焊缝一般均应为全焊透焊缝。对承受较低应力的结构，在双面焊接无法实施

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经CCS同意允许单面垫板焊接。 

2. 1110.3.2  当全焊透焊缝采用弧焊方法进行焊接时，板厚在5mm以下可以不开坡口焊接；8mm

以上应开坡口焊接；坡口角度一般为60°～90º；钝边为1.5～3mm；间隙在0～4mm之间。 

2.1110.4  搭接焊缝和定位焊缝的设计 

2. 1110.4.1  搭接接头通常不能用于传递拉伸或压缩载荷的构件的连接。必须使用搭接接头时，

应使两板具有适当的搭接宽度。 

2. 1110.4.2  定位焊缝的间距一般不大于板厚的20倍，焊缝长度至少为板厚的4倍。在角部、端

部及受力较大或应力集中的部位应避免设置定位焊。 

 

2.1110.5  角接焊缝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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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0.5.1  角接焊缝的形式可为T型接头或十字形接头，且通常均应是双面焊缝（如图

2.1110.5.1（a）所示）。两种接头形式又可分为双面连续焊、双面间断焊和交错间断焊（如图2.1110.5.1

（b）所示）。 

2. 1110.5.2  对承受较高应力的角焊缝可采用立板开坡口的深熔焊，甚至采用全焊透的双面角

焊缝。在中等应力条件下允许采用链式间断焊或交错间断焊。若采用单面角焊缝，应经CCS同意。 

2. 1110.5.3  要求双面连续焊的角焊缝，其焊喉厚度h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Wth       mm 

式中：W——焊接系数，艇体结构的焊接系数规定在表2.1110.5.3中； 

t——构件的最小厚度，mm；指角焊缝连接的构件中较薄一块板的厚度。 

      当采用深熔焊时，焊喉厚度可以降低10％；但降低值不大于1.5mm。 

 

 

 

图 2. 1110.5.1（a） 

 

 

 

图2.1110.5.1（b） 

 

 

 焊接系数  表 2.1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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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0.5.4  当采用间断焊时，其焊喉厚度h1值应按下式计算： 

lhdh /1      mm 

式中：d ——焊缝节距，mm，指间断焊缝中前一条焊缝的起始处至后一条焊缝的起始处的长度； 

      l ——焊缝长度，mm，指焊缝的连续长度，但不小于15倍板厚或75mm，取其较小值； 

      h  ——按2.1110.5.3公式计算的焊喉厚度值，mm。 

2. 1110.5.5  填角焊缝的焊脚高度k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k 2     mm 

式中：h－－按2. 1110.5.3公式计算的焊喉厚度值，mm。 

不论采用何种焊缝形式和焊接方法，填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均不得小于3mm，也不必超过较簿

构件厚度的1.5倍。间断焊缝的焊脚高度一般不必大于7mm。 

2. 1110.5.6  在采用间断焊时，对下列部位的包角焊缝的规定长度内应采用双面连续角焊缝： 

（1）肘板趾端的包角焊缝长度应不小于连接骨材的高度，且不小于75mm； 

（2）型材端部，特别是短型材的端部削斜时，其包角焊缝的长度应为型材的高度或不小于削斜

长度，取大者； 

项   目 焊接系数 备   注 

（一）一般结构 

水密或油密周界 

非密性板材的周界 

一般的搭接焊缝 

纵骨、肋骨、横梁和其他扶强构件 

对外板、甲板或舱壁板 

       

 

       0.34 

0.13 

0.27 

0.10 

 

 

        允许间断焊 

 

      在液舱处取为0.13 

     在端部连接处为0.21 

（二）底部结构 

非密性中桁材对甲板 

            对底板 

非密性肋板、旁桁材和肘板的周界 

内底纵骨或主机座纵桁对面板 

                    对艇体结构 

螺旋桨毂部位 

 

0.27 

0.21 

0.21 

0.44 

0.44 

0.27 

 

 

          不能挖孔 

 

          连续焊 

          连续焊 

（三）艇体骨架 

腹板框架的腹板和纵桁对外板 

                    对面板 

 

0.13 

0.13 

 

（四）甲板与支承结构 

露天甲板对外板 

其他甲板对外板或舱壁板 

（作为液舱周界的除外） 

纵桁腹板对甲板以及端部肘板对甲板 

在端部肘板处纵桁腹板对甲板 

纵桁面板对腹板 

 

0.44 

0.21 

 

0.10 

0.21 

0.10 

 

          连续焊 

          连续焊 

 

 

          连续焊 

（五）上层建筑、甲板室和围蔽处所 

外围壁与甲板的连接 

内围壁处 

 

       0.3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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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开孔、切口处端部和所有相互垂直的连接构件的垂直交叉处，应不小于75mm。 

2. 1110.5.7  当结构构件穿过液舱舱壁时，在舱壁两面至少应有长度不小于75mm的双面全焊透

角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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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舾  装 

第 1 节  舵设备 

3.1.1  一般要求 

3.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普通流线型舵、单板舵、襟翼舵。 

3.1.1.2  舵设备除本节规定外，还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第 1 节的适

用要求。 

 

3.1.2  材料 

3.1.2.1  钢质材料舵的材料系数 K 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3.1.1.53 计算，对不锈

钢或其他不受腐蚀影响的材料，按上述材料系数 0.9K 计算。 

3.1.2.2  铝合金材料舵的材料系数 K 按下式计算： 

K= 2.0P /100 

式中： 2.0P ——铝合金材料在退火状态下的屈服强度，N/mm
2，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

关规定。 

    当采用两种不同铝合金焊接时，计算尺寸的材料系数 K 取其中的较低值。 

  

3.1.3  舵的尺寸 

3.1.3.1  钢质材料舵的尺寸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3.1.2～3.1.148 的要求计算。 

3.1.3.2  铝合金材料舵的尺寸按上述 3.1.3.1 的要求计算，还需考虑下列要求： 

（1）当用直接计算法校核下舵承处和下舵承以下的舵杆强度时，则舵杆上的等效应力
e 应不

超过 58K，N/mm
2，其相应的许用剪切应力为 32K，N/mm

2。K 为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2.2。 

（2）舵柄处舵杆直径为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3.1.5.1 要求值的 1.3/ K 倍。 

（3）下舵承处和下舵承以下的舵杆直径为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3.1.5.4 要求值的

1.3/ K 倍。 

（4）在舵叶弯矩和剪力作用下，箱形结构水平剖面上的应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无缺口舵叶： 

    弯曲应力 σ≤52K N/mm
2
 

    剪切应力 τ≤23K N/mm
2
 

    等效应力 e = 22 3  ≤56K N/mm
2
 

有缺口舵叶： 

    弯曲应力 σ≤35K N/ mm
2
  (对于缺口处的剖面) 

    剪切应力 τ≤23K N/mm
2
 

    等效应力
e =

22 3  ≤47K N/mm
2
 

（5）舵旁板、顶板和底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8.2sβ 410
A

F
d / K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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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吃水，m； 

F——舵力，N； 

A——舵叶面积，m
2； 

β=

2

5.01.1 









b

s
，其中 s 和 b 分别为板格的短边长度和长边长度，m，如

s

b
≥2.5,则 β取 1。 

舵顶板和底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舵旁板的厚度。 

K——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2.2。 

3.1.3.3  如为空心舵杆，传递舵杆扭矩的空心舵杆外径
1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td k d   

式中：
td ——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3.1.4 条计算所得的舵杆直径

td   

k ——系数，由空心舵杆的内径
2d 与外径

1d 之比按表 3.1.3.3 用线性插值确定： 

 系数 k 表 3.1.3.3  

2d / 
1d  0.4 0.45 0.5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k 1.010 1.014 1.021 1.032 1.047 1.067 1.095 1.135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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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3.2.1  一般要求                 

3.2.1.1  本节锚泊设备系按游艇在港口附近或遮蔽水域内临时锚泊要求而制定的，且假设游艇

的锚地为易抓底质的锚地。 

3.2.1.2  本节锚泊设备系假设：在正常情况下，游艇只使用一只锚（主锚）来锚泊。 

 

3.2.2  舾装数 

3.2.2.1  舾装数 N 应按下式计算：                  

AhbaBN iii 1.0)sin(23/2     

式中：△ ——满载排水量，t； 

a ——船中处相应于△的水线至露天上甲板的垂向距离，m； 

B ——艇宽，见1.1.3.1（9）定义，m； 

ib  ――露天上甲板以上宽度大于B/4的各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高度，m； 

ih  ——露天上甲板以上宽度大于B/4的各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宽度，m； 

i  ——相应于高度为 ih 的那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前端壁的后倾角（与水平线夹角），(°)； 

A ——相应于△的水线以上的艇体和宽度超过B/4的各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投影面积，m
2； 

3.2.2.2  游艇露天驾驶台的围壁和挡风玻璃的高度为 1.5m 及以上，且其宽度大于 B/4 者，也应

计入上述舾装数计算公式的 iiihb sin 项和 A 项中。 

 

3.2.3  锚泊设备              

3.2.3.1  游艇应根据 3.2.2.1 计算所得的舾装数 N，按表 3.2.3.1 的规定配备认可型大抓力锚。每

个锚的实际重量可以与该表所列锚重相差 7％。 

 

 舾装设备配备 表 3.2.3.1       

舾装数N 

超过  不超过 

 

大抓力

锚数量 

 

单个大

抓力锚

重量 

（㎏） 

 

有档锚链直径（mm） 

锚链或

锚索的 

长度 

（m） 

系索 

 

AM1 
AM2 AM3 

数量×长度

（m） 

破 断 负 荷

（kN） 

30      35 1 37 8 － —  82.5 2×40 26 

35      40 1 44 8 － —  82.5 2×45 31 

40      45 1 52 8.5 －  110 2×50 31 

45      50 1 59 9 － — 110 2×55 31 

50      70 1 80 9.5 － —  137.5 2×60 33 

70      90 1 117 11 － — 165 2×70 33 

90     110 1 140 11 － — 165 2×80 35 

110    130 1 160 14 12.5 — 192.5 3×80 37 

130    150 1 180 14 12.5 — 192.5 3×90 39 

150    175 1 200 16 14 11 192.5 3×90 43 

175    205 1 230 16 14 11 220 3×90 47 

205    240 1 260 17.5 16 12.5 220 4×9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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舾装数N 

超过  不超过 

 

大抓力

锚数量 

 

单个大

抓力锚

重量 

（㎏） 

 

有档锚链直径（mm） 

锚链或

锚索的 

长度 

（m） 

系索 

 

AM1 
AM2 AM3 

数量×长度

（m） 

破 断 负 荷

（kN） 

240    280  1 310 17.5 16 12.5 220 4×90 55 

280    320 1 360 19 17.5 14 247.5 4×110 59 

320    360 1 410 20.5 17.5 14 247.5 4×110 62 

360    400 1 460 22 19 16 247.5 4×110 70 

400    450 1 520 22 19 16 275 4×110 78 

450    500 1 580 24 20.5 17 275 4×110 86 

500    550 1 640 26 22 20.5 275 4×130 98 

550    600 1 700 26 22 20.5 302.5 4×130 105 

600    660 1 770 28 24 22 302.5 4×130 118 

660    720 1 840 30 26 24 302.5 4×130 118 

720    780 1 910 30 26 24 330 4×130 126 

780    840 1 980 32 28 24 330 4×140 150 

840    910 1 1060 32 28 24 357.5 4×140 160 

910    980 1 1150 34 30 26 357.5 4×140 173 

980   1060 1 1260 36 32 28 357.5 4×140 184 

 

3.2.3.2  如采用普通无杆型锚，则单个锚的锚重不应小于表列锚重的 1.33 倍。如采用超大抓力

锚，则锚重可为表列锚重的 70％。 

3.2.3.3  游艇的主锚，应设置在船首，方便使用。 

3.2.3.4  与锚匹配的有档锚链的直径及其长度应不小于按舾装数 N 查表 3.2.3.1 所得之值。锚链

的材料应为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列出的一级锚链钢（AM1）、二级锚链钢（AM2）和三级锚链

钢（AM3）。如采用大抓力锚，一般不应采用一级锚链钢（AM1）的锚链。如采用超大抓力锚，则

不得采用一级锚链钢（AM1）的锚链。             

3.2.3.5  如符合下列情况，锚链也可采用CCS认可的锚索（钢索或合成纤维索）代替锚链索，

锚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其替代的有档锚链的破断负荷。：                                      

（1）当舾装数N＜440时，可用破断负荷与有档锚链相当的钢索代替锚链； 

（2）当舾装数N＜80时，可用破断负荷与有档锚链相当的纤维索代替锚链。 

如采用锚索代替锚链，则在锚和锚索之间应加设一段短锚链，其长度至少应为锚的存放位置至

锚机的距离，且不应小于0.2LWL。 

3.2.3.6  如用锚索替代锚链时，锚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其替代的有档锚链的破断负荷，有档

锚链的破断负荷可按锚链直径由下式计算得到：      

AM2：   破断负荷=   32
1008.04473.13  cc dd    kN 

AM3：   破断负荷=   32
1008.04461.19  cc dd    kN 

式中：dc——有档锚链直径，mm，查表3.2.3.1所得值。 

3.2.3.7  锚泊装置设计时应考虑，凡锚链索有可能碰擦的任何表面（如艇体、锚链筒）都不应

使锚链索受到损伤或缠绕，并确保锚及锚链索在正常情况下不损伤艇体。                        

3.2.3.8  单个锚的重量如超过50kg，应设置动力驱动的锚机。 

3.2.3.9  锚机应布置在适当的位置上，以确保锚链能顺利地收放。安装锚机的甲板处结构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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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加强。此外，还应在甲板上设置止链器，防止因艇体运动引起锚移动。 

                     

3.2.4  系泊设备 

3.2.4.1  游艇系索的数量、长度及破断负荷应根据 3.2.2.1 计算所得的舾装数 N，按表 3.2.3.1 所

列配备。系索应是钢索、植物纤维索或合成纤维索。系索直径不应小于 15mm。 

3.2.4.2  游艇的首尾及两舷应设置适量的带缆桩、系柱或羊角。带缆桩、系柱或羊角的安装处

的艇体结构应予以加强。  

 

 舾装设备配备 表 3.2.3.1       

舾装数N 

超过  不超过 

 

大抓力

锚数量 

 

单个大

抓力锚

重量 

（㎏） 

 

有档锚链直径（mm） 

锚链或

锚索的 

长度 

（m） 

系索 

 

AM1 
AM2 AM3 

数量×长度

（m） 

破 断 负 荷

（kN） 

30      35 1 37 8 － —  82.5 2×40 26 

35      40 1 44 8 － —  82.5 2×45 31 

40      45 1 52 8.5 －  110 2×50 31 

45      50 1 59 9 － — 110 2×55 31 

50      70 1 80 9.5 － —  137.5 2×60 33 

70      90 1 117 11 － — 165 2×70 33 

90     110 1 140 11 － — 165 2×80 35 

110    130 1 160 14 12.5 — 192.5 3×80 37 

130    150 1 180 14 12.5 — 192.5 3×90 39 

150    175 1 200 16 14 11 192.5 3×90 43 

175    205 1 230 16 14 11 220 3×90 47 

205    240 1 260 17.5 16 12.5 220 4×90 51 

240    280  1 310 17.5 16 12.5 220 4×90 55 

280    320 1 360 19 17.5 14 247.5 4×110 59 

320    360 1 410 20.5 17.5 14 247.5 4×110 62 

360    400 1 460 22 19 16 247.5 4×110 70 

400    450 1 520 22 19 16 275 4×110 78 

450    500 1 580 24 20.5 17 275 4×110 86 

500    550 1 640 26 22 20.5 275 4×130 98 

550    600 1 700 26 22 20.5 302.5 4×130 105 

600    660 1 770 28 24 22 302.5 4×130 118 

660    720 1 840 30 26 24 302.5 4×130 118 

720    780 1 910 30 26 24 330 4×130 126 

780    840 1 980 32 28 24 330 4×140 150 

840    910 1 1060 32 28 24 357.5 4×140 160 

910    980 1 1150 34 30 26 357.5 4×140 173 

980   1060 1 1260 36 32 28 357.5 4×14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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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轮  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游艇的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装置，锅炉、压力容器、泵和管系

以及齿轮传动装置，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或《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对仅航行于内河的游艇）的适用要求。但当游艇小于 500 总吨时，其螺旋桨轴直径也可按本规范

第 1 篇第 3 章 3.4.1.2 的规定计算。 

4.1.1.2  对高速游艇，其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装置，锅炉、压力容器、泵和管系以及齿轮传

动装置，应视其适用情况，满足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或《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

范》（对仅航行于内河的高速游艇）的相关要求。 

 

第 2 节  主、辅机械及其管系 

4.2.1  一般要求 

4.2.1.1  所有额定功率为 100kW 及以上的主、辅机械，均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或《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对仅航行于内河的游艇）的适用要求。实际证明对拟定

的服务有满意使用经验的主、辅机可作特别考虑。小于 100kW 的主、辅机械，可按公认的标准设

计制造，验船师可根据在船上安装后满意的效用试验予以接受。 

4.2.1.2  对LWL为48m及以下的游艇，锅炉和压力容器可按CCS接受的标准设计制造。 

4.2.1.3  主、辅机在船上的安装应符合设备制造厂的安装指南。 

 

4.2.2  燃油系统 

4.2.2.1  对 LWL为 48m 及以下的游艇，主辅机可不要求设置日用油柜。 

4.2.2.2  当主柴油机及其齿轮传动装置设有燃油供给泵时,应设有 1 台在主机输出最大持续功

率时有足够容量的主供给泵和 1 台能使游艇正常航行的足够容量的备用泵。备用泵应为独立动力

驱动并能供立即使用。 

当装有 2 台或多台主机并各设有燃油供给泵时，则可仅设 1 台便于安装和连接的完整的备品

泵。 

对LWL为48m及以下的II至V类游艇，可不设备用泵或备品泵。 

4.2.2.3  柴油机燃油供油管路上应安装燃油过滤器。 对主机和安装在辅柴油机供油总管上的过

滤器，其布置应做到当对过滤器进行清洗时， 能保证不中断向柴油机供应过滤燃油。 

对于艇上设有 2 台或以上各自带有滤器的主、辅机，其供油系统可仅设 1 个滤器。 

 

4.2.3  滑油系统 

4.2.3.1  主机应设有 1 台在其输出最大持续功率时， 有足够容量的主滑油泵和1台能使游艇正

常航行的足够容量的备用泵，备用泵应为独立动力驱动，并应能供立即使用。 

对多台主机游艇, 如每台主机各装有自带滑油泵,则可设 1 台便于安装和连接的完整的备品

泵。 

对LWL为48m及以下的II至V类游艇，可不设备用泵或备品泵。 

4.2.3.2  滑油管系应装有滤器。对于主推进机械，滤器的结构应在不中断供应游艇正常航行所

要求的过滤油的情况下，对滤器进行内部清洗。对于发电机组，滤器的结构应在不中断供应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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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于正常工作负荷情况下所要求的过滤油的情况下，对滤器进行内部清洗。 

对于艇上设有2台或以上各自带有滤器的主、辅机，其滑油系统可仅设1个滤器。 

 

4.2.4  冷却系统 

4.2.4.1  当游艇仅装有1台主机时, 应设有1台在主机输出最大功率时， 有足够容量的主冷却水

泵和1台能使游艇正常航行的足够容量的备用泵，备用泵应为独立动力驱动并应能供立即使用。  

当装有2台或2台以上主机时，如各自均带有冷却水泵， 则可备有1台便于安装和连接的完整的

备品泵作为备用冷却水泵。 

对II至V类游艇，要求的备用冷却水泵，可用其他具有足够排量的泵或备有1台便于安装和连接

的完整的备品泵代替。 

对LWL为48m及以下的II至V类游艇，可不设备用泵或备品泵。 

4.2.4.2  对LWL为48m及以下的II至V类游艇，可仅设 1 个海水吸口。海水吸口的布置应在所有

航行工况下均浸没在水中。 

4.2.4.3  主、辅机及必要设备海水冷却系统，泵吸入口应设滤器。滤器应为并联的或其布置可

在不终断冷却水供给的情况下清洗。 

对于艇上设有 2 台或以上各自带有滤器的主、辅机,其冷却系统可仅设置 1 个单联滤器。 

 

4.2.5  排气系统 

4.2.5.1  发动机的排气管不应共用，并应独立通至艇外，除非其能有效防止烟气返回不工作的

发动机。来自燃烧装置（如焚烧炉、锅炉）的排气管与发动机的排气管不应连接。 

4.2.5.2  排气系统的布置应确保其压力损失不超过发动机制造商允许的最大值。 

4.2.5.3  贯穿干舷甲板以下艇体的发动机排气出口应采取防止海水通过破损的排气系统回流进

艇体的措施。 

（1）对 I 类和 II 类游艇，应设有正向关闭装置。该系统应与该关闭装置所在船外一侧艇体结构

相等效。可靠的关闭阀；并有措施确保发动机起动时该关闭阀处于全开状态。该关闭阀的布置应易

于接近和操作。该关闭阀与艇体外板之间管路（或构造）应与艇体结构强度相当。 

（2）对 III 至 V 类游艇，如设置正向关闭装置可靠的关闭阀不可行，则排气装置应被做成环形，

其舷外出口应在游艇横倾 10°水线以上，其构造应与艇体相当。 

4.2.5.4  若排气管路采用了水冷却，则应在水喷射装置的后方设置高温报警或冷却水低流量报

警。排气管路和水喷射装置的布置应能使冷却水自动泄放至舷外。 

4.2.5.5  为防止水进入发动机，必要时可在排气管上设置水泄放设施。 

 

4.2.6  操舵装置 

4.2.6.1  主操舵装置为非动力操纵的机械操舵装置时，可不要求设置辅助操舵装置。 

 

第 3 节  其他管系 

 

4.3.1  舱底水系统 

4.3.1.1  游艇舱底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以及或《钢质内河船舶

建造规范》第2篇中的适用要求。对LWL为48m及以下的游艇，舱底水统亦可按如下要求设置。 

4.3.1.2  排水管系的布置应在游艇正浮或横倾不超过5°时,任何舱室或水密区域内的积水，均能

通过至少1个吸口予以排出。不同处所的舱底水吸口可按如下布置： 

（1）主辅机舱：应设有 1 个舱底水支吸口和1个舱底水直通吸口。 

（2）其他处所：轴隧（如适用）、管弄（如适用）、首尖舱、尾尖舱、空舱、隔离空舱以及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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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舱均应设有 1 个舱底水支吸口。 

4.3.1.3  至少应设有二台动力舱底泵，其中一台可为机带。舱底泵应为自吸式。 

4.3.1.4  舱底泵的排量应按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或《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2

篇中的要求。 

4.3.1.5 如各舱设置单独的舱底潜水泵，则应符合下述要求： 

（1）泵的总排量 Qt 应不小于上述 4.3.1.4 要求舱底泵排量的 2.4 倍。各舱单独潜水泵的排量 Qn

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小于 8 m
3
/h： 

Qn = Qt / (N − 1) ,    m
3
 /h； 

式中：Qn ――各舱所设单独舱底泵的排量， m
3
 /h； 

Qt ――所有舱室所设舱底泵的总排量，m
3
 /h； 

N ――艇上所设单独舱底泵数量，台。 

（2）除潜水泵之外，主机舱还应设有一个容量符合4.3.1.4要求的舱底水泵； 

（3）船上还应设有可用于各舱，且容量符合上述（1）所述单独舱底泵要求的第二台舱底水泵。 

4.3.1.6  舱底水总管和支管的直径应按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或《钢质内河船舶建造

规范》第2篇中的要求。其最小直径应不小于4035mm。 

4.3.1.7  每一舱底泵吸入管均应安装一个有效的滤网。 

4.3.1.8  舱底泵与舱底水管系的连接, 应确保当其他舱底泵在拆开检修时, 至少有 1 台泵仍能

继续工作。且舱底水管系的连接应防止各水密舱室之间发生沟通的可能性。 

4.3.1.9  对于通常无人值班的推进机舱以及通常情况下人员无法到达的其他舱室，应设舱底水

液位报警。该报警应在船长室和驾驶室设声光报警信号。 

 

4.3.2  空气、溢流和测量管  

4.3.2.1  对 LWL为 48m 及以下的游艇，每一水密舱室至少安装一根空气管，其应位于舱室的最

高部位。空气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25mm。空气管应引至开敞处所。 

对于能用泵压灌装的所有舱柜，每一个舱柜的空气管的总横截面积,应比各自注入管的有效截面

积至少大 25%。但对装有截面积不小于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 1.25 倍溢流管的舱室，空气管内径不

必超过 25mm。 

4.3.2.2  对 LWL为 48m 及以下的游艇，易燃液体测量管开口应位于开敞空气中，且不应终止于

乘客处所和船员处所；如不得不位于机器处所，则其开口应远离激发源，并设自闭装置。 

4.3.2.3  对 LWL为 48m 及以下的游艇，除油舱外的舱室溢流管，如溢至艇外，则开口应位于最

深装载水线以上位置，并在出口处壳板上设一止回阀。对 II 至 V 类游艇，如安装止回阀有困难，

则其舷外出口应在游艇横倾 10°水线以上，且其构造应与其穿透处艇体相当。 

4.3.2.4  易燃液体注入管的开口端应位于开敞甲板，且溢油不应流入艇内部，否则应设集油围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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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电气装置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5.1.1.1  除另有说明外，本章规定适用于 LWL为 48m 及以下的游艇，LWL为 48m 以上的游艇应

视适用情况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4 篇或《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对仅航行

于内河的游艇）的有关要求。 

5.1.1.2  除本章规定外，电气设备的工作条件及其设计、制造与安装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

级规范》第 4 篇的适用要求。 

5.1.1.3   LWL为 48m 以上的游艇，除 5.1.1.1 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本章第 3 节的要求。 

 

第 2 节  电源及配电 

5.2.1  主电源 

5.2.1.1  如果游艇推进必需依靠主电源，则应至少由 2 台独立发电机组组成主电源。发电机组

的台数和容量，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时，仍能继续对正常推进、操舵①以及保证游艇安全

所必需的设备供电，同时最低舒适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 

5.2.1.2  当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舵机油泵、消防泵和舱底泵不需依靠电力时，至少应设 1

台独立发电机组，其他发电机可为轴带发电机。 

5.2.1.3  仅设置 1 台发电机组时，其容量应足以向全艇电气装置供电，同时应将蓄电池组在 10h

内充至额定容量的 80%。 

5.2.1.4  尽管有 5.2.1.1～5.2.1.3 的规定，对于 III、IV 和 V 类游艇，其主电源还可以符合第 1

篇第 4 章第 2 节 4.2.3 条的规定。 

 

5.2.1  应急电源 

5.2.2.1  游艇应设有独立的应急电源。 

5.2.2.2  应急电源可以是发电机组或蓄电池组。 

5.2.2.3  应急电源不应与主电源在同一处所，并尽可能安装在最高一层连续甲板以上。 

5.2.2.4  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至少对下列设备供电，I 类游艇的供电时间为 12h，II 类游艇的供电

时间为 6h，其他设计类别游艇的供电时间为 3h： 

（1）救生艇/筏的登乘地点、所有走廊、梯道和出口、航行控制站的照明； 

（2）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内部通信设备（例如车钟系统等）； 

（3）航行灯和信号灯（如失控灯）； 

（4）无线电通信设备； 

（5）其他紧急情况下需要使用的设备（例如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舱底泵、应急消防泵等）。 

5.2.2.5  所有游艇（包括LWL为48m以上），若主电源分设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处所中，各处所中

的主电源均自成系统，包括配电和控制系统在内均完全相互独立，从而能使在某一处所发生火灾或

其他事故情况下，不致影响到其他处所的正常配电，则无需设置应急电源。 

 

5.2.3  配电 

                                                        
① 如果主电源对船舶推进和操舵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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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可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1) 直流 

   双线绝缘系统； 

   负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2) 交流单相 

   双线绝缘系统； 

   一线接地的双线系统。 

(3) 交流三相 

   三线绝缘系统； 

   中性点接地的四线系统。 

如采用上述以外的配电系统，应经 CCS 特殊同意。 

5.2.3.2  如采用上述以外的配电系统，应经 CCS 特殊同意，但下列利用艇体作回路的配电系可

以例外： 

（1）有限和局部的接地系统； 

（2）外加电流型阴极保护系统； 

（3）绝缘电阻监测设备，如其在最不利条件下循环电流不超过 30mA。 

5.2.3.3  每一最后分路应设有合适的保护电器，以能在发生包括短路在内的过电流和其他电气

故障时对其进行保护。保护电器的设置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4篇第2章第5节的规定。 

 

第 3 节  遥控、报警系统与安全系统 

5.3.1  控制系统 

5.3.1.1 任何遥控系统或自动控制系统的故障，均应能发出听觉和视觉的警报，并且不得妨碍正

常的手动控制。 

 

5.3.2  报警系统 

5.3.2.1 应在游艇主操纵台对下列情况设置报警： 

（1）探火系统的激发； 

（2）主机超速； 

（3）舱底水高位； 

（4）航行灯（舷灯、桅顶灯或尾灯）故障。 

 

5.3.3  安全系统 

5.3.3.1  发动机应设有安全装置，以防止超速、润滑油失压、冷却介质断流和高温、运动部件

故障和超负荷等。除了有完全断裂或爆炸的危险外，安全装置不得在没有预先报警的情况下导致停

机。 

 

第 4 节  其 他 

5.4.1  照明 

5.4.1.1  照明电路的最后分路不应向电热及电力设备供电，但对于小型的厨房设备（如面包片

烘烤器、小搅拌器、咖啡壶）、小型的电动机（如台扇、舱室电扇、电冰箱）等类似用具可以除外。 

5.4.1.2  照明电路每一容量大于16A的最后分路的供电灯点应不超过1个。每一容量小于或等于

16A的最后分路的供电灯点数应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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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55V 及 55V 以下的电路：  10 点； 

对于 56～120V 电路：  14 点； 

对于 121～250V 电路： 24 点。 

供电给灯头紧贴成簇的檐板照明、壁灯、电标志等最后分路，如其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 10A，

所供应的灯点可不受限制。 

5.4.1.3  机舱、公共处所、通道和梯道应由照明用的两个最后分路供电，其中之一可为应急照

明最后分路。 

 

5.4.2  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蓄电池 

5.4.2.1  蓄电池组应适当地围蔽起来，用于存放蓄电池组的处所（舱室、箱、柜）应有良好的

通风。充电功率
①
大于2kW的蓄电池组，应安放在专用舱室内或也可安放在开敞甲板上的箱柜中，

其通风排气量应满足5.4.2.5或5.4.2.6的要求。 

5.4.2.2  酸性蓄电池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放在同一舱室、箱或柜中。酸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起

居处所。 

5.4.2.3  原动机起动蓄电池，应尽可能接近该原动机安装，安装处所应保证有适当的通风。  

5.4.2.4  安放蓄电池的专用舱室、箱、柜及其通风管道等，凡可能经受电解液或电解液逸出气

体引起腐蚀的表面均应有防腐蚀措施。 

5.4.2.5  装有透气型蓄电池组的室、箱或柜通风装置的排气量Q应不少于： 

n    
3

 

式中：I ——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25% ，

A；  

  n ——蓄电池数量。   

5.4.2.6  装有阀控密封型蓄电池的室、箱或柜的排气量可减少至本节5.4.2.5规定排气的25%。 

 

5.4.3  电缆 

5.4.3.1  游艇上电缆的选择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4篇第2章第12节的规定，但不

必满足2.12.3.4、2.12.3.5和2.12.3.6的要求。 

 

5.4.4  避雷 

5.4.4.1  所有游艇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装设可靠的避雷系统： 

（1）游艇采用钢质桅杆且桅顶端装有电气设备； 

（2）游艇采用非金属桅； 

（3）游艇采用非金属艇体。 

对金属结构游艇，不需另设避雷系统。对具有较多非金属构件的游艇，则应设有避雷系统。 

5.4.4.2  避雷系统应由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端子组成。 

5.4.4.3  避雷系统中的接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每一非金属桅杆上应安装接闪器; 

(2) 接闪器应以直径不小于12mm的铜或铜合金导电杆组成，并应至少高出桅顶300mm。 

5.4.4.4  避雷系统中的引下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引下线应由铜或铜合金带或铜缆组成，为防止表面放电,铜缆应有绝缘且成圆形； 

(2) 铜引下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70mm
2，并应牢固固定在艇体结构上。在接闪器与接地端子间

引下线应尽可能敷成直线，如必需弯曲，则弯曲半径至少为导体等效直径的10倍。 

5.4.4.5  金属艇体的游艇，引下线末端应可靠地连接至其附近艇体金属结构的接地端子上。 

                                                        
① 充电功率系指蓄电池组的标称电压乘最大充电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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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6  非金属艇体的游艇，应设置一块厚度不小于2mm且面积不小于0.25m
2的金属接地板，

此金属接地板的位置应保证在任何航行状况下均浸没在水中。避雷系统的接地端子应连接于此接地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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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稳  性 

第 1 节  一般规定 

6.1.1   一般要求 

6.1.1.1  游艇的稳性应满足本章要求，或经确认满足公认的标准或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 

6.1.1.2  永久性压载的布置应与批准的图纸相一致，应考虑压载对艇体局部强度或总强度的要

求，并采取防止移动的措施。未经同意，永久性压载不得从船内取出或移位。永久性压载的参数应

标注在稳性资料中。 

 

6.1.2  空船排水量与重心位置的确定 

6.1.2.1  空船排水量系指游艇没有装载船用消耗备品、物料、货物、船员及行李，以及除机械

和管系液体，如润滑剂和液压油位于工作状态以外，没有装载任何液体的状态下的排水量。其中，

艇上固定式灭火系统灭火剂的重量（例如淡水、CO2、干化学粉剂、泡沫浓缩液等）应计入空船排

水量。 

6.1.2.2  每艘游艇建造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以确定稳性要素。如进行倾斜试验不实际可行，

则空船重量和重心位置应通过空船重量的精确计算确定，并在建造完工时进行重量检验。对姐妹艇，

在确认游艇特征、设备、材料与首制艇相一致情况下可免做倾斜试验，在建造完工时应进行重量检

验，如果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对艇长 160m或以上游艇超过 1%以及对艇长 50m或以下游艇超过 2%（对

中间长度按线性内插法确定），或空船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对艇长 160m 或以上游艇超过超过 0.5% 

LWL 以及对艇长 50m 或以下超过 1% LWL（对中间长度按线性内插法确定），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 

6.1.2. 3  如游艇作某种改装而对稳性资料有实质性影响时，应提供经修正的稳性资料。必要时，

应重做倾斜试验。如果预计偏差超过 6.1.2.2 规定的值之一，游艇应重做倾斜试验。如果累计偏差不

超过 6.1.2.2 规定的任一值，应将变动的空船重量和重心位置等在稳性资料中进行更新，不需重新校

核稳性。 

6.1.2.4  倾斜试验可按认可的标准执行，并应编制倾斜试验报告，在用于完工稳性计算之前提

交核查。 

第 2 节  完整稳性 

6.2.1   一般要求 

6.2.1.1  游艇的完整浮力应足以支持游艇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 

6.2.1.2  计算稳性时，可计入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如下： 

（1）封闭上层建筑； 

（2）干舷甲板上符合类似条件的甲板室可计入，但未设有至上一层甲板的补充出口的甲板室和

门不能风雨密关闭或门槛高度不符合第 4 章表 4.1.1.2 要求的甲板室除外； 

（3）干舷甲板以上甲板上的甲板室不应计入。 

6.2.1.3  应校核满载出港、满载到港装载情况时的完整稳性。如有某种装载情况的稳性较上述

规定装载情况更差时，应补充校核此种装载情况的稳性。 

6.2.1.4  应校核的基本装载情况如下： 

（1）满载出港，载有全部备品和燃料及全部乘员和行李； 

（2）满载到港，载有全部乘员和行李，以及 10％的剩余备品和燃料。 

6.2.1.5  完整稳性计算时，人员的重量、重心应按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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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人重 75kg； 

（2）每人直立时，重心位于甲板平面以上 1.0m 处；坐下时，重心位于座位以上 0.3m 处。 

 

6.2.2   完整稳性衡准 

6.2.2.1  I 类、II 类及 III 类单体游艇基本衡准 

（1）复原力臂曲线（GZ 曲线）至 30°的面积应不小于 0.055m·rad，至 40°或进水角（取小者）

的面积应不小于 0.09 m·rad；  

（2）复原力臂曲线 30°至 40°之间或 30°至进水角（如小于 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 0.03 m·rad； 

（3）横倾角等于或大于 30°处的复原力臂值（GZ）应不小于 0.2m； 

（4）最大 GZ 值最好在大于 30°处，但不应小于 25°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 GM 应不小于 0.15m。 

（6）对 I 类及 II 类单体游艇，应按照 IMO MSC.267（85）决议《2008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

中的气象衡准进行校核，其中风压 P 可按表 6.2.2.1 计取：： 

 

 风压 P 表 6.2.2.1 

游艇类别 I 类 II 类 

风压 P（N/m2） 504 300 

 

6.2.2.2  IV 类及 V 类单体游艇基本衡准 

（1）当最大 GZ 值在 15°处时，复原力臂曲线（GZ 曲线）至 15°的面积应不小于 0.07m·rad，当

最大 GZ 值在 30°或以上处时，至横倾角 30°的面积应不小于 0.055m·rad。当最大 GZ 值在 15°和 30°

之间时，GZ 曲线下面积 A 按下式计算： 

A ＝ 0.055 + 0.001（30°－θmax）  m·rad 

式中：θmax——GZ 曲线最大值对应的横倾角。 

（2）复原力臂曲线 30°至 40°之间或 30°至进水角（如小于 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 0.03 m·rad； 

（3）横倾角等于或大于 30°处的复原力臂值应不小于 0.2m； 

（4）最大 GZ 值应位于不小于 15°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 GM 应不小于 0.15m。 

6.2.2.3  双体游艇基本衡准 

（1）复原力臂曲线（GZ 曲线）下至 θ角的面积 A 应不小于：  

A＝0.055×30°/θ    m·rad 

式中：θ 取进水角、最大 GZ 值对应角和 30°中的小者。 

（2）复原力臂曲线 30°至 40°之间或 30°至进水角（如小于 40°）之间面积应不小于 0.03 m·rad； 

（3）复原力臂最大值应不小于 0.2m； 

（4）最大 GZ 值应位于不小于 10°处； 

（5）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 GM 应不小于 0.15m。 

6.2.2.4  除驾驶员外的其他乘员超过 12 人时，此部分人员集中一舷时的横倾角，应不大于 12°。

应考虑这些人员实际可能产生的最不利的倾侧力矩和初稳性高度的组合，其中，每平方米不必超过

4 人。 

 

第 3 节  破损稳性 

6.3.1  破损稳性 

6.3.1.1  LWL不超过 85m 的 I 类游艇和 85m＞LWL≥48m 的 II 类游艇，其相邻两横舱壁之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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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位置破损后的稳性应满足下述 6.3.1.3 和 6.3.1.5 的要求。如游艇的艇体水密完整性、开口布置、

关闭装置和围板高度完全符合《经 1988 议定书修订的 19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及其修正案的要

求，则可不要求破损稳性。 

6.3.1.2  LWL为 85m 及以上的 I 类和 II 类游艇，任意位置破损后的稳性应满足下述 6.3.1.3 和

6.3.1.5 的要求。LWL为 85m 及以上的 III 类、IV 类和 V 类游艇，相邻两横舱壁壁之间任意位置破损

后的稳性应满足下述 6.3.1.3 和 6.3.1.5 的要求。 

6.3.1.3  对有破损稳性要求的游艇，水密舱壁的布置应使任何一舱破损进水后，水线的任何点

均位于露天甲板、干舷甲板或舱壁甲板以下至少 75mm。 

6.3.1.4  渗透率标准如表 6.3.1.4 所示： 

 

 处所渗透率 表 6.3.1.4 

处所 渗透率（％） 

储藏间 60 

储藏量不大的储藏间 95 

起居处所 95 

机器处所 85 

 

6.3.1.5  上述 6.3.1.3 破损情况下，最终阶段的横倾角一舱制应不超过 7°、两舱制不超过 12°，

剩余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位置以外至少有 15°的范围。该范围内的最大复原力臂应不小于 0.1 m，曲

线下面积不小于 0.015 m·rad，见图 6.3.1.5。 

 

 

图 6.3.1.5  破损稳性要求 

 

6.3.2  假定 

6.3.2.1  破损范围假定如下： 

（1）纵向范围：3m + 0.03LWL或 11m，取小者； 

（2）横向范围：0.2B，在设计水线水平面上自舷侧向中心线垂直量取； 

（3）垂向范围：基线以上无限制。 

    任何会导致更不利的横倾、初稳性高度的小于上述范围的破损也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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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破损控制 

6.3.3.1  对有破损稳性要求的游艇，其驾驶室内应永久性展示破损控制图供船长使用。 

6.3.3.2  破损控制图应清楚显示以下内容： 

（1）每层甲板上的水密舱室边界、开口及其关闭装置和控制开关的位置； 

（2）对门，应说明密性程度、操作模式、正常位置操作环境（海上开启、海上通常不使用、海

上不使用）； 

（3）用来校正游艇因浸水而倾斜的装置。 

6.3.3.3  艇主手册应包括维持游艇正常操作情况下水密完整性所必需的设备、条件和操作程序。

还应包括游艇及其人员为残存安全所必需的要素：关闭装置、设备/装载的系固，测深报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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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消  防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对于500总吨以下的游艇，其消防应符合本章第1节和第2节的规定。对于500总吨及以

上的游艇，其消防应符合本章第1节和第3节的规定。 

 

7.1.2  定义 

7.1.2.1  本章所使用的定义与SOLAS公约相关内容相同。 

7.1.2.2  阻燃材料：本规范第1篇第7章7.1.1.2对阻燃材料的定义。 

 

7.1.3  限制火灾的措施 

7.1.3.1  防火分隔和隔热材料应满足如下要求： 

（1）除防火分隔、甲板室和立柱以外的船体结构、上层建筑、结构舱壁和甲板应采用具有足够

结构性能的钢质或不燃材料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 

如果游艇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建造，应满足本规范第1篇第7章对阻燃材料的相关要求。如果对

阻燃材料表面通过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厚度至少25mm，密度至少100kg/m
3）进行隔热保护，且

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的措施；或者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不限密度和厚度）进行隔热且通过

了《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11部分规定的30min或者60min阻火分隔试验，则不必进行《国

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规定的第2部分或第5部分的试验。 

（2）防火分隔应具有阻火特性，按照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

通过试验予以确定，也可采用本章7.1.12所述的等效结构。 

（3）隔热材料应为不燃材料。在油类产品可能渗透的处所，隔热表面应能防止油类或油气的渗

透。 

（4）防火分隔和隔热材料应确保在按照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

进行的任何曝火时间内，构芯的温度不能超过强度失效时的温度。A级分隔的曝火时间为60min，B

级分隔的曝火时间为30min。 

对于铝合金结构，隔热应使其构芯温度不高于环境温度以上200℃。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结构，隔热材料应使得复合板构芯温度在标准耐火试验的规定时间内都不超

过其结构强度丧失的变形温度①。且应在本章第2节或第3节所要求的表面进行隔热，但甲板上表面

和游艇外表面不必隔热。 

（5）隔热层仅敷设在最大失火危险的一侧。如果在舱壁两侧均有遭受火灾的危险，则应在舱壁

两侧敷设保护，对于铝合金、纤维增强结构的游艇尤其需要注意。 

A类机器处所内敷设的隔热层应从最上部边界延伸至最轻水线以下300mm。 

7.1.3.2  贯穿和防止热传递的措施应满足如下要求： 

（1）若电缆、管路、围壁通道、导管等，或者桁材、横梁或其他结构件穿过A级分隔或有阻火

要求的防火分隔，或者电缆、管路、围壁通道、导管等或者通风装置末端附件、照明灯具或类似装

置穿过B级分隔或有阻火要求的防火分隔，均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分隔的耐火性能不受损害。 

（2）在对A级结构的防火细节进行认可时，应考虑到所要求隔热物的接头处和终止点的热传递

危险。 

7.1.3.3  A级和B级分隔或有阻火要求的防火分隔上的开口应设永久附连于其上的关闭装置以

                                                        
①  变形温度的确定应符合公认的国际标准，如 ISO 75“塑料 -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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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具有和所在分隔相同等级的耐火性能。应特别注意非钢材料结构的舱壁上的防火门框架组件，

应有措施确保当组件暴露在火灾中时的温度不能超过舱壁强度失效时的温度。 

7.1.3.4  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应满足如下要求： 

（1）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舱壁和天花板的暴露表面以及走廊和梯道内环围和地板，

其所有外露表面应具有低播焰性。船上人员未超过12人时，该要求可不必满足。 

（2）油漆、清漆和其他用于暴露表面的涂料应具有低播焰性，且不产生过量的烟气和有毒气体。 

（3）穿过A级或B级分隔或有阻火要求的防火分隔的管子，应为考虑了该分隔所需承受的温度

而经认可的材料。输送油类和可燃液体通过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时，输送油类或可燃液体的管子，

应为考虑了失火危险而经认可的材料。在热力作用下易于失效的材料，不应用作舷边流水管、生活

污水排出管及其他靠近水线和因失火时该材料失效将会造成进水危险的排放管。 

（4）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的甲板基层敷料应不易引燃，且在高温下不产生毒气和爆

炸危险。 

7.1.3.5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应满足如下要求： 

（1）燃油储存、输送和使用的布置应尽可能减少失火和爆炸的危险。 

（2）位于或邻近A类机器处所限界面之内的燃油舱柜，不应储存闪点低于60℃的燃油。 

（3）不应在艏尖舱内装载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 

（4）如有损坏会使燃油从设在双层底以上的储存柜、沉淀柜和日用柜溢出的燃油管，应直接装

设一个旋塞或阀门，且一旦此种油柜所在处所失火，应能在有关处所之外的安全位置加以关闭。 

（5）应设有能在机器处所外停止燃油驳运泵、燃油锅炉和分油机的设施。 

（6）不管内燃机的用途和位置，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

路应采用套管保护系统，并以如下方式对燃油的泄漏进行防护： 

① 安全收集； 

② 无压力的泄放； 

③ 有效地监控。 

但对于将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密闭在防护外壳内而无外露部件的

柴油机，若其内部设有泄油通路对泄漏的燃油收集并设有相应的报警或液位显示，则不必满足上述

要求。 

（7）油管及油柜还应避免设在热表面的上方。如有困难时，则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油类滴落

在热表面上。 

（8）高温热表面应采取措施进行妥善绝缘。 

（9）蒸汽管、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及后面。如不可避免

时，则应有可靠的防护措施。 

 

7.1.4  通风系统 

7.1.4.1  机器处所和厨房的通风机以及通风系统的主要进口和出口，应能从其所服务的处所外

面安全而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停止和关闭。 

7.1.4.2  储存灯具、石蜡和打开的油漆罐的房间，以及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置独立的通风系统。

风机应为本质安全型，排气口还应设置火花熄灭器。 

 

7.1.5  探火系统 

7.1.5.1  A类机器处应设置经认可的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 

7.1.5.2  厨房和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的梯道、走廊和脱险通道应安装感烟探测器。 

 

7.1.6  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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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1  任何游艇应装设水灭火系统。卫生泵、舱底泵、压载泵和总用泵等均可作为消防泵。 

7.1.6.2  消防泵海水吸口应在所有航行工况下均浸没在水中，并在泵吸入管路中设有滤器。 

7.1.6.3  系统应被设计成至少能从任何消防栓喷射一股有效水柱。消防水管的直径尺寸应能保

证有效地分配消防泵最大出水量的需要。 

7.1.6.4  消防栓的布置应确保仅靠1根消防水带的长度喷出一股水柱到艇在航行时乘员通常可

到达的艇上的任何部分。 

7.1.6.5  消防总管应仅用于消防目的，应由钢质或等效材料制造。位于露天甲板上的消防总管

应有防冻措施。 

7.1.6.6  消防泵应与消防总管相连，如设有应急消防泵应在泵的出口与消防总管之间设有隔离

阀，并在机器处所外进行操作。对于采用离心泵型式的消防泵应与消防总管之间设置止回阀。 

7.1.6.7  艇上应至少设有3根消防水带。水带的长度在甲板上应不超过15m，在机舱应不超过

10m。 

7.1.6.8  消防水枪的尺寸最小应为10mm，或与之相近。在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不必使用尺寸

大于12mm的水枪。与手提式消防泵连接使用的水枪尺寸不必超过12mm。水枪应为经认可的设有关

闭装置的两用型（水雾/水柱型）。 

 

7.1.7  固定式灭火系统 

7.1.7.1  若艇上设有合计总功率≥375kW的柴油机处所或设有175 kW及以上燃油锅炉及类似设

备的处所，应设有经认可的下列固定式灭火系统中的一种： 

（1）气体灭火系统； 

（2）高倍泡沫灭火系统； 

（3）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4）其他等效灭火系统（如七氟丙烷灭火系统①）。 

7.1.7.2  油漆间或易燃液体储藏室应按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6篇的规定配备灭火装置。 

7.1.7.3  对于艇上设有合计总功率小于375kW的柴油机处所或设有小于175 kW燃油锅炉及类

似设备的处所，可以接受用手提式灭火器代替固定式灭火系统，该灭火器容量应不小于按固定式灭

火系统计算出来的容量要求。在受保护处所上应设有喷放孔，无需进入该受保护处所就可以用灭火

器向内喷放。如为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其容量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40%的自

由气体，喷放孔还应有防止二氧化碳溢出的装置。所要求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喷放孔2m之内。 

 

7.1.8  灭火系统和消防用品 

7.1.8.1  除本章7.1.7的要求外，任何游艇还应配备手提式灭火器。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

并能随时易于使用。 

7.1.8.2  CO2灭火器不应用于起居处所。 

7.1.8.3  失火危险大的处所（如机器处所或厨房等）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和气体灭火器的容量应

至少为5kg，泡沫灭火器的容量至少为9L。其他处所可设置小容量的灭火器，但最小容量对干粉灭

火器应至少2.3kg、CO2灭火器至少1.5kg，泡沫灭火器至少4.6L。 

7.1.8.4  起居处所内不超过10m距离的可到达之处应设有手提式灭火器。在每一甲板至少应设

有1具手提式灭火器，但总量不应少于4具。驾驶室应设有1具CO2灭火器和1具干粉灭火器。 

7.1.8.5  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2具手提式泡沫灭火器或其他等效灭火器。 

7.1.8.6  含有内燃机的A类机器处所内，应： 

（1）按每375kW输出功率配1具适用于扑灭油类火灾的手提式灭火器，至少2具，但总数不必超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IMO）的 MSC.1/Circ.1267 通函《经修订的 1974 年 SOLAS 公约规定的适用于机器处所和

货泵舱的等效固定式灭火认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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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具；或者 

（2）至少应设有2具适于扑灭油类火灾的手提式灭火器，以及1具容量为45L的泡沫灭火器或1

具16kg的CO2灭火器。 

含有锅炉、燃油装置或类似设备的A类机器处所应按照上述（2）的要求配备。 

7.1.8.7  油漆间、易燃液体储藏室、无线电室和厨房等均应至少设有1具手提式灭火器。 

7.1.8.8  艇上还应配有： 

（1）2个配有适当长度绳索的消防水桶； 

（2）一把消防斧； 

（3）厨房应配有1个防火毯。 

7.1.8.9  艇上应至少配有1套消防员装备，但对于Ⅲ类、Ⅳ类及Ⅴ类且500总吨以下的艇可以免

配。 

 

7.1.9  脱险通道 

7.1.9.1  A类机器处所和起居处所、服务处所以及其他常用处所应设有2条脱险通道。通过布置

梯道和梯子使人员能从这些处所迅速到达开敞甲板然后至救生艇筏。 

但对于上述处所有一条直接通向开敞甲板时可仅设1条脱险通道。长度小于5m或一般无人进入

或不是持续有人操作的主推进机器处所，可仅设1条脱险通道。 

7.1.9.2  低于开敞甲板的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正常通道在任何情况下应布置成直接通向开敞

甲板而无需穿过厨房、机舱或其他高失火危险的处所。 

7.1.9.3  当起居处所布置成一个房间需要从另一房间脱险时，应设有远离主脱险通道的第2条通

道，可以通过适当尺寸（以不妨碍人员正常通行为原则）的舱口盖通向开敞甲板，或者通过独立房

间通向主脱险通道。 

7.1.9.4  除起居处所外，如果脱险通道不穿过厨房、机舱或水密门，可对只是偶尔进入的处所

免除其中1 条脱险通道。 

7.1.9.5  脱险通道应确保无堵塞通道的家具和障碍物。此外，脱险通道内的家具应予以固定以

防止游艇摇动或倾斜。 

7.1.9.5  脱险通道上所有的门应能从两面开启，且朝逃生方向应不用钥匙。 

7.1.9.6  升降机不能视为脱险通道。 

 

7.1.10  生活用气体燃料的使用 

7.1.10.1  游艇上如使用生活用气体燃料，则应满足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6篇的相关规

定。如设置液化石油气(LPG)炉灶①，还应符合本规范第1篇第7章的有关规定。 

 

7.1.11  其他 

7.1.11.1  艇上如设有桑拿房，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6篇的相应规定，但周界可

采用如下防火分隔进行保护： 

（1）500总吨以下的为“A-15”；但对于除I类以外的艇，可降至“B-15”。 

对于纤维增强结构游艇，桑拿房的周界应采用本章7.2.1.1对A类机器处所的防火分隔要求。 

（2）500总吨及以上的为“A-30”，但对于II类、III类、IV类及V类的艇，可降至“A-0”级； 

对于纤维增强结构游艇，桑拿房的周界应采用本章7.3.1.1对A类机器处所的防火分隔要求。 

上述桑拿房内均应设置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进行保护。 

7.1.11.2  艇主和/或操作者对设备和装置防护性的维护，加上操作者谨慎的行为和有规则的检

                                                        
①  本规范所涉及的明火炉灶系指以液化石油气(LPG)为燃料的炉灶，不允许使用在大气压力下为液态的燃料(如煤油)和液态、固态汽油/

酒精等为燃料的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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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亦应作为防火的要求。 

 

7.1.12  无需经试验的等效防火分隔型式 

7.1.12.1  本章中所要求的A级防火分隔可采用如下等效结构而不必试验： 

（1）4mm厚未隔热的钢板，等效于A-0级； 

（2）4mm厚的钢板，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50mm，密度至少100 kg/m
3，

采用空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体上，碰钉最大间距300mm，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

该结构等效于A-30级（包括A-15和A-0）； 

（3）5.5mm厚的铝合金板，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80mm，密度至少100 

kg/m
3，采用空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体上，碰钉最大间距300mm，外层采用防止

油气渗入。该结构等效于A-30级（包括A-15和A-0）；  

（4）非金属复合材料结构，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120mm，密度至少100 

kg/m
3，或者厚度至少60mm，密度至少130 kg/m

3），采用空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

体上，碰钉最大间距300mm，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如上述非金属复合材料为纤维增强塑料（FRP），

其板厚度应不小于13mm，最后一层应为自熄①层压板，厚度不小于1.5mm，或者其采用满足公认标

准（如ISO
②、GB）经试验后的60min结构。该结构等效于A-30级（包括A-15和A-0）。 

7.1.12.2  本章中所要求的B级防火分隔可采用如下等效结构而不必试验： 

（1）2mm厚未隔热的钢板，等效于B-0级； 

（2）钢板，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30mm，密度至少100 kg/m
3，采用空

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体上，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该结构等效于B-15级（包括

B-0）； 

（3）铝合金板，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50mm，密度至少100 kg/m
3，采

用空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体上，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该结构等效于B-15级（包

括B-0）； 

（4）非金属复合材料结构，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厚度至少75mm，密度至少100 

kg/m
3，或者厚度至少60mm，密度至少130 kg/m

3），采用空气隔层保护并通过碰钉和垫圈固定到艇

体上，外层采用防止油气渗入。如上述非金属复合材料为增强纤维塑料（FRP），其板厚度应不小

于13mm，最后一层应为自熄层压板，厚度不小于1.5mm，或者其采用满足公认标准（如ISO
③、GB）

经试验后的30min结构。该结构等效于B-15级；如采用经认可的不燃矿物棉进行隔热的（厚度至少

25mm，密度至少100 kg/m
3），该结构等效于B-0级。 

 

第 2 节  500 总吨以下游艇的附加措施 

7.2.1  防火分隔 

7.2.1.1  A类机器处所、厨房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由钢质围壁或其他等效方法进行分隔保护。

但对于II类和III类艇，该分隔可降至“B-15”级分隔；对于IV类和V类艇，该分隔可降至B级分隔。 

7.2.1.2  梯道、走廊和脱险通道的围壁（包括甲板和地板）应采用不燃材料制成，并且其外露

表面应具有低播焰性。对于IV类和V类艇，可不必满足本条要求。 

 

7.2.2  通风系统 

7.2.2.1  用于机器处所、厨房或任何高失火危险处所的通风导管不应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

                                                        
①  自熄系指材料在遇明火时会被引燃, 但离开火焰即自行熄灭不会持续燃烧的特性。 

②  参见 ISO 14886“船舶与海上技术-大型游艇 FRP 艇结构防火”等。 

③  参见 ISO 14886“船舶与海上技术-大型游艇 FRP 艇结构防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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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站。若不可避免，应采取如在贯穿处采用金属材料套管或隔热保护等措施，确保高失火危险

处所内发生的火灾不会蔓延至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 

 

7.2.3  水灭火系统 

7.2.3.1  游艇上应按照下列要求设置消防泵： 

（1）2台消防泵，其中至少一台应为动力驱动泵，可采用主机驱动或独立动力驱动（固定式或

手提式）型式，另外一台可采用手摇型式；  

（2）2台泵连同动力源和吸口应布置在不同的处所或舱室内。 

7.2.3.2  每一消防泵的排量应不小于15 m
3
/h（艇长30m以下的可放宽到11 m

3
/h），压力应满足

本章7.2.3.3的要求。 

7.2.3.3  系统应被设计成至少能从任何消防栓喷射一股长度约10m的有效水柱。 

 

7.2.4  消防设备布置图 

7.2.4.1  在艇上应有固定展示的消防设备布置图。 

 

第 3 节  500 总吨及以上游艇的附加措施 

7.3.1  防火分隔 

7.3.1.1  A类机器处所、内燃机或燃油锅炉处所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之间应采用

“A-30”级分隔；但对于II类和III类艇，该分隔可降至“A-0”级分隔；对于IV类和V类艇，该分隔可降

至“B-15”级分隔。 

7.3.1.2  厨房应采用“A-15”级分隔，除非厨房内所配置如下的烹饪设备无明显失火风险，但至

少应是“A-0”级。 

（1）最大功率不超过5kW的咖啡机、烤箱、洗碗机、微波炉、热水器及类似设备可被视为无明

显失火风险。最大功率不超过2kW的电力炊具和电炉，且热表面温度不超过150℃，也可被视为无

明显失火风险。 

（2）其他设备，例如深油烹饪设备、明火炉灶等，应视为有明显失火风险。 

7.3.1.3  环围脱险通道的走廊舱壁和天花板应为“B-0”级分隔： 

（1）7m及以上的走廊（沿走廊中心测量），其舱壁应从甲板延伸至甲板，但是如果舱壁的两侧

均设有连续B级天花板，这种舱壁可终止于连续天花板。 

（2）7m以下的走廊，可以采用可燃材料构造，但其构芯应为满足“B-0”级标准的不燃材料。 

7.3.1.4  梯道、走廊和升降机应至少采用“B-0”级分隔进行保护，且设有自闭门。 

 

7.3.2  通风系统 

7.3.2.1  用于机器处所、厨房或任何高失火危险处所的通风导管不应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

和控制站。若不可避免，则应： 

（1）穿过上述处所的通风导管应采用金属（镀锌钢管或类似材料）材料，厚度至少为3mm。 

（2）通往上述处所的通风导管内应设置由温度触发的自动挡火闸。挡火闸还应能手动控制。 

 

7.3.3  探火系统 

7.3.3.1  手动报警按钮应遍布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在每一通道出口处应设置手动报

警按钮，其间距不超过20m。 

 

7.3.4  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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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  游艇上至少应设有2台动力驱动的消防泵，其中至少1台为独立动力驱动（固定式或者

手提式）的消防泵，其余动力驱动消防泵可由主机驱动或者独立动力驱动。 

7.3.4.2  上述2台泵中1台为主消防泵，其排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2)D)L(B0.0662.5(1Q 
    m

3
/h 

该消防泵通过2个邻近的消火栓，在满足规定的排量下，维持最低0.2N/mm
2压力。 

7.3.4.3  第2台消防泵或其余消防泵（如有时）排量至少应为主消防泵排量的80%。该消防泵、

吸水口及其动力源应位于主消防泵所在处所外，并能通过独立动力源经10mm消防水枪提供6m的水

柱。 

7.3.5  脱险通道 

7.3.5.1  应尽可能提供不少于2条脱险通道。应避免长度超过7m的端部封闭的走廊。 

7.3.5.2  低于最低开敞甲板的处所至少应设有一条独立于水密门的脱险通道。 

 

7.3.6  防火控制图 

7.3.6.1  在艇上应有固定展示的防火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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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噪声与振动 

第 1 节  一般规定 

8.1.1  一般要求 

8.1.1.1  本章适用于申请噪声与振动舒适性附加标志的游艇。 

8.1.1.2  本章规定了评定游艇噪声和振动有关的舒适性衡准以及进行测量的程序要求。 

8.1.1.3  若游艇经过可能影响舒适性的修理、改装等，这些附加标志应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予

以确认。 

 

8.1.2  定义 

8.1.2.1  乘员处所系指供船员活动使用的处所，如卧室、餐厅等。 

8.1.2.2  工作处所系指供船员独立使用的处所，如驾驶室等。 

8.1.2.3  噪声量级系指根据 ISO 2923 (1996) 测得的等效连续 A 加权声压级。 

8.1.2.4  振动量级系指根据 ISO 6954 (2000) 定义的在 1～80Hz 频率范围内的频率加权振动速

度有效值。 

 

8.1.3  资料 

8.1.3.1  应提交下列资料供 CCS 审批 

（1）测量程序，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机器工作状态、气象条件、测量设备等； 

（2）测量报告，包括噪声、振动测量结果等。 

8.1.3.2  应提交标注测点位置的总布置图备查。 

 

第 2 节  噪  声 

8.2.1  一般要求 

8.2.1.1  应按本章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噪声测量。 

8.2.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噪声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噪声舒适度等级。 

8.2.1.3  噪声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的乘客舱室、30％的公共

处所、20％的船员处所的噪声量级可以比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大 1.5dB(A)。 

 

8.2.2  游艇噪声限值 

8.2.2.1  对于不同位置，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8.2.2.1 所示。 

 

 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8.2.2.1 

位置 
港口 航行 

1 2 3 1 2 3 

独立的驾驶室 65 65 65 65 65 65 

乘员舱室 45 50 55 55 58 60 

 

8.2.2.2  依据 ISO R717/1 计算所得的舱壁和甲板的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应符合表 8.2.2.2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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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空气声隔声指数 表 8.2.2.2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乘员舱室间 37 35 32 

乘员舱室与走廊间 35 32 30 

乘员舱室与楼梯间 35 32 30 

注：当被测位置的面积小于 10m2 时，隔声指数 Rw 应使用 10m2 进行计算。 

 

8.2.2.3  不超过 20％的测量位置的舱壁和甲板的隔声指数可以比表 8.2.2.2 中的最小空气声隔

声指数小 3dB(A)。 

 

8.2.3  高速游艇噪声限值 

8.2.3.1  高速游艇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8.2.3.1 所示。 

 

 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8.2.3.1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公共处所 65 68 72 

 

第 3 节  振 动 

8.3.1  一般要求 

8.3.1.1  应按本章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振动测量。 

8.3.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振动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振动舒适度等级。 

8.3.1.3  振动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测点的振动量级可以比允

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大 0.3mm/s。 

 

8.3.2  游艇振动限值 

8.3.2.1  对于不同位置，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如表 8.3.2.1 所示。 

 

 最大振动量级 表 8.3.2.1 

位置 
航行 

1 2 3 

独立的驾驶室 2.5 3.5 4.5 

乘员舱室 2.5 3.0 3.5 

 

8.3.3  高速游艇振动限值 

8.3.3.1  高速游艇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8.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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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振动量级与舒适度等级              表 8.3.3.1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公共处所 3.0 3.5 4.0 

 

第 4 节  测量与报告 

 

8.4.1  一般要求 

8.4.1.1  噪声与振动测量可由 CCS 或 CCS 认可的机构完成，测量过程应有 CCS 验船师在场。 

 

8.4.2  测量设备 

8.4.2.1  噪声测量与校准设备应满足 ISO 2923、IEC 61672、IEC 61260、IEC 60942。 

8.4.2.2  振动测量与校准设备应满足 ISO 6954:2000、ISO 8041，至少应包括传感器、放大器、

FFT 分析仪。 

8.4.2.2  测量设备使用时应在法定计量机构指定有效期内，实船测量前和测量报告中应提供相

关文件副本。 

 

8.4.3  测量条件 

8.4.3.1  测量程序应在测量前提交 CCS 审批。测量程序至少应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气象

条件、机器工作状态、测量仪器等。CCS 可要求对测点或测量位置进行额外的测量。 

8.4.3.2  经 CCS 同意，所需测量条件允许有部分差异，但应在测量报告中予以记录。 

8.4.3.3  在游艇舾装完成后，所有系统可以操作时进行测量。 

8.4.3.4  通常，应在能够代表游艇典型或预期航行状态的工况下进行测量。正常航行工况有可

能在同一时间使用的所有机械设备等应同时开启。 

8.4.3.5  测量通常应在深水区域进行，测量水深应不小于 5 倍平均吃水，离岸距离应不小于 25

倍船宽；对于一直在浅水区域航行的游艇，测量应在相当于正常营运条件的水深下进行。 

8.4.3.6  测量应在海况不大于 3 级、且风力不大于蒲氏风级 4 级的条件下进行。 

8.4.3.7  当在港口工况进行测量时，机器设备应在正常港口工况下工作。空调通风系统应处于

正常工作状态。 

8.4.3.8  测量时游艇航向应尽量保持直线航行，舵角左右变化在正负 2 度范围以内。 

 

8.4.4  噪声测量 

8.4.4.1  噪声测量时，传声器应位于甲板以上 1.2m 至 1.6m 之间的高度处，距离舱室边界不小

于 1m。 

8.4.4.2  应在舱室中心进行测量。如室内其他位置处噪声量级明显不同，应进行附加测量。 

8.4.4.3  在露天甲板，测量应距离噪声源（如通风系统的进出风口）至少 2m。 

 

8.4.5  振动测量 

8.4.5.1  振动测点布置应能够反映船上振动的实际状况。在舱室内部，测点位置为舱室地板的

中心部位。对于大尺度空间，如餐厅等，应选择足够的测点，以保证准确地描述振动状况。 

8.4.5.2  通常，测点方向为垂向。每层甲板选择一个位置，测量横向与纵向。 

8.4.5.3  振动测量报告应符合 ISO 6954:2000、ISO 20283-2，应包括测点位置与方向示意图、振

动量级列表、机器工作状态、测量条件、测量设备计量证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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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游艇产品持证要求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类别  认可类别  备注 

C/E  W  TA-B TA-A WA   

1  艇体材料             

1.1  纤维增强塑料艇             

1.1.1  船用树脂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1.1.2  纤维增强材料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1.2  钢质艇              

1.2.1  板材、型材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1.3  铝合金艇              

1.3.1  板材、型材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2  锚泊与系泊设备              

2.1  锚机、锚绞盘  －  X － － －   

2.2  锚链及其附件  －  X －  －  －  

2.3  锚及其附属件  －  X －  －  －  

2.4  锚索、系泊索  －  X  －  －  －  

3  舵和操舵装置              

3.1  舵叶  －  X － － －    

3.2  舵杆和舵销  －  X －  －  －   

3.3  舵柄  －  X －  －  －   

3.4  舵机  －  X  －  －  －  

4  轮机              

4.1  发动机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4.2  齿轮箱  －  X  － － －   

4.3  弹性联轴器  －  X  － － －  

4.4  消防泵、舱底泵  －  X  － － －   

4.5 燃油软管 － X  －  －  －   

5  电气设备              

5.1  电动机（50kW以上）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5.2  发电机（50kVA以上）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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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类别  认可类别  备注 

C/E  W  TA-B TA-A WA   

证书 

X － － － －   

5.3  蓄电池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5.4  配电板（箱）  － X － － －  

5.5  电力、控制电缆、电线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  轴系和推进器              

6.1  轴  －  X  －  －  －    

6.2  联轴器  －  X  －  －  －    

6.3  螺旋桨  －  X  －  －  X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4  Z型推进装置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6.5  喷水推进装置  －  X  X  O  －  随W应提供相应认可

证书 

X  －  －  －  －    

7 玻璃钢艇体外窗玻璃       

7.1 外窗玻璃 － X －  －  －   

7.2 外窗玻璃安装用胶 － X －  －  －   

注： 

（1） 符号说明： C—船用产品证书；E—等效证明文件；W—制造厂证明； X—适用；O—可选。 TA-B—型

式认可 B；TA-A—型式认可 A；WA—工厂认可； 

（2） 等效证明文件、制造厂证明等定义，型式认可及工厂认可要求等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

第 3 章。  

（3） 该表为游艇产品持证要求表，游艇产品检验和认可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3 章执行。 

（4） 6.3、6.4、6.5 项：对于发动机厂家配套的产品，提供制造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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